
编印说明

执法宣传作为资本市场监管工作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,既

是传导依法从严打 击 证 券 违 法 活 动、持 续 加 强 资 本 市 场 法

治建设的重要途径,也是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、防 范 化 解

风险的有力抓手,更是牢牢把握监管执法政治性、人民性,

有效引领监管执法意识形态工作的必要举措.

为深入贯彻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 神,切 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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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济堂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案
(行政处罚)

本案是一起上市公司系统性造假的典型案例.２０１６至２０１９

年,同济堂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子公司虚构销售及采购

业务、虚增销售及管理费用、伪造银行回单等方式,累计虚增

收入２１１􀆰２１亿元、利润２８􀆰１６亿元.本案表明,上市公司财务

造假严重破坏资本市场信息披露秩序,侵蚀市场诚信基础,监

管部门必将予以严厉打击.具体如下:

ͪ、 «２０１６ » «２０１７ »

«２０１８ »Χ ᵓ

通过虚增营 业 收 入、营 业 成 本、销 售 及 管 理 费 用,导

致２０１６年至２０１８年虚增利润总额分别为６􀆰８亿元、９􀆰２亿

元、８􀆰３亿元.上述行为违反了 «证券法»第七十八条第二

款的规 定, 构 成 «证 券 法» 第 一 百 九 十 七 条 第 二 款 所 述

“信息披露义务人报送的报告或者披露的信息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”的行为.

Ї、 «２０１９ »Χ ᵓ

通过虚增其他业务收入３􀆰８６亿元,虚增利润总额３􀆰８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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亿元.上述行为违 反 了 «证 券 法» 第 七 十 八 条 第 二 款 的 规

定,构成 «证券法» 第 一 百 九 十 七 条 第 二 款 所 述 “信 息 披

露义务人报送的报 告 或 者 披 露 的 信 息 有 虚 假 记 载、误 导 性

陈述或者重大遗漏”的行为.

ͻ、 שּׁ שּׁ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９

Χ ΕּׁשẸẵ █ ẵ П

, ΕּׁשẸẵ Ԝ ２５􀆰９２

кẂ (ẸΧ⁹ Ί １􀆰３５кẂ)

根据 «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» (２０１４

根ಐ



行为.

、 Ắ ⁹ שּׁ Ӻ

ỷ

根据 «上市公 司 监 管 指 引 第 ２ 号———上 市 公 司 募 集 资

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»(证监会公告 〔２０１２〕４４号)第

十一条,上市公司应当真实、准确、完 整 地 披 露 募 集 资 金

的实际使用情况.董 事 会 应 当 每 半 年 度 全 面 核 查 募 集 资 金

投资项目的进展 情 况,出 具 «公 司 募 集 资 金 存 放 与 实 际 使

用情况的专项报告» 并披露.年度审计时,上市公 司 应 聘

请会计师事务所对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鉴证报告.

上述行为违反了 «证券法» 第十 四 条、第 七 十 八 条 第

二款的规定,构成 «证券法» 第一百八十五条、第 一 百 九

十七条第二款所述行为.

Џ、 שּׁ Ό «２０１８ »

«２０１９ »Χ δ ΕּׁשẸẵ

Ԝ שּׁי ẵІ

根据 «证券法»第八十条第二款第三项、第十项, «上

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» (证监会令第４０号) 第三十条

第二款第 三 项、 第 十 项、 第 十 七 项, 第 三 十 一 条 第 一 款,

«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» (证监发 〔２００５〕

１２０号)第一条的规定,同济堂应当及时披露其对外提供担

保事项及重大诉讼情况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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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 «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 式 准 则

第２号———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» (证监会公告 〔２０１７〕

１７号)第四十条第四项、第四十一条第二项的规定,同济

堂应当在相关年度报告中披露其为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况.

上述担保事项,同济 堂 未 按 规 定 履 行 股 东 大 会、董 事

会审议 程 序, 也 未 及 时 披 露 且 未 在 «２０１８ 年 年 度 报 告»

«２０１９年年度报告»中披露,违反了 «证券法»第七十八条

第一款、«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

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 (２０１７修改)» 第二条第五项的

规定,构成 «证券法»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所述行为.

同济堂的上述行为违反了 «证券 法» 第 十 四 条、第 七

十八条第一款、第二款的规定,构成 «证券法» 第 一 百 八

十五条所述的擅自改变公开发行证券所募集资金用途的行

为及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所述的信息披露违法行为.

同济堂相关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违 反 «证 券 法» 第 八

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,以及 «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»

第五十八条的规 定,构 成 «证 券 法» 第 一 百 九 十 七 条 第 二

款所述情形.其中:同济堂时任董事 长 张 美 华,同 济 堂 时

任副董事 长、总 经 理 李 青, 同 济 堂 时 任 董 事、 副 总 经 理、

财务总监 魏 军 桥 是 涉 案 信 息 披 露 违 法 行 为 的 主 要 策 划 者、

组织实施者,系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.

根据当事人违法行 为 的 事 实、性 质、情 节 与 社 会 危 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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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度,依据 «证券法» 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的 规 定,证

监会决定:

一、对同 济 堂 公 司 责 令 改 正,给 予 警 告,并 处 以 ３００

万元罚款;二、对 张 美 华、李 青 夫 妇 给 予 警 告,并 合 并 处

以５００万元罚款,其中作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罚款３００万

元,作为实际控制人 罚 款 ２００ 万 元;三、对 魏 军 桥 给 予 警

告,并处以１００万元罚款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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豫金刚石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案
(行政处罚)

本案是一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指使造假的典型案例.

２０１６至２０１９年,郑州华晶金刚石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

策划、指使公司通过 虚 构 销 售 交 易 及 股 权 转 让 交 易 等 方 式

累计虚增利润 １􀆰５ 亿元,通过虚构采购业务等方式 虚 增 资

产１８􀆰５６亿元.本案警示,上 市 公 司 实 际 控 制 人 应 当 严 守

法律底线,不得滥用控制地位从事违法行为.具体如下:

ͪ、 Ὦ П שּׁ П ,

Γ ầ、ώ ,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９

ᵓ

涉及虚假销售交易存在资金流转 构 成 闭 环、部 分 交 易

以虚假票据及低价 值 商 品 抵 账、合 同 标 的 物 及 抵 账 商 品 未

作实际验收等异常 情 形,相 关 交 易 不 具 有 商 业 实 质 和 真 实

性,并未使经济 利 益 流 入 豫 金 刚 石 及 其 子 公 司 华 晶 销 售,

依据 «企业会计准则第１４号———收入» (２００７年１月１日

起实施)第 四 条 第 一 项、 第 四 项, «企 业 会 计 准 则 第 １４

号———收入»(２０１８年１月１日起实施)第四条、第五条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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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项、第 五 项 规 定,上 述 涉 案 交 易 不 符 合 收 入 确 认 条 件,

不应予以确认.

涉及股权转让交易不具有真实性 及 商 业 实 质,且 截 至

２０１８年１２ 月 ３１ 日, 华 晶 精 密 控 制 权 未 发 生 转 移. 根 据

«企业会计准则———基本准则» (２０１４ 年修改) 第 二 十 条、

第二十一条、第二十二条, «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０ 号———企

业合并»(２００７年１月１日实施)第九条, «企业会计准则

第３３号———合并财务报表» (２０１４年７月１日起施行)第

七条、第八条、第 十 三 条、第 十 四 条、第 十 六 条 规 定,豫

金刚石不应确认该 股 权 转 让 交 易 产 生 的 投 资 收 益,同 时 应

在２０１８年年度报告中将华晶精密纳入合并财务报表.上述

交易导致豫 金 刚 石 虚 增 利 润 总 额 ３１,７６６,２５１􀆰８０ 元,占 当

年合并利润表披露利润总额的２４􀆰４８％,其 ２０１８ 年年度报

告存在虚假记载.

Ї、 Ὦ П , 、

Т、   Т,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９

ᵓ

根据 «企业会计准则———基本准则» (２０１４年修改)第

二十条、第二十一条、第二十二条规 定,豫 金 刚 石 上 述 涉

案交易不符合确认资产的条件,不应予以确认.

ͻ、 Ὦ Γ 、 ѓ 、

ᴫ שּׁ ẹ Γ ᾌеּׁשẸẵ 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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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█ ẵ П ,

２０１６ ２０１９

根据２００５年 «证券法»第六十七条第一款、第二款第

十二项, «证 券 法» 第 八 十 条 第 一 款、第 二 款 第 十 二 项,

«深圳证 券 交 易 所 创 业 板 股 票 上 市 规 则 (２０１４ 年 修 订)»

(深证上 〔２０１４〕３７８号)第１０􀆰２􀆰４条, «深圳证券交易所

创业板股票 上 市 规 则 (２０１８ 年 修 订)» (深 证 上 〔２０１８〕

５５６号)第１０􀆰２􀆰４条规定,豫金刚石应当及时披露上述关

联交易.同 时,根 据 ２００５ 年 «证 券 法» 第 六 十 六 条 第 六

项,«证券法»第七十九条, «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

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２号———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» (证

监会公告 〔２０１６〕３１号、证监会公告 〔２０１７〕１７号)第三

十一条、第四十条的规定,豫金刚石应当在相关年 度 报 告

中披露报告期内重 大 关 联 交 易 事 项,及 控 股 股 东 及 其 关 联

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.

豫金刚石未及时披露上述关联交 易,且 未 在 相 关 年 度

报告中按规定披露上述关联交易,导致２０１６年至２０１９年年

度报告存在重大遗漏.

、 Ὦ ẵ שּׁי ,י

שּׁ Іי ,２０１６ ２０１９

根据２００５年 «证券法»第六十七条第一款、第二款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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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项、第十二项, «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» (证监会

令第４０号)第三十条第二款第三项、第十七项及第三十一

条第一款第二项、第七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,豫 金 刚

石应当 在 发 生 上 述 担 保 后 及 时 公 告. 根 据 ２００５ 年 «证 券

法»第六十六条第六项, «证券法»第七十九条和 «公开发

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 式 准 则 第 ２ 号———年 度 报

告的内容与格式»(证监会公告 〔２０１６〕３１号)第四十一条

第二项、第四十四条, «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

与格式准则第２号———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» (证监会公

告 〔２０１７〕１７号)第四十条、第四十一条第二项、第四十

六条规定,豫金刚石应当在相关年度报告中披露上述担保.

豫金刚石未按规定及时披露上述 担 保,且 未 在 相 关 年

度报告中按规定披露上述担保,导致２０１６年至２０１９年年度

报告存在重大遗漏.

Џ、 Ὦ ᵆ ᵆ,

２０１８ ᵓ ,２０１９

ᵓ

根据 «企业会计准则第１３号———或有事项»(２００７年１

月１日实施)第四条、第十三条、第十四条, «企业会计准

则第２９号———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» (２００７年１月１日实

施)第二条、第 四 条、第 五 条、第 九 条、第 十 条 规 定,豫

金刚石在收到与中融智造、牛某萍相关诉讼的判决结果后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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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确认预计负债并在２０１８年年度报告中披露.其未确认相关

预计负 债 及 披 露,导 致 ２０１８ 年 虚 减 预 计 负 债 ２３４,１４８,６００

元,虚增利润总额２３４,１４８,６００元,占当年合并利润表披露

利润 总 额 的 １８０􀆰４６％,同 时 导 致 ２０１９ 年 利 润 总 额 相 应 虚

减,其披露的２０１８年年度报告、２０１９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

记载.同时,豫金刚石在收到与田某 园、杭 州 厚 经 相 关 诉

讼的判决结果后,应将其作为或有负债在２０１８年年度报告

中披露.其未按规定披露或有负债,导致其２０１８年年度报

告存在重大遗漏.

ắ、 Ὦ «２０１９ Γ »、 «２０１９

Γ » ᵓ

豫金刚石的上述行为违反了２００５年 «证券法»第六十

三条、第六十七条第一款, «证券法»第七十八条第一款、

第二款的规定,构成２００５年 «证券法»第一百九十三条第

一款、«证券法»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所述的违法行为.

郭留 希、 刘 永 奇、 张 超 伟、 张 凯 等 时 任 董 事、 监 事、

高级 管 理 人 员 对 豫 金 刚 石 ２０１６ 年、２０１７ 年、２０１８ 年、

２０１９年年度报告签署书面确认意见,保证报告内容的真实、

准确、完整.

郭留希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及时 任 董 事 长、董 事 会 秘

书,决 策 并 主 导 实 施 了 豫 金 刚 石 全 部 涉 案 违 法 事 项.

刘永奇作为时任董事、总 经 理,知 悉 豫 金 刚 石 存 在 虚 构 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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易、虚增资产等事项,知悉并参与涉案非经营性占 用 上 市

公司资金及违规担保事项.张超伟作为时任董事、副 总 经

理、财务 总 监,知 悉 或 应 当 知 悉 豫 金 刚 石 存 在 虚 构 交 易,

知悉并参与涉案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及违规担保事

项.刘国炎作为时任副总经理、财务 总 监,知 悉 或 应 当 知

悉豫金刚石存在虚构交易、虚增资产,知悉并参与 涉 案 非

经营性占用上市公 司 资 金 及 违 规 担 保 事 项.上 述 人 员 是 对

豫金刚石相关定期 报 告 虚 假 记 载、重 大 遗 漏 直 接 负 责 的 主

管人员.

李国选作为时任董事,在豫金刚石 相 关 董 事 会 决 议 上

签字,参与涉案借款、对外担保等违规事项,且在２０１７年

７月前长期担任主管销售的副总经理,应当知悉豫金刚石存

在虚构 交 易.杨 晋 中 作 为 时 任 董 事,张 凯 作 为 时 任 董 事、

董事会秘书、副总经理,均在豫金刚石相关董事会 决 议 上

签字,参与涉案借款、对外担保等违 规 事 项.张 召 作 为 时

任监事会主席,负责公章管理、用章审批及用章流程监管,

其放任上市公司公 章 被 多 次 违 规 带 出,导 致 签 订 多 份 违 规

借款、担保合同.赵波作为时任副总经理,于２０１７年７月

后主管销售业务,知悉并参与涉案虚构交易事项.张 建 华

作为时任副总经理,其 负 责 的 研 发 中 心 是 相 关 设 备 资 产 的

验收部门,应当知悉公司存在虚假采购等事项.时 任 监 事

李素芬、刘广利签字并承诺保证相关定期报告真实、准确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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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整,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已勤勉尽责.上述人 员 是 豫

金刚石相关定期报 告 虚 假 记 载、重 大 遗 漏 的 其 他 直 接 责 任

人员.

对豫金刚石２０１６年至２０１９年未及时披露非经营性占用

资金、关联担保及对外担保事项的违法行为,时任董事长、

董事会秘书郭留希,时任董事、总经理刘永奇,时任董事、

副总经理、董事会秘书张凯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.

对豫金刚石披露 «２０１９年度业绩预告»、 «２０１９年度业

绩快报» 存在虚假记载的违法行为,时任董事长、董 事 会

秘书郭留希,时任董事、总经理刘永奇是直接负责 的 主 管

人员.

同时,豫金刚石实际控制人郭留希 组 织 并 参 与 实 施 涉

案违法行为,通 过 多 种 手 段 非 经 营 性 占 用 上 市 公 司 资 金,

并向上市公司隐瞒上述事项,构成２００５年 «证券法»第一

百九十三条第三 款 所 述 “发 行 人、上 市 公 司 或 者 其 他 信 息

披露义务人的控股 股 东、实 际 控 制 人 指 使 从 事 前 两 款 违 法

行为”以及 «证券 法» 第 一 百 九 十 七 条 第 二 款 所 述 “发 行

人的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组织、指使从事上述违法行为,

或者隐瞒相关事项导致发生上述情形”的情形.

根据当事人违法行 为 的 事 实、性 质、情 节 与 社 会 危 害

程度,依据２００５年 «证券法»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、第

三款,«证券法»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规定,证监会决定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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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责令郑州华晶金 刚 石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改 正,给 予 警

告,并处以５００ 万 元 的 罚 款;二、对 郭 留 希 给 予 警 告,并

处以１,５００万元罚款,其中作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 罚 款

５００万元,作为实际控制人罚款１,０００万元;三、对刘永奇

给予警告,并处以３００万元罚款;四、对刘国炎给予警告,

并处以２２０万 元 罚 款;五、对 李 国 选、张 召 给 予 警 告,并

分别 处 以 １６０ 万 元 罚 款;六、对 张 建 华、赵 波 给 予 警 告,

并分别处以 １２０ 万元 罚 款;七、对 李 素 芬、刘 广 利 给 予 警

告,并分 别 处 以 ５０ 万 元 罚 款; 八、 对 张 超 伟、 杨 晋 中、

张凯给予警告,并分别处以３０万元罚款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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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正大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案
(行政处罚)

本案是一起上市公 司 虚 构 贸 易 造 假 的 典 型 案 件.２０１５

至２０１８年上半年,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通过

虚 构 与 供 应 商、 客 户 之 间 的 贸 易 业 务, 累 计 虚 增 收 入

２３０􀆰７３亿元、利润 １９􀆰８９ 亿元.本案警示,上市公司应当

依法诚信经营,杜绝弄虚作假等违法行为,否则必 将 受 到

法律制裁.具体如下:

ͪ、 Γ  ầώ

２０１５年至２０１８年上半年,金正大及其合并报表范围内

的部分子公司通过 与 其 供 应 商、客 户 和 其 他 外 部 单 位 虚 构

合同,空转资金,开展无实物流转的 虚 构 贸 易 业 务,累 计

虚增收入２,３０７,３４５􀆰０６万元,虚增成本２,１０８,３８４􀆰８８万元,

虚增利润总额１９８,９６０􀆰１８万元.上述情况导致金正大披露

的 «２０１５年年度报告»«２０１６年年度报告» «２０１７年年度报

告»和 «２０１８年半年度报告»存在虚假记载.

Ї、 Ẹ΅ Ϊ (Χ )ỞΓ

Ắ 、 (Χ ) Ắ 、 (Χ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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⅞ Ắ ẵ ẵ ẵשּׁ П

根 据 «公 开 发 行 证 券 的 公 司 信 息 披 露 编 报 规 则 第

１５号———财务报告的一般规定» (证 监 会 公 告 〔２０１４〕５４

号)第五十一条、第五十二条, «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

披露内容 与 格 式 准 则 第 ２ 号———年 度 报 告 的 内 容 与 格 式»

(证监会 公 告 〔２０１７〕１７ 号) 第 四 十 条 的 规 定,金 正 大 在

«２０１８年年度报告» «２０１９年年度报告»中应如实披露其与

诺贝丰、富朗、诺泰尔之间的关联关 系 及 关 联 交 易,但 金

正大未按规定予以披露.

ͻ、 Ἑ ѓ 、 Ὀדּ

ὖ Т、 ᵆ ᵓ

综上,金正大披露的 «２０１８ 年年度报告» «２０１９ 年半

年度报告»«２０１９年年度报告»存在虚假记载.

金正大实际控制人、时 任 董 事 长、总 经 理 万 连 步 决 策

前述虚构贸易业务、虚增发出商品等事项;知悉金 正 大 与

诺贝丰、富朗、诺泰尔之间真实的关 联 关 系;参 与 决 策 金

正大向诺贝丰划转 非 经 营 性 资 金;知 悉 金 正 大 向 部 分 参 与

虚构贸易业 务 的 公 司 开 具 票 据 用 于 融 资.时 任 副 总 经 理、

财务负责人李计国 参 与 决 策 前 述 虚 构 贸 易 业 务、向 诺 贝 丰

划转非经营性资金、虚增发出商品、虚减应付票据等事项;

知悉或应当知悉金 正 大 与 诺 贝 丰 之 间 真 实 的 关 联 关 系.时

任财务部经理、财务 中 心 总 监 唐 勇 参 与 商 议 并 负 责 具 体 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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织实施金正大虚构贸易业务、向诺贝丰划转非
非



«２０１６年年度报告»«２０１７年年度报告» «２０１８年年度报告»

«２０１９年年度报告»以及 «２０１８年半年度报告» «２０１９年半

年度报告»均存 在 虚 假 记 载,金 正 大 上 述 行 为 违 反 了 «证

券法»第七十八条第二款以及第七十九条有关半年度报告、

年度报告的规定,构 成 «证 券 法» 第 一 百 九 十 七 条 第 二 款

所述情形.

金正大相关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上 述 行 为 违 反 了 «证

券法»第八 十 二 条 第 三 款 的 规 定,以 及 «信 披 管 理 办 法»

第五十八条第一款、第三款的规定,构成 «证券法» 第 一

百九十七条第二款所述情形.其中:万连步全面负责决策、

组织实施上述违法行为,李计国、唐 勇 组 织、参 与 上 述 违

法行为, 未 尽 勤 勉 尽 责 义 务, 是 直 接 负 责 的 主 管 人 员,

万连步、李计国的违法情 节 较 为 严 重,唐 勇 的 违 法 情 节 严

重.崔彬、高 义 武、颜 明 霄、郑 树 林、徐 恒 军 知 悉、参 与

上述违法行为,未尽勤勉尽责义务,是其他直接责任人员.

此外,万连步 作 为 金 正 大 实 际 控 制 人,决 策、指 使 相

关人员进行财务造假,隐瞒关联关系及关联交易,其 行 为

同时构成 «证券法» 第 一 百 九 十 七 条 第 二 款 所 述 实 际 控 制

人的相关情形.

根据当事人违法行 为 的 事 实、性 质、情 节 与 社 会 危 害

程度,并结合违法 行 为 跨 越 新 旧 «证 券 法» 适 用 的 特 别 情

形,依据 «证券法» 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的规 定,证 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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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决定:

一、对金 正 大 生 态 工 程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责 令 改 正,

给予警告,并处以１５０万元罚款;二、对万连步给予警告,

并处以２４０万元罚款,其中作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 罚 款

１２０万元,作为实际控制人罚款１２０万元;三、对李计国给

予警告,并处以６０万元罚款;四、对唐勇给予警告,并处

以５５万 元 罚 款;五、对 崔 彬、高 义 武、颜 明 霄、郑 树 林、

徐恒军给予警告,并分别处以５０万元罚款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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胜利精密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案
(行政处罚)

本案是一 起 上 市 公 司 重 组 标 的 财 务 造 假 的 典 型 案 例.

２０１６至２０１８年,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(以

下简称胜利精密) 收购标的智诚光学科技有限公司通过虚

开主营产品销售发票、虚假销售原材料、未及时入 账 原 材

料等方式实施造假,导致胜利精密累计虚增利润总额６􀆰５４

亿元.本 案 表 明,监 管 部 门 强 化 并 购 重 组 事 中 事 后 监 管,

严厉打击操控业绩、虚假披露等违法行为,为发挥 资 本 市

场并购重组 “主渠道”作用提供法治保障.具体如下:

ͪ、 ώ ΅ Ẉ Т ỷ

２０１５年９月９日,胜利精密披露 «发行股份及支付现

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

告书暨新增股份上市报告书»,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

的方式购买智诚光学７３􀆰３１％股权、苏州富强科技有限公司

１００％股权和南京德乐科技有限公司１００％股权.本次变更

后,胜利精密持有智诚光学１００％的股权.本次重大资产重

组事项于２０１５年７月３０日获得了证监会核准,于８月７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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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成了股份工商变更登记手续,于９月１日完成本次新增股

份的登记手续.至此,胜利精密将智诚光学纳入２０１５年合

并会计报表.

胜利精密与智诚光学的 ５ 名自然人股东王汉仓 等 人 于

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１８日签订了 «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利润预测

补偿协议»,约定在２０１５年至２０１７年业绩对赌期内,各年

度分别实现经审计的净利润４,０００万元、４,５００万元、５,５００

万元.

Ї、 ώ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８ ᵓ

２０１６年至２０１８年,智诚光学通过虚开主营产品销售发

票、虚假销售原材料、未及时入账原 材 料 等 方 式,虚 增 营

业收入、 虚 减 营 业 成 本、 虚 增 利 润 总 额, 导 致 胜 利 精 密

２０１６年年度报告、２０１７年年度报告、２０１８年年度报告共虚

增营业收入４３,６９４􀆰０８万元、虚减营业成本２２,３４７􀆰８３万元,

虚增利润总额６５,４０８􀆰４４万元,存在虚假记载.

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９日,胜利精密披露 «关于前期会计差错

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»,更正前期会计差错及追溯调整相

关财务数据,并对２０１６年至２０１８年年度报告的相关内容作

出修订.

证监会认为,胜利精密２０１６年年度报告、２０１７年年度

报告、２０１８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,违反了２００５年 «证

券法»第六十三条的规定,构成了２００５年 «证券法»第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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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九十三条第一款所述情形.

王汉仓 作 为 智 诚 光 学 原 实 际 控 制 人、 时 任 总 经 理,

郭文杰作为智诚光学时任财务总监,是 胜 利 精 密 信 息 披 露

违法违规行为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.

２０１６年至２０１８年,高 玉 根 作 为 胜 利 精 密 时 任 董 事 长

兼总经 理, 全 面 管 理 公 司 事 务, 在 胜 利 精 密 ２０１６ 年 至

２０１８年的年度报告上签字确认;２０１６年至２０１８年,乔奕

作为胜利 精 密 时 任 董 事、 副 总 经 理、 主 管 会 计 工 作 负 责

人,在胜 利 精 密 ２０１６ 年 至 ２０１８ 年 的 年 度 报 告 上 签 字 确

认;２０１６年和２０１８年,许 永 红 作 为 胜 利 精 密 时 任 财 务 负

责人,在胜利精密２０１６年和２０１８年的年度报告上签字确

认;２０１７年,王成作为胜利精密时任财务负责人,在胜利

精密２０１７年的 年 度 报 告 上 签 字 确 认. 前 述 人 员 未 履 行 勤

勉尽责义务,未能及时发现智诚光学财务造假行为并签署

了存在 虚 假 记 载 的 年 度 报 告, 违 反 了 ２００５ 年 «证 券 法»

第六十 八 条 第 三 款 以 及 «上 市 公 司 信 息 披 露 管 理 办 法»

(证监会令 第 ４０ 号) 第 五 十 八 条 第 一 款 和 第 三 款 的 规 定,

是其他直接责任人员.

根据当事人违法行 为 的 事 实、性 质、情 节 与 社 会 危 害

程度,依据２００５年 «证券法»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的规

定,证监会决定:

一、对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给予警告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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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处以６０万元罚款;二、对王汉仓和郭文杰给予警告,并

分别处以３０万元罚款;三、对高玉根、乔奕、许永红和王

成给予警告,并分别处以１０万元罚款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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∗ST 新亿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案
(行政处罚)

本案是一起上市公司财务造假、规避退市的典型案例.

２０１８至２０１９年,新疆亿路万源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通过

虚增保理业务营业 外 收 入 等 方 式 虚 增 利 润,连 续 两 年 财 务

报告严重失实,财务指标触及退市标准,２０２２年３月公司

股票终 止 上 市.本 案 表 明,监 管 部 门 严 格 执 行 退 市 制 度,

坚决打击以财务造 假 为 手 段 规 避 退 市 的 行 为,促 进 形 成 优

胜劣汰的良好市场生态.具体如下:

ͪ、 ᵓ

经查明,∗ST 新亿虚增２０１８年营业收入１,３３８􀆰５４万

元、利润总额１２９􀆰１１万元,占当年披露营业收入的１００％、

利润总额绝对值的５􀆰２４％;虚增２０１９年度营业收入５７２􀆰３６

万元、营业 外 收 入 ７,５９０ 万 元、利 润 总 额 ７,９２４􀆰８２ 万 元,

虚增营业收入、利润 总 额 分 别 占 当 年 披 露 营 业 收 入 和 利 润

总额的５５􀆰１３％、２５３􀆰７８％.追溯调整后,∗ST 新亿２０１８

年、２０１９年连续两年营业收入低于１,０００万元,２０１９年由

盈转亏, ∗ST 新 亿 ２０１８ 年、２０１９ 年 年 度 报 告 存 在 虚 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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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载.

Ї、

经查明,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４日,韩真源与喀什市自然资源

局签署 «喀什市开源市场用地规划调整开发协议»(以下简称

«调整开发协议»),约定对喀什开源市场进行规划调整并重

新开发.协议涉及的喀什开源市场资产总额为８０,３５８􀆰００万

元,占上 市 公 司 最 近 一 期 经 审 计 总 资 产 的 ７２􀆰３６％. 根 据

«调整开发协议»,如果韩真源２０２０年８月２４日前未拆除完

毕,视为韩真源放弃开发,喀什市自然资源局收回 土 地 使

用权,如韩真源原产权证书办理了抵押手续,应该在 ２０２０

年７月 ２０ 日内办理解抵押手续.∗ST 新亿未及时披露该

事项.

２０２０年８月２８日,∗ST 新亿在２０１９年年度报告资产

负债表日后事项中 对 «调 整 开 发 协 议» 和 开 源 市 场 拆 迁 事

项进行了部分披 露,披 露 内 容 为 “喀 什 韩 真 源 投 资 有 限 责

任公司位于解放北路３５８号、吐曼河南侧 (喀什开源市场)

净用地面 积 １８６９４１􀆰４２ 平 方 米 (约 ２８０􀆰４１ 亩) 规 划 调 整,

重新开发”“韩真源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６月开始拆迁,终止房屋

出租、场地使用权出租业务,拆迁重 建 阶 段 开 源 市 场,预

期开发期间经营活 动 产 生 的 现 金 流 为 负 数.拟 取 得 投 资 方

相关安排尚未形 成 明 确 协 议,导 致 其 结 果 具 有 不 确 定 性”.

∗ST 新亿未将协议中关于 “８月２４日前未拆除完毕,视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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韩真源放弃开发,喀 什 市 自 然 资 源 局 收 回 土 地 使 用 权” 等

风险事项予以披露,存在重大遗漏.

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０日,∗ST 新亿发布 «关于重要子公司

用地规划调整开发 的 进 展 公 告»,披 露 了 «调 整 开 发 协 议»

全部内容,同时披露 “本协议签订之日起,韩真源 按 照 协

议约定内容 进 行 业 务 开 展,但 受 新 疆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影 响,

该项目开展受到了较大影响,推进工作有所延迟,截 至 目

前该项目的第一阶段拆迁工作已完成７０％” “韩真源正积极

与喀什市自然资源局协商:在喀什疫情完全解封 后,用 地

规划调整开发的持 续 推 进 工 作 计 划.本 次 用 地 规 划 调 整 开

发存在不确定性,对 公 司 主 营 业 务 造 成 一 定 影 响” 等 项 目

进展情况及本次土地规划调整开发对公司的影响.

证监 会 认 为, ∗ST 新 亿 的 上 述 行 为 违 反 了 ２００５ 年

«证券法»第六十三条和 «证券法»第七十八条第二款的规

定,构成了２００５年 «证券法»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所述

“发行人、上市公司或者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按照规定披

露信息,或者披露的信息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 或 者 重

大遗漏”、 «证券法» 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所述 “信息披

露义务人报送的报 告 或 者 披 露 的 信 息 有 虚 假 记 载、误 导 性

陈述或者重大遗漏”的情形.

依据２００５ 年 «证 券 法» 第 六 十 八 条 第 三 款 和 «证 券

法»第八十二条第三款、 «信息披露违法行为行政责任认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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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则»第十五条的规定,黄伟作为 ∗ST 新亿时任董事 长、

财务总监、董事会秘书,负责公司的 全 面 管 理 工 作,决 策

并组织实施了∗ST 新亿上述信息披露违法行为,是上述违

法行为直 接 负 责 的 主 管 人 员;李 勇 作 为 ∗ST 新 亿 时 任 监

事、子公司亿源汇金法定代表人,负责∗ST 新亿监事会相

关工作、亿源汇金日常经营管理工作 (包括公章管理),知

悉并参与了亿源汇 金 与 阿 信 商 贸、思 北 投 资 的 铁 精 粉 贸 易

事项,知悉 保 理 业 务、 租 金 抵 账 协 议 事 项, 未 勤 勉 尽 责,

是上述信息披露违法行为其他直接责任人员.

同时,∗ST 新亿实际控制 人 黄 伟 通 过 多 种 手 段 组 织、

授意、指使∗ST 新亿实施信息披露违法行为,其行为已构

成２００５年 «证 券 法» 第 一 百 九 十 三 条 第 三 款、 «证 券 法»

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所述的情形.

根据当事人违法行 为 的 事 实、性 质、情 节 与 社 会 危 害

程度,依据 «证券法» 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的 规 定,证

监会决定:

一、对新疆亿路万源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给予警告,

并处 以 ８００ 万 元 的 罚 款; 二、 对 黄 伟 给 予 警 告, 并 处 以

１,２００万元的罚 款 (作 为 直 接 负 责 的 主 管 人 员 罚 款 ４００ 万

元,作为∗ST 新亿实际控 制 人 罚 款 ８００ 万 元);三、对 李

勇给予警告,并处以３００万元的罚款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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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航控股等公司信息披露违法违规系列案
(行政处罚)

本系列案 是 控 股 股 东 侵 害 上 市 公 司 利 益 的 典 型 案 例.

２０１８至２０２０年,海航集团有限公司 (简称海航集团)要求

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、海南机场设施股份有限公司、

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、海越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、

易航科技股份有限 公 司、海 南 新 生 飞 翔 文 化 传 媒 股 份 有 限

公司、海航冷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、海航投资集团 股 份 有

限公司等下属公司 向 海 航 集 团 及 其 关 联 方 提 供 资 金、违 规

担保,导致巨额资金占用.本案表明,监 管 部 门 从 严 惩 治

违规担保占用等损 害 上 市 公 司 利 益 的 违 法 行 为,切 实 保 护

中小股东合法权益.具体如下:

ͪ、 １１שּׁ Ѷе

海航集团有限公司 (以下简称海航集团) 通过 “海 航

集团－事业部/产业集团－单体公司”三层管理结构实际管

理下属公司.在财务上施行全集团 一 体 化、垂 直 化、三 层

式控制及管理;在资金上施行现金流一体化管理,资 金 由

海航集团统一调拨.海航控股属于前述 “单体公司”,在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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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资金管控方面缺乏独立性,其与相关关联方的资金往来、

签署对外担 保 合 同 等,均 在 海 航 集 团 组 织 及 操 控 下 完 成.

由此导致海航控股未按规定披露非经营性关联交易和关联

担保,具体如下:

(一)未按规定披露非经营性关联交易

１􀆰 相关关联方及占用情况

根据相关工商资料、法 院 民 事 裁 定 书、公 告 及 相 关 当

事人的询问笔录,北京集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、北 京 首 都

航空有限公司 (以下简称首都航空)、大新华航空有限公司

(以下简称大新华航空) 等 ６４ 家企业和海航集团以及

团



股资金余额３７２􀆰７８亿元.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３１日,海南省高级

人民法院 (以下简 称 海 南 高 院) 裁 定 破 产 重 整 计 划 执 行 完

毕,海航控股被违规占用资金余额３９３􀆰０１亿元.

２􀆰 未及时披露非经营性关联交易

经查,２０１８年,海航控股与海航集团等６５家关联企业

发生非经营性关联交易１,１９８笔,转出交易 ８６５ 笔 ４４４􀆰０２

亿元,转入交易３３３笔３９０􀆰２２亿元,交易金额合计８３４􀆰２４

亿 元, 占 最 近 一 期 经 审 计 净 资 产 (７３９􀆰５７ 亿 元 )

的１１２􀆰８０％.

２０１９年,海航控股与海航集团等６５家关联企业发生非

经营性关联交易 １,２１７ 笔,转出交易 ８８０ 笔 ２１８􀆰５５ 亿 元,

转入交易３３７笔１９４􀆰９６亿元,交易金额合计４１３􀆰５１亿元,

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(６８７􀆰５０亿元)的６０􀆰１５％.

２０２０年,海航控股与海航集团等６５家关联企业发生非

经营性关联交易４３４笔,转出交易３００笔３１５􀆰９７亿元,转

入交易１３４笔８８􀆰４３亿元,交易金额合计４０４􀆰４０亿元,占

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(６２１􀆰０７亿元)的６５􀆰１１％.其中,

２０２０年７月至１２月,海航控股与海航集团等６５家关联企

业发生非经营性关联交易１５３笔,转出交易 １１７ 笔 １５２􀆰７８

亿元,转入交易３６笔６１􀆰２８亿元,交易金额合计２１４􀆰０６亿

元,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(６２１􀆰０７亿元)的３４􀆰４７％.

根据２００５年 «证券法»第六十七条第二款第三项、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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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二项, «证券法»第八十条第二款第三项, «信息披露管

理办法» 第 九 条,第 三 十 条 第 二 款 第 三 项、 第 二 十 一 项,

第三十一条第一款,第七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, «上海证券

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» (２０１４ 年修订、２０１８ 年修订、２０１９

年修订)第１０􀆰２􀆰４条、第１０􀆰２􀆰５条的规定,海航控股应当

及时披露上述信息,其未按规定及时披露.至２０２１年１月

３０日, 海 航 控 股 自 查 报 告 披 露 资 金 占 用 余 额 为 ３８０􀆰２２

亿元.

３􀆰 定期报告重大遗漏

经查,２０１８年半年报,海航控股未披露非经营性关联

交易转出

条

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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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海航控股非经营性关联交易余额１５７􀆰３１亿元.

２０１９年年报,海航控股未披露非经营性关联交易转出

交易２１８􀆰５５亿元,转入交易１９４􀆰９６亿元,合计占当期报告

净资产 (６２１􀆰０７ 亿 元) 的 ６６􀆰５８％,未 披 露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

３１日海航控股非经营性关联交易余额１４５􀆰２４亿元.

２０２０年半年报,海航控股未披露非经营性关联交易转

出交易１６３􀆰１９亿元,转入交易２７􀆰１５亿元,合计占最近一

期经审 计 净 资 产 (６２１􀆰０７ 亿 元) 的 ３０􀆰６５％,占 当 期 报 告

净资产 (５１６􀆰６４亿元)的３６􀆰８４％,未披露２０２０年６月３０

日海航控股非经营性关联交易余额２８１􀆰２８亿元.

根据２００５年 «证券法»第六十五条第五项、第六十六

条第六项, «证券法»第七十九条, «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

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２ 号———年 度 报 告 的 内 容 与 格

式 (２０１７年修订)» (证监会公告 〔２０１７〕１７ 号) 第三十

一条、第四十条、第四十六条, «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

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３ 号———半年度 报 告 的 内 容 与 格 式

(２０１７年修订)» (证监会公告 〔２０１７〕１８号)第三十八条

的规定,海航控股应 当 充 分 披 露 控 股 股 东 及 其 关 联 方 非 经

营性占用资金的相关情况,而其未按规定在 «２０１８年半年

度报告» «２０１８年年度报告» «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» «２０１９

年年度报告»«２０２０年半年度报告»中披露上述非经营性占

用资金事项,构成重大遗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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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未按规定披露关联担保

１􀆰 未及时披露关联担保

经查,２０１８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,海航控

股存在未及时披露关联担保１９７笔,担保金额合计 ３９５􀆰７３

亿元.

根据２００５年 «证券法»第六十七条第二款第三项、第

十二项, «证券法»第八十条第二款第三项, «信息披露管

理办法» 第九条,第三十条第二款 第 三 项、第 十 七 项,第

三十一条第一款,第七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, «关于规范上

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» (证监发 〔２００５〕１２０号)第

一条, «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股 票 上 市 规 则» (２０１４ 年 修 订、

２０１８年修订、２０１９ 年 修 订) 第 １０􀆰２􀆰６ 条 的 规 定,海 航 控

股应当在发生上述担保后及时披露,其未按规定及时披露.

２０２１年 １ 月 ３０ 日, 海 航 控 股 自 查 报 告 披 露 担 保 ９６ 笔

２７６􀆰５７亿元.２０２２年１月２０日,海航控股公告海南高院裁

定海航控股因违规担保承担５６􀆰７８亿元债务.２０２１年１２月

３１日,海南高院裁定破产重整计划执行完毕,海航控股因

关联担保承担债务６０􀆰１２亿元.

２􀆰 定期报告重大遗漏

经查,２０１８年半年报,海航控股未披露向首都航空等

１８家关联方提供的 ８９ 笔 关 联 担 保 事 项,担 保 余 额 ３３２􀆰４６

亿元,合 计 占 最 近 一 期 经 审 计 净 资 产 (７３９􀆰５７ 亿 元) 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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４４􀆰９５％,占当 期 报 告 净 资 产 (７３５􀆰８９ 亿 元) 的 ４５􀆰１８％,

含当期新增１６笔关联担保,担保余额３５􀆰２６亿元.

２０１８年年报,海航控股未披露向首都航空、大新华香

港等２０家 关 联 方 提 供 的 １０４ 笔 关 联 担 保 事 项,担 保 余 额

３４５􀆰４９亿元, 合 计 占 当 期 报 告 净 资 产 (６８７􀆰５０ 亿 元) 的

５０􀆰２５％,含 当 期 新 增 ３３ 笔 关 联 担 保, 担 保 余 额 ６７􀆰０１

亿元.

２０１９年半年报,海航控股未披露向首都航空等１９家关

联方提供的 １３７ 笔 关 联 担 保 事 项,担 保 余 额 ３７０􀆰４７ 亿 元,

合计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(６８７􀆰５０亿元)的５３􀆰８９％,

占当期 报 告 净 资 产 (６８６􀆰９８ 亿 元) 的 ５３􀆰９３％,含 当 期 新

增３９笔关联担保,担保余额２３􀆰８５亿元.

２０１９年年报,海航控股未披露向首都航空等２２家关联

方提供的１４０笔关联担保事项,担保余额３３２􀆰０７亿元,合

计占当 期 报 告 净 资 产 (６２１􀆰０７ 亿 元) 的 ５３􀆰４７％,含 当 期

新增８笔关联担保,担保余额１０􀆰８０亿元.

２０２０年半年报,海航控股未披露向首都航空等２２家关

联方提供的 １１２ 笔 关 联 担 保 事 项,担 保 余 额 ３１１􀆰０２ 亿 元,

合计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(６２１􀆰０７亿元)的５０􀆰０８％,

占当期 报 告 净 资 产 (５１６􀆰６４ 亿 元) 的 ６０􀆰２０％,含 当 期 新

增９笔关联担保,担保余额２５􀆰３６亿元.

根据２００５年 «证券法»第六十五条第五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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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第六项, «证券法»第七十九条, «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

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２ 号———年 度 报 告 的 内 容 与 格

式 (２０１７年修订)» (证监会公告 〔２０１７〕１７ 号) 第四十

条、第四十一条、第四十六条, «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

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３ 号———半年度 报 告 的 内 容 与 格 式

(２０１７年修 订)» (证 监 会 公 告 〔２０１７〕１８ 号) 第 三 十 八

条、第三十九条、第四十三条的规定,海 航 控 股 应 当 在 涉

案半年度报告、年度报告中披露上述担保情况,而 其 未 按

规定在 «２０１８年半年度报告»«２０１８年年度报告» «２０１９年

半年度报告»«２０１９年年度报告» «２０２０年半年度报告»中

披露,构成重大遗漏.

证监会认为,海航控股上述行为违反了２００５年 «证券

法»第六十三条 和 «证 券 法» 第 七 十 八 条 第 一 款、第 二 款

的规定,构成了２００５年 «证券法»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

所述 “发行人、上市 公 司 或 者 其 他 信 息 披 露 义 务 人 未 按 照

规定披露信息,或者所披露的信息有虚假记载、误 导 性 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”、 «证券法» 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一款所述

“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按照本法规定报送有关报告或者履行信

息披 露 义 务” 和 «证 券 法» 第 一 百 九 十 七 条 第 二 款 所 述

“信息披露义务人报送的报告或者披露的信息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”的违法行为.

海航控股涉案期间 有 关 董 事、监 事、高 级 管 理 人 员 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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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２００５年 «证券法»第六十八条第三款和 «证券法»第八

十二条第三款和第四款的规定,构成２００５年 «证券法»第

一百九十三条第一 款 和 «证 券 法» 第 一 百 九 十 七 条 第 二 款

所述 “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”.

谢皓明２０１９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任董事长,对 ２０１８

年年报签字确认.经查,谢皓明任职期间审批违规担保７７

笔,知悉海航控股存在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等问题.

徐军２０１８年２月至２０１９年７月任总裁,对２０１８年半

年报 签 字 确 认;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至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任 董 事, 对

２０１８年年 报、２０１９ 年 半 年 报、２０１９ 年 年 报、２０２０ 年 半 年

报签字确认,其中２０１９年７月至２０２１年５月任董事长.经

查,徐军任职期间审批违规担保 １４３ 笔,知 悉 海 航 控 股 存

在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等问题.

刘位精２０１９年７月至２０２１年５月任执行董事长兼法定

代表人,对 ２０１９ 年 半 年 报、２０１９ 年 年 报、２０２０ 年 半 年 报

签字确认.经查,刘位精２０１８年至２０２０年期间审批违规担

保６８笔,知 悉 海 航 控 股 存 在 关 联 方 非 经 营 性 资 金 占 用 等

问题.

陈明２０１８年６ 月至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任副董事长,对 ２０１８

年半年 报、２０１８ 年 年 报、２０１９ 年 半 年 报、２０１９ 年 年 报、

２０２０年半年报签字确认.经查,陈明任职期间审批违规担

保２笔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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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志 刚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任 副 总 裁, 对

２０１８年半年报签字确认;２０１８年１２月至２０２１年１２月任董

事兼副总 裁,对 ２０１８ 年 年 报、２０１９ 年 半 年 报、２０１９ 年 年

报、２０２０年半年报签字确认.经查,张志刚任职期间审批

违规担保４笔.

赵国刚２０１９年４月至２０２２年３月任海航控股监事、合

规法务 部 负 责 人,对 ２０１８ 年 年 报、２０１９ 年 半 年 报、２０１９

年年报、２０２０年半年报签字确认.经查,赵国刚２０１８年至

２０２０年期间审批违规担保１１７笔,其中担任监事期间签批

９４笔.

萧飞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任 风 控 总 监, 对

２０１８年半年报 签 字 确 认;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至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任 监

事,对２０１９年年报、２０２０年半年报签字确认.经查,萧飞

任职期间审批违规担保３８笔.

马志敏２０１９年７月至２０２１年５月任总裁,对２０１９年

半年 报、２０１９ 年 年 报、２０２０ 年 半 年 报 签 字 确 认. 经 查,

马志敏任职期间审批违规担保６４笔.

李晓峰２０１９年４月至２０２２年３月任副总裁兼董事会秘

书,对２０１８ 年 年 报、２０１９ 年 半 年 报、２０１９ 年 年 报、２０２０

年半年报签字确认.经查,李晓峰任职期间审批违 规 担 保

１０笔.

孙栋２０１６年７月至２０１９年１０月任财务总监,对２０１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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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半年 报、２０１８ 年 年 报、２０１９ 年 半 年 报 签 字 确 认.经 查,

孙栋任职期间审批违规担保 １１３ 笔,直接参与海航 控 股 的

非经营性关联交易.

张鸿 清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至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任 财 务 总 监, 对

２０１９年年报、２０２０年半年报签字确认.经查,张鸿清２０１８

年至２０２０年期间审批违规担保２０２笔,其中任财务总监期

间签批４４笔,直接参与海航控股的非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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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００万元罚款;二、对徐军给予警告,并处以７０万元罚款;

三、对刘位精、陈明、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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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院民事裁定书及相关当事人的询问笔录,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

日至２０２１年１月３０日期间,海航集团、海航股权管理有限

公司 (以下简称海航股管)、海航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(以下

简称海航实业)等 公 司 以 及 海 航 基 础 符 合 «中 华 人 民 共 和

国公司法»第二百一十六条第四项、２００７ 年发布的 «上市

公司信息 披 露 管 理 办 法» (证 监 会 令 第 ４０ 号,以 下 简 称

«信息披露管理办法») 第七十一条第三项、 «企业会计准

则第３６号———关联方披露»第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,海

航集团、海航股管等３５家公司构成海航基础的关联方.

２０１８年至２０２０年期间,海航基础通过资金拆借、为关

联方存单质押担保被银行划扣、融资被关联方使 用、应 收

款项被关联方代收、以房产抵偿关联方负债、为关 联 方 兑

付理财等６ 种形式,与海航集团等上述关联公司发生关联

交易.上述关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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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联担保承担债务 ５４􀆰６８ 亿元,相关债 权 已 按 照 重 整 计 划

获得清偿、提存.

２􀆰 未及时披露非经营性关联交易

根据２００５年 «证券法»第六十七条第二款第三项、第

十二项,２０１９年 «证券法»第八十条第二款第三项,«信息

披露管理办法» 第九条、第三十条第二款第三项、第 二 十

一项、第七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, «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

市规则» (２０１４ 年 修 订、２０１８ 年 修 订、２０１９ 年 修 订) 第

１０􀆰２􀆰４条、第１０􀆰２􀆰５条的规定,海航基础应当及时披露关

联交易情况,而其未按规定及时披露相关交易.

３􀆰 定期报告重大遗漏

根据２００５年 «证券法»第六十五条第五项、第六十六

条第六项,２０１９年 «证券法»第七十九条,«公开发行证券

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 第 ２ 号———年 度 报 告 的 内

容与格式 (２０１７ 年 修 订)» (证 监 会 公 告 〔２０１７〕１７ 号)

第三十一条、第四十条、第四十三条, «公开发行证券的公

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３ 号———半 年 度 报 告 的 内 容

与格式 (２０１７年修订)» (证监会公告 〔２０１７〕１８ 号) 第

三十八条的规定,海 航 基 础 应 当 充 分 披 露 控 股 股 东 及 其 关

联方 非 经 营 性 占 用 资 金 的 相 关 情 况, 而 其 未 按 规 定 在

«２０１８年半年度报告» «２０１８年年度报告» «２０１９年半年度

报告»«２０１９年年度报告» «２０２０年半年度报告»中披露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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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非经营性占用资金事项.

(二)未按照规定披露关联担保

１􀆰 未及时披露关联担保

根据２００５年 «证券法»第六十七条第二款第三项、第

十二项,２０１９年 «证券法»第八十条第二款第三项,«信息

披露管理办法» 第九条、第三十条第二款第三项、第 十 七

项,第三十一条第一款,第七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, «关于

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» (证监发 〔２００５〕１２０

号)第一条,«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» (２０１４年修

订、２０１８年 修 订、２０１９ 年 修 订) 第 １０􀆰２􀆰６ 条 的 规 定,海

航基础 应 当 在 发 生 相 关 关 联 担 保 后 及 时 披 露.２０１８ 年 至

２０２０年期间,海航基础未按上述规定及时披露４０笔关联担

保,累计金额达１８６􀆰１６亿元.

２􀆰 定期报告重大遗漏

根据２００５年 «证券法»第六十五条第五项、第六十六

条第六项,２０１９年 «证券法»第七十九条,«公开发行证券

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 第 ２ 号———年 度 报 告 的 内

容与格式 (２０１７ 年 修 订)» (证 监 会 公 告 〔２０１７〕１７ 号)

第四十条、第四十一条、第四十六条, «公开发行证券的公

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３ 号———半 年 度 报 告 的 内 容

与格式 (２０１７年修订)» (证监会公告 〔２０１７〕１８ 号) 第

三十八条、第三十九条、第四十三条 的 规 定,海 航 基 础 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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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在涉案半年度报告、年度报告中披露上述担保 情 况,而

其未按规定 在 «２０１８ 年 半 年 度 报 告» «２０１８ 年 年 度 报 告»

«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» «２０１９年年度报告» «２０２０年半年度

报告»中披露.

上述违法事 实,有 法 院 裁 定、海 航 基 础 相 关 公 告、会

议文件、内部制 度、财 务 资 料、情 况 说 明、相 关 企 业 工 商

资料、相关人员询问笔录等证据证明,足以认定.

证监会认为,海航基础上述行为违反了２００５年 «证券

法»第六十三条和 ２０１９ 年 «证券法» 第七十八条 第 一 款、

第二款的规定,构成了２００５年 «证券法»第一百九十三条

第一款和２０１９年 «证券法»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一款、第二

款所述的行为.

海航基础涉案的有 关 董 事、监 事、高 级 管 理 人 员 违 反

２００５年 «证券法»第六十八条第三款和 ２０１９ 年 «证券法»

第八十 二 条 第 三 款 和 第 四 款 的 规 定, 构 成 ２００５ 年 «证 券

法»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和２０１９年 «证券法»第一百九

十七条第一款、第二 款 所 述 “直 接 负 责 的 主 管 人 员 和 其 他

直接责任人员”.

鲁晓 明,时 任 海 航 基 础 董 事 长,全 面 管 理 公 司 事 务,

知悉海航集团调拨下属公司资金,参与审批１０笔担保,仍

签字表决通 过 «２０１８ 年 年 度 报 告» «２０１９ 年 半 年 度 报 告»

«２０１９年年度 报 告» «２０２０ 年 半 年 度 报 告»,未 勤 勉 尽 责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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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上述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.

陈德辉,时任海航基 础 总 裁 兼 董 事,知 悉 海 航 集 团 调

拨下 属 公 司 资 金, 参 与 审 批 担 保 ７ 笔, 仍 签 字 表 决 通 过

«２０１８年年度报告» «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» «２０１９年年度报

告» «２０２０年半年度报告»,未勤勉尽责,是上述信息披露

违法行为其他直接责任人员.

尚多旭,时任 海 航 基 础 财 务 总 监、董 事,直 接 接 受 海

航集团等指令负责调拨上市公司资金,参与审批担保３０余

笔,仍签字表决通过 «２０１８年年度报告» «２０１９年半年度

报告»,任职期间未勤勉尽责,是上述信息披露违法行为其

他直接责任人员.

刘腾键,时任海航基 础 财 务 总 监,直 接 接 受 海 航 集 团

等指令负责调拨上市公司资金,参与审批担保２０余笔,仍

签字表决 通 过 «２０１９ 年 半 年 度 报 告»,任 职 期 间 未 勤 勉 尽

责,是上述信息披露违法行为其他直接责任人员.

邢喜红,时任海航基 础 财 务 总 监,直 接 接 受 海 航 集 团

等指令负责调拨上市公司资金,参与审批担保２０余笔,仍

签字表决通过 «２０１９年年度报告» «２０２０年半年度报告»,

任职期间未勤勉尽 责,是 上 述 信 息 披 露 违 法 行 为 其 他 直 接

责任人员.

范宁,时任海航基础 董 事,知 悉 海 航 集 团 调 拨 和 管 理

下属公司资金,参与审批担保 ３ 笔,签 字 表 决 通 过 «２０１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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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年度报告» «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»,未勤勉尽责,是其任

职期间上述违规披露关联担保行为其他直接责任人员.

黄翔,时 任 海 航 基 础 监 事 长,曾 参 与 审 批 担 保 ６ 笔,

签字表决通过 «２０１９年年度报告» «２０２０年半年度报告»,

未勤勉尽责,是其任 职 期 间 违 规 披 露 关 联 担 保 行 为 其 他 直

接责任人员.

许惠才,时任海航基 础 副 总 裁,同 时 担 任 三 亚 凤 凰 国

际机场有限责任 公 司 (以 下 简 称 三 亚 机 场) 董 事 长,参 与

审批过为三亚机场提供的担保,签字表决通过 «２０１８年年

度报告» «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»,未勤勉尽责,是其任职期

间违规披露关联担保行为其他直接责任人员.

本案违法行为跨越新旧法,根据当 事 人 违 法 行 为 的 事

实、性质、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,针对２０１８年１月至２０２０

年６月的海航基础的上述行为,依据２０１９年 «证券法»第

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,证监会决定:

一、对海 航 基 础 给 予 警 告, 并 处 以 １３０ 万 元 的 罚 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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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对 海 航 基 础 给 予 警 告, 并 处 以 ７０ 万 元 的 罚 款;

二、对 鲁 晓 明 给 予 警 告,并 处 以 ３０ 万 元 的 罚 款; 三、 对

陈德辉、邢喜红给予警告,并分别处以２０万元的罚款.

针对尚 多 旭、 刘 腾 键、 范 宁、 许 惠 才 的 行 为, 依 据

２００５年 «证 券 法» 第 一 百 九 十 三 条 第 一 款 规 定, 证 监 会

决定:

一、对尚多旭、刘腾键给予警告,并分别处以２０万元

的罚款;二、对范宁、许惠才给予警告,并分别处以１０万

元的罚款.

ͻ、Ԝ שּׁ ẵ Ѷе

ST 大集属于前述 “单体公司”,在财务 资 金 管 控 方 面

缺乏独立性,其与相关关联方的资金往来、签署对 外 担 保

合同等,均在海航集团的组织及操控下完成,由此导致 ST

大集未按规定披露非经营性关联交易和关联担保事项.

(一)ST 大集相关关联关系情况

涉案期间,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 (以 下 简 称 海 航 商

控)为ST 大集控股股东,海航商控、海航物流集团有限公

司 (以下简称海航物流)、湖南湘乐商贸有限公司 (以下简

称湖南湘乐商贸)等公司与ST 大集之间的关系符合 «中华

人民共和国公司法»第二百一十六条第四项、 «上市公司信

息披露管理办法» (证监会令第４０号) 第七十一条第三项

和 «企业会计准则第３６号———关联方披露»第三条第一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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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定的情形,构成ST 大集的关联方.

(二)未按规定披露非经营性关联交易事项

２０１９年,ST 大集与湖南湘乐商贸、海南启德盈慧、海

南瀚凯卓腾通过投资理财的方式发生非经营性关联交易９７

亿元,占２０１９年经审计净资产的３１􀆰８１％.

２０２０年上半年,ST 大集与海南启德盈慧通过投资理财

的方式发生非经营性关联交易 ４０ 亿元,ST 大集与海航物

流、海南易生大集通 过 定 期 存 单 质 押 导 致 的 资 金 划 扣 方 式

发生非经营性关联交易９􀆰２７亿元.２０２０年上半年关联方占

用资 金 额 总 计 ４９􀆰２７ 亿 元, 占 ２０１９ 年 经 审 计 净 资 产 的

１６􀆰１６％.２０２０年下半年,ST 大集与海航商控、海南易生

大集、湖南湘乐商贸、上海尚融等通过定期存单及 结 构 性

存款质 押 导 致 的 资 金 扣 划 的 方 式 发 生 非 经 营 性 关 联 交 易

４１􀆰１１亿元;ST 大集与海南易生大集通过哈尔滨中国集投

资发展 有 限 公 司 的 关 联 股 权 投 资 发 生 非 经 营 性 关 联 交 易

９􀆰７９亿元.２０２０ 年 全 年 关 联 方 占 用 资 金 额 总 计 １００􀆰１７ 亿

元,占２０２０年经审计净资产的３８􀆰７５％.

２０２１年上半年,ST 大集与海航商控、海南易生大集通

过定期存单质押导致的资金划扣方式发生非经营性关联交

易３􀆰１１亿元,占２０２０年经审计净资产的１􀆰２１％.

依据２００５年 «证券法»第六十七条第一款、第二款第

三项、第十二项,２０１９年 «证券法»第八十条第一款、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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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款第三项, «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» (证监会令第

４０号)第九条、第三十条第二款第二十一项、第七十一条

第一款第二项的 规 定,参 照 «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 股 票 上 市 规

则»(２０１８年修订、２０２０年修订)１０􀆰２􀆰４规定,ST 大集应

当及时披露上述事项,ST 大集未按规定及时披露.

依据２００５年 «证券法»第六十五条第五项、第六十六

条第六项,２０１９年 «证券法»第七十九条,«公开发行证券

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 第 ２ 号———年 度 报 告 的 内

容与格式»(证监会公告 〔２０１７〕１７号)第三十一条、第四

十条,«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３

号———半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» (证监会公告 〔２０１７〕１８

号)第三十八条的规定,ST 大集应当在相关定期报告中披

露上述事项.ST 大集未在２０１９年年报以及２０２０年半年报

中披露上述事项,直至２０２１年４月３０日才在２０２０年年报

中披露,导致２０１９年年报、２０２０年半年报存在重大遗漏.

(三)未按规定披露关联担保事项

２０１７年上半年,ST 大集以定期存单、房产为海航商控

融资提供担保,涉及金额３９亿元,占２０１６年经审计净资产

的１３􀆰６９％.２０１７年下半年,ST 大集以定期存单为海航商

控融资提供担保,涉及金额５亿元.２０１７年全年,ST 大集

担保金额共４４亿元,占２０１７年经审计净资产的１４􀆰０７％.

２０１８年上半年,ST 大集为海航商控、海航实业、海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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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础提 供 房 产 抵 押 及 信 用 保 证, 涉 及 金 额 １５􀆰９ 亿 元, 占

２０１７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􀆰０８％.２０１８ 年下半年,ST 大集

为海航商控及海航 基 础、海 航 货 运 等 关 联 方 提 供 定 单 质 押

及信用保证,涉及金额８􀆰１亿元.２０１８年全年,ST 大集担

保金额共２４亿元,占２０１８年经审计净资产的７􀆰５４％.

２０１９年上半年,ST 大集以１０􀆰５３亿元定期存单、信用

保证为海航商控、海航物流、海南易 生 大 集 提 供 担 保,占

２０１８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３􀆰３１％.２０１９ 年下半年,ST 大集

以定期存单及结构性存款为海南易生大集、湖南湘乐商贸、

上海尚融 等 关 联 方 融 资 提 供 担 保, 涉 及 金 额 ３５􀆰２５ 亿 元.

２０１９年全年,ST 大集担保金额共 ４５􀆰７８ 亿元,占 ２０１９ 年

经审计净资产的１５􀆰０１％.

２０２０年上半年,ST 大集以定期存单、土地抵押为海南

易生大集、新化新合作融资提供担保,涉及金额３􀆰５亿元,

占２０１９年经审计净资产的１􀆰１５％.

依据２００５年 «证券法»第六十七条第一款、第二款第

三项、第十二项,２０１９年 «证券法»第八十条第一款、第

二款第三项, «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» (证监会令第

４０号)第九条、第三十条第二款第三项及第十七项、第三

十一 条 第 一 款、 第 七 十 一 条 第 一 款 第 二 项 的 规 定, 参 照

«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» (２０１４年修订、２０１８年修

订)１０􀆰２􀆰４的规定,ST 大 集 应 当 及 时 披 露 相 关 事 项,S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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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集未按规定及时披露.

依据２００５年 «证券法»第六十五条第五项、第六十六

条第六项,２０１９年 «证券法»第七十九条,«公开发行证券

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 第 ２ 号———年 度 报 告 的 内

容与 格 式» (证 监 会 公 告 〔２０１６〕３１ 号、 证 监 会 公 告

〔２０１７〕１７号)第四十条第四项、第四十一条第二项, «公

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 与 格 式 准 则 第 ３ 号———半

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»(证监会公告 〔２０１６〕３２号、证监

会公告 〔２０１７〕１８号) 第三十八条第四项、第三十九条第

二项的规定,ST 大集应当在相关定期报告中披露上述担保

事项.ST 大集未按规定在２０１７年、２０１８年、２０１９年半年

报及年报,以及２０２０年半年报中披露上述担保事项,直至

２０２１年４月３０日才在２０２０ 年年报中披露,导致 ２０１７ 年、

２０１８年、２０１９ 年 半 年 报 及 年 报,２０２０ 年 半 年 报 存 在 重 大

遗漏.

证监会认为,ST 大集未及时披露非经营性关联交易及

关联担保事项年

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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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半年报及年报、２０２０ 年半年报存在重大遗漏的行为,违

反了２００５年 «证券法»第六十三条、２０１９年 «证券法»第

七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,构成２００５年 «证券法»第一百九

十三条第一款、２０１９年 «证券法» 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

所述行为.

根据２００５年 «证 券 法» 第 六 十 八 条 第 三 款 及 ２０１９ 年

«证券法»第八十二条第三款、 «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

法» (证监会令第４０号)第五十八条的规定,综合考虑 ST

大集时任董事、

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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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年报、２０１９年半年报及年报、２０２０年半年报的其他直接

责任人员;李 仲 煦 作 为 时 任 董 事 会 秘 书、 董 事、 副 总 裁、

总裁,知悉并参与审 批 部 分 其 任 职 期 内 发 生 的 非 经 营 性 关

联交易和关联担保事项,为２０１７年、２０１８年半年报及年报

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.

根据当事人违法行 为 的 事 实、性 质、情 节 与 社 会 危 害

程度,对于ST 大集定期报告存在重大遗漏事项,依据２０１９

年 «证券法»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,证监会决定:

一、对供销大集集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给 予 警 告,并 处 以

一百五十万元罚款;二、对杜小平给 予 警 告,并 处 以 八 十

万元罚款;三、对 韩 玮、王 卉 给 予 警 告,并 分 别 处 以 七 十

万元罚款;四、对胡明哲给予警告,并处以五十万元罚款.

依据２００５年 «证 券 法» 第 一 百 九 十 三 条 第 一 款 的 规

定,证监 会 决 定: 对 李 仲 煦 给 予 警 告, 并 处 以 十 五 万 元

罚款.

对于ST 大集２０２０年６月３０日后未及时披露临时报告

事项,依据２０１９年 «证券法»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一款的规

定,证监会决定:对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给予警告,

并处以五十万元罚款;对杜小平给予警告,并处以 二 十 万

元罚款.

综合上述几项,证监会决定:

一、对供销大集集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给 予 警 告,并 处 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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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百万元罚款;二、对杜小平给予警 告,并 处 以 一 百 万 元

罚款;三、对韩玮、王 卉 给 予 警 告,并 分 别 处 以 七 十 万 元

罚款;四、对胡明哲给予警告,并处以五十万元罚款;五、

对李仲煦给予警告,并处以十五万元罚款.

、 שּׁ ẵ Ѷе

(一)相关主体之间的关联关系

本案中,海越能 源、海 南 承 睦 商 业 贸 易 有 限 公 司 (以

下简称海南承睦)、海南禧越投资有限公司 (以下简称海南

禧越)、海南科赛贸易有限公司 (以下简称海南科赛)系由

海航集团实际控制的公司.根据 «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»

第二百一 十 六 条 第 四 项、 «上 市 公 司 信 息 披 露 管 理 办 法»

(证监会令第４０号) 第 七 十 一 条 第 三 项 和 «企 业 会 计 准 则

第３６号———关联方 披 露» 第 三 条、第 四 条 第 三 项 的 规 定,

涉案期间海南承睦、海南禧越、海南科赛是海越能 源 的 关

联人.

(二)海越能源未按规定披露非经营性关联交易

２０２０年２月２５日、４月８ 日、４ 月 ９ 日,海越能源向

海南承 睦 分 别 提 供 ４,０００ 万 元、５,０００ 万 元、６８,５３３􀆰４９ 万

元;２０２０年４月９日、４月２１日,海越能源向海南科赛分

别提供３６,０００ 万 元、２４,０００ 万 元;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５ 日、５

月２６ 日, 海 越 能 源 向 海 南 禧 越 分 别 提 供 ４１,４２０ 万 元、

１９,３１６􀆰７９万元.以 上 合 计 １９８,２７０􀆰２８ 万 元,占 海 越 能 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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«２０２０年半年度报告»记载的净资产绝对值６３􀆰１９％.对于

上述非 经 营 性 关 联 交 易,海 越 能 源 未 按 照 ２００５ 年 «证 券

法»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七条第二款第十二项, «证券法»

第七十八条、第八十条第二款第三项, «上市公司信息披露

管理办法» (证 监 会 令 第 ４０ 号) 第 九 条,２０１９ 年 修 订 的

«上海证券 交 易 所 股 票 上 市 规 则»１０􀆰２􀆰４ 条、１０􀆰２􀆰５ 条 等

规定及时披露,也未按照 ２００５ 年 «证 券 法» 第 六 十 三 条、

第六十五条第五项, «证券法»第七十八条、第七十九条第

二项,«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３

号———半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» (证监会公告 〔２０１７〕１８

号)第三十八 条 等 规 定 在 «２０２０ 年 半 年 度 报 告» 中 披 露.

截至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２１日,上述资金已全部归还.

证监会认为,海越能源上述行为违反了２００５年 «证券

法»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五条第五项、第六十七条 第 二 款

第三项、第十二项, «证券法»第七十八条、第七十九条第

二项、第八 十 条 第 二 款 第 三 项 规 定, 构 成 ２００５ 年 «证 券

法»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、 «证券法»第一百九十七条第

一款、第二款所述违法行为,依据 «证券法» 第一 百 九 十

七条第二款进行处罚.时任董事长兼总经理邱国 良、时 任

董事兼财务总监周勇、时任董事邢喜红、时任董事 王 侃 对

«２０２０年半年度报告»进行签字确认,参与或知悉海越能源

非经营性关联交易有关事项,是上述违法行为的责任人员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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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中, 邱 国 良 是 直 接 负 责 的 主 管 人 员, 周 勇、 邢 喜 红、

王侃是其他直接责任人员.

根据当事人违法行 为 的 事 实、性 质、情 节 与 社 会 危 害

程度,依据 «证券法» 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的 规 定,证

监会决定:

一、对海越能源集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给 予 警 告,并 处 以

一百万元罚款;二、对邱国良给予警 告,并 处 以 七 十 万 元

罚款;三、对周 勇、邢 喜 红、王 侃 给 予 警 告,并 分 别 处 以

五十万元罚款.

Џ、 שּׁ Ѷе

２０１８年３月至２０２０ 年 ３ 月,ST 易航、海航资产管理

集团有限公司 (以下简称海航资管)、海航航空集团有限公

司 (以下简称海航 航 空) 均 由 海 航

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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签订 «最高 额 质 押 合 同»,以 其 １５ 亿 元 存 单 为 海 航 集 团、

海 航 资 管 在 该 行 的 ９ 亿 元、６ 亿 元 借 款 提 供 为 期 一 年 的

担保.

２０１９年３月,海航集团、海航资管前述借款到期续借.

ST 易航再次与长安银行签订 «最高额质押合同»,以其１５

亿元存单为上述关联方借款提供为期一年的担保.

２０１９年１２月,ST 易航全资子公司海南百成信息系统

有限公司 (以下简 称 百 成 信 息) 与 长 安 银 行 签 订 «质 押 合

同»,以其２张面额为６３００万元的定期存单,为关联方海航

航空银行 承 兑 汇 票 进 行 １００％ 保 证 金 担 保,质 押 担 保 金 额

１􀆰２６亿元,期限三个月.

上述担保事项由海航集团实际决策,ST 易航均未依法

履行公司审议程序.ST 易航时任董事长唐立超参与了前述

２０１８年、２０１９年 １５ 亿 元 担 保 事 项 审 批,时 任 财 务 总 监 高

江参与了前 述 ２０１９ 年 １５ 亿 元、１􀆰２６ 亿 元 担 保 事 项 审 批,

时任董事长喻龑冰参与了前述 ２０１９ 年 １􀆰２６ 亿 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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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事项,相关定期报告构成虚假记载.

(二)未按规定披露关联方占用资金事项

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２１日,因海航集团与海航资管未就其前

述９亿元、６亿元借款按期支付利息,长安银行按照合同约

定,从ST 易航账户划扣利息资金合计９８３􀆰３２ 万元.同年

１２月２４日,为应对海航集团年底 “关账” 要求,ST 易航

通过关联方海南海航航空信息系统有限公司从外部拆借资

金９８３􀆰３２万元填补资金缺口.时任董事长唐立超、财务总

监高江知悉上述资 金 占 用 情 况,并 对 拆 借 资 金 回 填 缺 口 一

事进行审批.

２０１９年,因海航集团与海航资管未就其前述９亿元、６

亿元借款按期支付利息,长安银行按照合同约定,分别于６

月、９月、１２ 月 从 ST 易 航 账 户 划 扣 利 息 资 金 １７８２􀆰５０ 万

元、１７８２􀆰５０ 万 元、１７６３􀆰１３ 万 元, 全 年 划 扣 资 金 合 计

５３２８􀆰１３万 元.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, 为 应 对 海 航 集 团 年 底 “关

账”要求,ST 易航通过前述２０１９年１２月的１􀆰２６亿元担保

事项所涉资金拆借业务填补资金缺口.时任董事长喻龑冰、

财务总监高江知悉 上 述 资 金 占 用 情 况,并 对 拆 借 资 金 回 填

缺口一事进行审批.

２０２０年３月,因海航集团、海航资管前述１５亿元借款

到期后未能按期还款,长安银行按照合同约定,从 ST 易航

账户划扣１５􀆰１８ 亿元用 于 清 偿 本 息.同 月,前 述 百 成 信 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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担保的银行承兑汇 票 到 期,因 被 担 保 人 海 航 航 空 无 法 按 期

付款,长安银行将百成信息１􀆰２６亿元质押资金划扣用于还

款.时任董事长高建、财务总监高江、董 事 会 秘 书 兼 副 总

经理 邹 臻 杰、 董 事 兼 副 总 经 理 董 洪 森、 董 事 兼 副 总 经 理

王艳丽知悉上述资金占用情况.

对于上述关联方占用资金事项,ST 易航未进行会计处

理,至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９日才首次披露.

对于上述关联方占用资金事项,ST 易航未按规定及时

披露;ST 易 航 在 ２０１８ 年 年 报、２０１９ 年 半 年 报 及 年 报、

２０２０年半年报中披露不存在关联方占用资金事项,相关定

期报告构成虚假记载.

证监会认为,ST 易 航 上 述 行 为 违 反 了 ２０１３ 年 修 订 的

«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» (证监会令第９６号,以下

简称２０１３年 «监督管理办法»)第二十条第一款、第二十

五条,以 及 ２０１９ 年 修 正 的 «非 上 市 公 众 公 司 监 督 管 理 办

法» (证监会令第１６１号,以下简称２０１９年 «监督管理办

法»)第二十一条第一款、第二十六条的规定,构成 ２０１３

年 «监督管 理 办 法» 第 六 十 条、２０１９ 年 «监 督 管 理 办 法»

第八十二条所述的信息披露违法行为.

唐立超、喻龑冰作为 时 任 董 事 长、高 江 作 为 时 任 财 务

总监,参与ST 易航及其子公司２０１８年至２０１９年相关担保

事项的审批,知悉ST 易航２０１８年、２０１９年相关关联方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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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占用事项.高建作为时任董事长、高江作为时任 财 务 总

监、邹臻杰作为时任董事会秘书兼副总经理,知悉 ST 易航

２０２０年关联方资金占用事项.上述人员是 ST 易 航 相 关 信

息披露违法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.董洪森作为 ST 易航

时任董事、副总经理,王艳丽作为 ST 易航时任董事、副总

经理,知悉ST 易航２０２０年关联方资金占用事项,是ST 易

航相关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.

根据当事人违法行 为 的 事 实、性 质、情 节 与 社 会 危 害

程度,依据 «国务院 关 于 全 国 中 小 企 业 股 份 转 让 系 统 有 关

问题的决定»第五条、２０１３年 «监督管理办法»第六十条、

２０１９年 «监督 管 理 办 法» 第 八 十 二 条、２０１９ 年 «证 券 法»

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,证监会决定:

一、对易 航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责 令 改 正, 给 予 警 告,

并处以１２０万元的罚款;二、对高江给予警告,并处以 ６０

万元罚款;三、对高建、邹臻杰给予警告,并分别处以 ５５

万元罚款;四、对 董 洪 森、王 艳 丽 给 予 警 告,并 分 别 处 以

５０万元罚款.

依据 «国务院关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有 关 问

题的决定» 第 五 条、２０１３ 年 «监 督 管 理 办 法» 第 六 十 条、

２０１９年 «监督 管 理 办 法» 第 八 十 二 条、２００５ 年 «证 券 法»

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,证监会决定:

一、对唐立超给予警告,并处以２０万元罚款;二、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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喻龑冰给予警告,并处以１５万元罚款.

ắ、 שּׁ ẵ Ѷе

２０１８年１１月至２０２０年１月 (以下简称涉案期间),海

航航空集 团 有 限 公 司 (以 下 简 称 航 空 集 团) 持 有 ST 新 生

５􀆰７３％的股份,与ST 新生受同一最终控制人海航集团有限

公司 (以下简称海航集团) 控制,海航集团、航空 集 团 为

ST 新生关联方.根据海航集团内部管理制度,海航集团对

ST 新生等下属公司的财务、资金等事务实行垂直化控制与

管理.涉案期间,在海航集团及航空集团的决策、指令下,

ST 新生与关联方航空集团发生多笔非经营性资金往来,形

成关联方占用资金,ST 新生未按规定披露上述事项,相关

临时报告、定期报告存在虚假记载.

(一)２０１８年至２０２０年ST 新生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

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８日,海南证监局因 ST 新生存在关联方

航空集团占用资金情形对其作出责令改正的行政监管措施.

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１６日,为应对监管检查和年底 “关账”需要,

根据海航集团的指 示,航 空 集 团 以 资 金 循 环 的 方 式 将 占 用

的８６,７３１万元资金分批转给ST 新生,然后于当日以ST 新

生向上海睿银盛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(以下简称上海睿银)

购买理财产品的方式,将资金回流航空集团.上述 事 项 经

ST 新生计划财务部总经理张珞、风险控制部总经理郭 磊、

财务总监于哲、董事会秘书兼副总裁杨希海、总经理陈辉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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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事长 官 伟 等 签 批 后 逐 级 上 报 航 空 集 团、 海 航 集 团 审 批

同意.

２０１９年８月１２日,ST 新生根据航空集团指令向其转

款１００万元,用于垫付航空集团给ST 新生相关股东的股权

回购款.该事项经ST 新生董事长王柏生审批,并以邮件抄

送杨希海及董事、总经理张沛然等.

２０１９年１１ 月 １５ 日,因 ST 新生前述购买理财 合 同 到

期,航空集团以资金循环的方式通过上海睿银向 ST 新生转

入理财本金及收益款９１,０６８万元.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２２日 ST

新生将９１,０６８万元转回航空集团.上述事项经 ST 新生财

务负责人肖晓冬、董事长王柏生审批后逐级上报航空集团、

海航集团审批同意,相关邮件抄送杨希海、张沛然等.

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至２０２０年１月３日,为回填资金缺

口,航空集团分两笔向ST 新生转入９１,１６８万元,ST 新生

于２０２０年１月８日将９１,１６８万元转回航空集团.上述事项

经ST 新生财务负责人肖晓冬、董事长王柏生审批后逐级上

报航空 集 团、海 航 集 团 审 批 同 意,相 关 邮 件 抄 送 杨 希 海、

张沛然等.

２０２０年４月,ST 新 生 拟 与 航 空 集 团 补 签 资 金 拆 借 协

议,约定自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２２日起,航空集团拆借 ST 新生

资金累计不超过９１,１６８万元.该协议在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２日

召开的ST 新生２０１９年年度股东大会上被否决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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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１日临时报告存在虚假记载

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１日,ST 新生发布的 «关于使用闲置自

有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 的 公 告» 称 “本 次 理 财 产 品 资 金 用 于

受让上海睿银盛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享有的债权资产的收

益权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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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事会秘书杨希海、时任监事郭磊、临时财务负责 人 张 珞

对ST 新生２０１９年半年报签署书面确认意见,保证报告内

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.

证监会认为,ST 新 生 的 上 述 行 为 违 反 了 ２０１３ 年 修 订

的 «非上市公众公司监 督 管 理 办 法» (证 监 会 令 第 ９６ 号,

以下简称２０１３年 «监督管理办法»)第二十条第一款、第

二十五条,２０１９年修正的 «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»

(证监会令第１６１号,以下简称２０１９年 «监督管理办法»)

第二十一条第一款、第二十六条的规定,构成２０１３年 «监

督管理办法»第六十条、２０１９ 年 «监督管理办法» 第八十

二条所述的信息披露违法行为.对ST 新生未及时披露关联

方占用资金的违法行为,王柏生、官伟是直接负责 的 主 管

人员,杨希海、肖晓冬、于哲是其他直接责任人员.对 ST

新生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１日临时报告、２０１８年年报虚假记载的

违法 行 为, 官 伟 是 直 接 负 责 的 主 管 人 员, 陈 辉、 于 哲、

杨希海是其他直接责任人员.对 ST 新生２０１９年半年报虚

假记载的违法行为,王柏生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,张 沛

然、杨希海、郭磊、张珞是其他直接责任人员.

根据当事人违法行 为 的 事 实、性 质、情 节 与 社 会 危 害

程度,依据 «国务院 关 于 全 国 中 小 企 业 股 份 转 让 系 统 有 关

问题的决定» (国发 〔２０１３〕４９号) 第五条、２０１３ 年 «监

督管理办法»第六十条、２０１９ 年 «监督管理办法» 第八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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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条、２００５年 «证券法» 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,证监会

决定:

一、责令 海 南 新 生 飞 翔 文 化 传 媒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改 正,

给予警告,并处以５５万元罚款;二、对王柏生、官伟给予

警告,并分别处以２０万元罚款;三、对杨希海、于哲给予

警告,并 分 别 处 以 １５ 万 元 罚 款; 四、 对 陈 辉、 张 沛 然、

郭磊给予警告,并 分 别 处 以 １０ 万 元 罚 款;五、对 肖 晓 冬、

张珞给予警告,并分别处以５万元罚款.

ͭ、 ỹ שּׁ ẵ Ѷе

(一)海航冷链２０１５年至２０２０年存在资金被占用未如

实披露的情形

２０１５年７月１７日,海航冷链公告 «股票发行情况报告

书»〔«验资报告»中兴财光华审验字 (２０１５)第１４００５号〕

称,海航冷链发行股份 １,１５２,９８４,０００ 股,每股价格 １􀆰４８

元,共募集资 金 １,７０６,４１６,３２０ 元,其 中 海 航 物 流 集 团 有

限公司 (现 海 航 科 技 集 团 有 限 公 司,以 下 简 称 海 航 物 流)

认购４６６,９００,０００ 股,认 购 金 额 为 ６９１,０１２,０００ 元. 其 中

６６５,４００,０００元出资来源于海航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(以下简

称海航财务)、金海重工股份有ခ

ခ
海

⊣૔

Fù

"£

"£

��

�)

�5



流、海航集团逐级审批,



３􀆰２０１７年募集资金被占用的情况

２０１７年７月,海航冷链通道理财到期并继续认购短期

太平洋资管产品,实 质 构 成 非 经 营 性 资 金 往 来 即 资 金 占 用

和募集资金违规使用.根据海航集团资金调令汇 总 表、海

航冷链理财续作请 示 以 及 相 关 银 行 账 户 资 金 流 水,海 航 冷

链在理财到期后取得的理财本金和收益全部来自海航现代

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(以下简称现代物流),资金由现代物流

转入大新华物流控股有限公司 (以下简称大新华物流)、上

海尚融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(以下简称上海尚融),再由大

新华物流、上海尚融 通 过 包 商 银 行 和 太 平 洋 资 管 产 品 转 入

海航冷链,以此完成 海 航 冷 链 理 财 到 期 的 资 金 流 转 和 会 计

处理.根据招 商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(以 下 简 称 招 商 银 行)

募集资金账户,２０１７年７月２０日、７月２５日,海航冷链收

到太平洋资管转入资金３２３,９０６,３５２􀆰４４元,收到海航冷链

包商银行转入资金４０８,２１１,９００ 元;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１ 日、７

月２５日,海航冷链在收到资金后,立即向太平洋资管产品

分两笔转 出 资 金 合 计 ７ 亿 元,继 续 认 购 太 平 洋 资 管 产 品.

在海航冷链完成理 财 认 购 后,通 道 产 品 随 即 将 认 购 资 金 转

回现代物流.

２０１７年１１ 月,海 航 冷 链 上 述 太 平 洋 资 管 产 品 再 次 到

期,根据海航集团资金调令汇总表、海航冷链理财 续 作 请

示以及相关银行账 户 资 金 流 水,海 航 冷 链 取 得 到 期 理 财 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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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、收益,相关资金仍来源于现代物 流.根 据 «关 于 海 航

冷链定增资金理财方案到期续作的请示»,海航冷链购买西

部信托有限公司 (以下简称西部信托) “盈泰价值单一”信

托产品,由信托产品将资金投向太平洋资管产品,再 由 太

平洋资管产品以股权收益权转让与回购形式放款至海航云

商投 资 有 限 公 司 (以 下 简 称 海 航 云 商 ), 持 续 构 成 资 金

占用.

上述资金流转路径,由海航冷链筹 划 并 按 照 海 航 集 团

管理流程,报现代物流审批,由海航冷链具体执行.

４􀆰２０１８年募集资金被占用的情况

２０１８年１１月,海航物流、现代物流由供销大集集团股

份有限公司 (以 下 简 称 供 销 大 集) 代 管.由 于 没 有 关 联 方

能够提供资金支持,海 航 冷 链 通 道 理 财 产 品 无 法 按 期 转 回

理财本金及收益.为继续掩盖资金占用,海航冷链 筹 划 将

理财产品展期 １ 年,对已到期理财产品只操作理财收益入

账,并以展期为由不再流转理财本金.根据海航冷 链 «关

于７亿元封闭贷到期» 的往来邮件以及相关银行账户资金

流水,海航冷链取得集团支持的 ２,４００ 万 元 资 金,在 海 航

冷链实际控制 海 航 云 商 的 情 况 下,以 “利 息 到 账” 和 “利

息盘活”两条路径,分 ２ 笔 资 金 流 转 完 成 理 财 到 期 的 收 益

入账.２０１８至２０２０年期间,海航冷链全资子公司纳金融资

租赁 (上海)有限 公 司 (以 下 简 称 纳 金 融 资) 与 广 州 瀚 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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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掩盖资金占用情况.

根据２０１９年８月海航冷链 «关于海航冷链定增资金理

财方案到期续作 的 请 示» 以 及 相 关 银 行 账 户 流 水,海 航 冷

链以募集资金继续 投 资 理 财 的 形 式 完 成 资 金 流 转,并 延 续

资金占用.具体由宁夏顺亿提供零成本过桥支持,由 广 州

瀚禧以应收 账 款 形 式 提 供 投 资 收 益,最 终 转 至 海 航 云 商,

由海航云商转出并回流资金.再由海航冷链分３亿元、４亿

元两笔 共 同 投 资 宁 夏 顺 亿. 根 据 海 航 冷 链 招 商 银 行 账 户

１１０９××××０４０５ 流水,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、１２ 月 １２ 日

海航冷链分多笔向宁夏顺亿转出资金合计 ７ 亿元,持续构

成资金占用.

上述资金流转路径,由海航冷链筹 划 并 按 照 海 航 集 团

管理流程,报供销大集审批,同时通 报 海 航 集 团,由 海 航

冷链具体执行.

６􀆰２０２０年募集资金被占用的情况

２０２０年９ 月、１２ 月, 海 航 冷 链 上 述 通 道 理 财 陆 续 到

期,在海航财务的支持下分两笔赎回资金;在完成 部 分 理

财赎回后,海航冷链将资金返还海航财务,并形成 海 航 冷

链在海航财务的存款.

２０２０年９月,海航冷链４亿元宁夏顺亿资产收益到期

并收到投资本金及 收 益.海 航 冷 链 向 海 航 集 团 非 航 空 资 产

管理事业部 (以下 简 称 非 航 事 业 部) 提 交 «关 于 海 航 冷 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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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财赎回的资金调令申请»,拟向非航事业部申请资金拆借

２,０００万元,完成４亿元投资理财赎回.根据海航集团资金

调令汇总表,海航云商的资金来源并返回海航财 务,宁 夏

顺亿在收到海航云商转入资金后,于２０２０年９月９日向海

航冷链 招 商 银 行 账 户 １１０９× × × ×０４０５ 分 多 笔 合 计 转 入

４􀆰１３亿元,海航冷链于当日将资金转入海航财务.具体资

金流转情况如下:２０２０年１２月,海航冷链３亿元宁夏顺亿

资产收益到期并收 到 投 资 本 金 及 收 益.根 据 海 航 集 团 资 金

调令汇总表,海航云商、海航物流的资金来源并返 回 海 航

财务,海航冷链向非 航 事 业 部 提 交 «关 于 海 航 冷 链 资 金 调

令申请»,因海航冷链理财到期赎回需要,考虑赎回操作需

在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３１日前完成以及资金账户安全问题,宁夏

顺亿委托北京云商汇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(以下简称云商

汇金)代收代付,持续构成资金占用.

综上,海航冷链在海 航 财 务 的 资 金 支 持 下,赎 回 宁 夏

顺亿投资本金并流回投资收益.上述资金流转路 径,由 海

航冷链筹划并按照海航集团管理流程,报非航事业部审批,

同时通报海航集团,由海航冷链具体执行.

７􀆰 信息披露情况

２０１５至２０２０年度,海航冷链上述关联交易是在海航集

团的要求和安排下发生的,均没有商业实质,属于 非 经 营

性关联交易,构成资金占用.上述资 金 被 占 用 事 项,海 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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冷链未在关联交易 发 生 时 审 议 并 披 露 相 关 交 易 情 况,未 在

２０１５年年报、２０１６ 至 ２０１９ 年半年报、年报、２０２０ 年 半 年

报中真实披露相关情况.

(二)２０１８、２０

０



经审计净利 润 为 １０,４７０,９４２􀆰８２ 元,虚 增 利 润 占 当 期 净 利

润的比例为３６７􀆰６９％.

２􀆰２０１９年度虚增投资收益情况

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１１日、１２月１２日,招商银行募集资金账

户收到西部信托转入２１笔资金,合计７􀆰３８５亿元;该笔资

金由纳金融 资 转 入 广 州 瀚 禧,由 广 州 瀚 禧 转 给 海 航 云 商,

再由海航云商转给 太 平 洋 资 管 产 品,以 此 完 成 海 航 冷 链 赎

回信托产品时的投资本金７亿元,及收益３,８５０万元入账.

投资收益流转的具体路径与２０１８年类似.

２０２０年 ４ 月,海 航 冷 链 对 外 披 露 的 «２０１９ 年 年 度 报

告»中,把上述理财收益,在合并利润表中确认为 投 资 收

益,构成虚增利润,虚增金额为３,８５０ 万元;２０１９ 年海航

冷链经审计净利润为－８６,２１８,０８５􀆰８４元,虚增利润占当期

净利润的比例为４４􀆰６５％ (绝对值占比).

３􀆰 信息披露情况

２０１８至２０１９年度,海航冷链利用内部资金构造理财投

资收 益, 并 在 财 务 报 表 中 虚 增 投 资 利 润, 导 致 ２０１８ 年、

２０１９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.

上述违法事 实,有 海 航 冷 链 公 告、情 况 说 明、合 同 文

件、账务 资 料、银 行 账 户 资 料、银 行 流 水、银 行 对 账 单、

当事人询问笔录等证据证明,足以认定.

证监会认为,２０１５年海航冷链募集资金回流导致资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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占用,发 生 额 为 ６􀆰６５ 亿 元, 期 末 余 额 为 ６􀆰６５ 亿 元, 占

２０１５年 度 当 期 净 资 产 的 比 例 为 ３８􀆰１０％.２０１６ 至 ２０１９ 年

度,被占用募集资金未实际返还海航冷链,资金占 用 处 于

持续状态,各年度发生额均为 ７ 亿元,占各年度净 资 产 的

比例分别为 ３２􀆰９５％、３１􀆰２６％、３１􀆰１１％ 和 ３２􀆰４５％.２０２０

年,在海航集团同意的情况下,海航冷链使用在海 航 财 务

的头寸回购了部分 募 集 资 金 理 财,并 在 回 购 完 成 后 将 资 金

转回海航财务.截至２０２１年１月海航冷链对外披露时,海

航冷链募集资金理财即资金占用余额为 ８,０００ 万 元.根 据

«国务院关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关问题的决定»

第一条、第五条的规定,海航冷链披露２０１５至２０２０年年度

报告未如实 披 露 资 金 被 占 用、募 集 资 金 违 规 使 用 的 行 为,

违反２０１９年 «非 上 市 公 众 公 司 信 息 披 露 管 理 办 法» 第 三

条,２０１９年 «非 上 市 公 众 公 司 监 督 管 理 办 法»第 十 四 条、

第二十一条,以及２００５年 «证券法»第六十三条、«证券法»

第七十八条的规定,构成２００５年 «证券法»第一百九十三条

第一款、«证券法»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所述行为.

２０１８至２０１９年度,海航冷链确认的通道理财收益均为

虚构, 并 实 质 构 成 虚 增 利 润, 金 额 分 别 为 ３,８５０ 万 元、

３,８５０万 元, 占 当 期 净 利 润 的 比 例 分 别 为 ３６７􀆰６９％、

４４􀆰６５％ (绝对值占比),导致海航冷链２０１８至２０１９年度财

务报告存在虚假 记 载.根 据 «国 务 院 关 于 全 国 中 小 企 业 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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份转让系统有关问题的决定» 第一条、第五条的 规 定,海

航冷链虚增利润的行为违反２０１９年 «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

披露管理办法»第三条,２０１９ 年 «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

理办法»第二十一条,２００５年 «证券法»第六十三条、«证

券法»第七十八条的规定,构成２００５年 «证券法»第一百

九十三条第一款、 «证券 法» 第 一 百 九 十 七 条 第 二 款 所 述

行为.

海航冷链时任董事



并处以一百二十万元的罚款;二、对 王 杰 给 予 警 告,并 处

以六十万元 的 罚 款;三、对 李 晓 军、汪 海 波 给 予 警 告,并

分别处以五十万元的罚款.

依据２００５年 «证券法»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,证监

会决定:对史禹铭给予警告,并处以二十万元的罚款.

ậ、 שּׁ ẵ Ѷе

ST 海投属于前述 “单体公司”,在财务 资 金 管 控 方 面

缺乏独立性,其对相关关联方的担保事项等,均在 海 航 集

团的组织及操控下完成,由此导致ST 海投未按规定披露关

联担保、关联交易和股权转让事项.

(一)ST 海投相关关联关系情况

涉案期间,ST 海投的第一大股东海航资本集团有限公

司持股１９􀆰９８％,第一大股东一致行动人海航投资控股有限

公司 (以下简称海投控股) 持股 ０􀆰２９％.海航实业集团有

限公司 (以下简称海航实业)、海航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(以

下简称海航物流)、海航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(以下简称

海航资产)、海航商 业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(以 下 简 称 海 航 商 控)

与ST 海投之间的关系符合 «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»第二

百一十六条第四项、 «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» (证监

会令第 ４０ 号) 第 七 十 一 条 第 三 项 和 «企 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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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未及时披露及未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关联担保、关

联交易事项

１􀆰 未及时披露及未在定期报告中披露为海航实业向湖

南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(以下简称湖南信托)借款４􀆰００亿

元提供担保的情况.

２􀆰 未及时披露及未在定期报告中披露为海航商控向中

国华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(以下简称华融资管)

借款５􀆰２１亿元提供担保的情况.

３􀆰 未及时披露及未在定期报告中披露为海航商控向龙

江银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伊 春 新 兴 支 行 (以 下 简 称 龙 江 银 行)

借款１２􀆰００亿元提供担保的情况.

４􀆰 未及时披露及未在定期报告中披露为海航物流向龙

江银行借款１４􀆰６４亿元提供担保的情况.

５􀆰 未及时披露及未在定期报告中披露为关联方借款提

供银行存单质押担保及相关的关联交易情况.

(三)未及时披露及未在定期报告中披露股权转让相关

事项

２０１９年初,海航物流启动对 ST 海投的２０􀆰２７％股权出

售工作.２０１９年４月开始,海航物流与包括凤仪文化娱乐

集团有限公司在内的５家意向投资方进行洽谈.２０１９年１２

月１６日,海投控股 与 日 照 景 林 财 务 顾 问 中 心 (有 限 合 伙)

(以下简称日照景 林) 签 订 «合 作 协 议»,协 议 约 定 在 收 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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诚意金后,日照景林对相关资产、项目及 ST 海投２０􀆰２７％

的股权享有排他权.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１７日至１９日,日照景林

委托五莲海胜私募 投 资 基 金 (有 限 合 伙) 向 海 投 控 股 代 为

支付诚意金.２０２０年３月,上述股权处置工作暂停.２０２１

年４月,海航集团 管 理 人 拟 将 «合 作 协 议» 纳 入 继 续 履 行

合同,未获法院认可.

证监会认为,ST 海投未及时披露重大担保、关联交易

及股权转让的行为,涉嫌违反了２００５年 «证券法»第六十

七条第 一 款、第 二 款 第 三 项、第 八 项 及 第 十 二 项 的 规 定,

构成２００５年 «证券法» 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所 述 行 为.

ST 海投披露的２０１６年年报、２０１７ 年半年报及年报、２０１８

年半年报及年报、２０１９年半年报及年报、２０２０年半年报及

年报、２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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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卫军作为时任董事长,知悉并参 与 审 批 其 任 职 期 内

发生的担保、关联交易及股权转让事项,为任职期 内 临 时

报告、２０１８年年报、２０１９年半年报及年报、２０２０年半年报

及年报、２０２１年半年报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.

于波作为时任董事 长、董 事,知 悉 并 参 与 审 批 其 任 职

期内发生的担保事 项,为 任 职 期 内 部 分 临 时 报 告 直 接 负 责

的主管人员.

姜杰作为时 任 监 事 长、总 经 理、董 事,知 悉 并 参 与 审

批其 任 职 期 内 发 生 的 担 保、 关 联 交 易 事 项, 为 任 职 期 内

２０１７年半年报及年报、２０１８年半年报及年报、２０１９年半年

报及年报、２０２０年半年报及年报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.

蒙永涛 作 为 时 任 副 总 裁、 财 务 总 监、 总 经 理、 董 事,

知悉并参与审批其 任 职 期 内 发 生 的 担 保、关 联 交 易 及 股 权

转让事项,为任职期内２０１７年半年报及年报、２０１８年半年

报及年报、２０１９年 半 年 报 及 年 报、２０２０ 年 半 年 报 及 年 报、

２０２１年半年报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.

刘腾键作为时任财 务 总 监、董 事,知 悉 并 参 与 审 批 其

任职期内发生的担保、关联交易及股权转让事项,为 任 职

期内２０１９ 年 年 报、２０２０ 年 半 年 报 及 年 报、２０２１ 年 半 年 报

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.

林菡作为时任副总 经 理、董 事,知 悉 并 参 与 审 批 其 任

职期内发生的担保、关联交易事项,为２０１７年年报、２０１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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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半年报及年报、２０１９年半年报及年报、２０２０年半年报及

年报、２０２１年半年报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.

根据当事人违法行 为 的 事 实、性 质、情 节 与 社 会 危 害

程度,依据 «证券法» 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的 规 定,证

监会决定:

一、责令海航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改正,给予警告,

并处以一百五十万元罚款;二、对朱 卫 军 给 予 警 告,并 处

以八十 万 元 罚 款;三、姜 杰、蒙 永 涛、刘 腾 键 给 予 警 告,

并分别处以七十万元罚款;四、对林 菡 给 予 警 告,并 处 以

五十万元罚款.

依据２００５年 «证 券 法» 第 一 百 九 十 三 条 第 一 款 的 规

定,证监会决定:对于波给予警告,并处以二十万元罚款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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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超控股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案
(行政处罚)

本案是一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违规关联交易 的 典 型

案例.２０１８ 年,在 上 市 公 司 实 际 控 制 人 的 组 织、指 使 下,

江苏中超控股股份 有 限 公 司 虚 构 采 购 合 同,通 过 商 业 保 理

业务违规为关联方提供资金７０００万元,形成非经营性占用

且未按规定披露.本案表明,上市公司应当依法及 时 披 露

关联交易等重大信息,严守规范运作底线.具体如下:

ͪ、Χ ֑ ᾌ ỷ

依据２００５年 «证券法»第六十七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第

八项、第十二项,２００７年颁布的 «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

办法»(证监会令第４０号,以下简称２００７年 «信披办法»)

第三十条 第 一 款 和 第 二 款 第 八 项 以 及 第 三 十 二 条 的 规 定,

中超控股控制权转 让 事 项 属 于 应 当 披 露 的 重 大 事 件,中 超

控股亦按照重大事件的要求对该事项和进展依法予以披露.

依据２００５年 «证券法»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七条第一款和

第二款第十二项和２００７年 «信披办法»第二条、第三十二

条的规定,上市公司披露重大事件 后,应 当 真 实、及 时 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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露重大事件进展或者变化情况、可能产生的影响.因 深 圳

鑫腾华违约导致中 超 集 团 决 定 解 除 协 议,双 方 的 控 制 权 转

让事项已存在重大 不 确 定 性,对 投 资 者 的 投 资 判 断 具 有 重

大影响,中超控股应在２０１８年８月９日首次收到中超集团

«告知函»后两个交易日公告以上情况,但公司延迟至２０１８

年９月２８日予以披露,构成披露不及时情形;同时中超控

股在２０１８年８月１４日的临时公告中未如实披露双方的纠纷

和公司控制 权 转 让 的 真 实 进 展 情 况,构 成 虚 假 记 载 情 形.

前述行为应依据２００７年 «信披办法»第六十一条和２００５年

«证券法»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进行处罚.

时任董事长黄锦光全面负责公司 的 信 息 披 露 工 作,明

确知悉在深圳鑫腾 华 已 构 成 实 质 性 违 约 的 情 况 下,双 方 的

控制权转让事项已 存 在 重 大 不 确 定 性,但 未 安 排 公 司 相 关

人员依法进行信息 披 露;时 任 董 事 会 秘 书 黄 润 楷 负 有 组 织

和协调公司信息披 露 事 务、办 理 上 市 公 司 信 息 对 外 公 布 的

职责,在知悉中超集团与深圳鑫腾华出现股权转让纠纷后,

未按规定依法组织披露,根据２００７年 «信披办法»第五十

八条第一款和第二 款 的 规 定,以 上 人 员 为 中 超 控 股 前 述 信

息披露违法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.

Ї、Χ ֑ שּׁ י ỷ、 ᾌ

ỷ

依据２００５年 «证券法»第六十七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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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项,以及２００７年 «信披办法»第二条、第三十条第一款

和第二款第十项 的 规 定,发 生 上 述 重 大 诉 讼 (包 括 连 续 十

二个月累计计算) 应 当 及 时 披 露,但 中 超 控 股 未 依 法 予 以

披露,公司的上述行为应依据２００７年 «信披办法»第六十

一条和２００５年 «证券法»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૫

依



杨飞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(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１０日至今),

在明确知悉公司存 在 重 大 诉 讼 的 情 况 下,指 使 中 超 控 股 不

及时对外披露重大诉讼,构成２００５年 «证券法»第一百九

十三条第三款所述情形.

ͻ、Χ ２０１８

南通泉恩贸易有限公司 (以下简称南通泉恩)、重庆信

友达日化有限责任公司 (以下简称重庆信友达)、揭阳空港

区中广贸易有限公 司 (以 下 简 称 中 广 贸 易) 均 是 黄 锦 光 实

际控制的公司,根据２００７年 «信披办法»第七十一条第三

项规定,在２０１８年１月至１０月１０日黄锦光实际控制中超

控股期间,黄锦 光、南 通 泉 恩、重 庆 信 友 达、中 广 贸 易 为

中超控股的关联人.

在黄锦光的 组 织、指 使 下,南 通 泉 恩、重 庆 信 友 达 与

中超控股签订的采 购 合 同 没 有 真 实 交 易 背 景,并 借 助 该 虚

假采购合同 开 展 商 业 保 理 业 务,融 出 资 金 供 黄 锦 光 占 用.

黄锦光非经营性占 用 上 市 公 司 资 金 后,中 超 控 股 未 能 按 照

２００５年 «证券法»第六十六条第六项、«公开发行证券的公

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２ 号———年 度 报 告 的 内 容 与

格式 (２０１７年修订)» 第三十一条和第四十条的规定进行

披露,导致 公 司 ２０１８ 年 年 度 报 告 存 在 重 大 遗 漏, 应 依 据

２００５年 «证券法»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进行处罚.

根据２００７年 «信披办法»第五十八条第一款和第三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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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规定,董事长俞雷、时任总经理张 乃 明,时 任 财 务 总 监

肖誉为中超控股上述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.

黄锦光作为中超控股时任实际控 制 人,是 资 金 占 用 事

项的决策者和实施者,因其刻意隐瞒导致中超控股２０１８年

年度报告存在重大遗漏,构成２００５年 «证券法»第一百九

十三条第三款所述情形.

根据当事人违法行 为 的 事 实、性 质、情 节 与 社 会 危 害

程度,依据２００５年 «证券法»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、第

三款的规定,江苏证监局决定:

一、对中超控 股 责 令 改 正,给 予 警 告,并 处 以 五 十 万

元罚款.二、对 黄 锦 光 给 予 警 告, 并 处 以 九 十 万 元 罚 款,

其中对作为实际控 制 人 处 以 六 十 万 元 罚 款,对 作 为 中 超 控

股时任 董 事 长 处 以 三 十 万 元 罚 款.三、 对 杨 飞 给 予 警 告,

并处以三十万元罚款.四、对黄润楷 给 予 警 告,并 处 以 二

十万元罚款.五、对 俞 雷、张 乃 明 给 予 警 告,并 各 处 以 十

万元罚款.六、对 潘 志 娟、肖 誉 给 予 警 告,并 各 处 以 五 万

元罚款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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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沙江投资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案
(行政处罚)

本案是一起北交所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违规占用 的 典 型

案例.２０２１至２０２２年,云南生物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(简

称生物谷)控股股 东 金 沙 江 投 资 有 限 公 司、实 际 控 制 人 林

某,通过关联交易累计占用生物谷资金３􀆰５６亿元.本案表

明,监管部 门 紧 盯 “关 键 少 数”, 督 促 上 市 公 司 实 际 控 制

人、大股东增强公众公司意识,切实 履 行 诚 信 义 务.具 体

如下:

林艳和系云南生物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(以下 简 称 生

物谷)的法定代表 人 和 实 际 控 制 人,时 任 生 物 谷 董 事 长 兼

总经理,同时亦是金沙江投资的实际控制人,金沙 江 投 资

是生物谷的控股 股 东,根 据 «非 上 市 公 众 公 司 信 息 披 露 管

理办法» (证监会令第１８４号)第六十五条及 «上市公司信

息披露管理办法» (证 监 会 令 第 １８２ 号) 第 六 十 二 条 的 规

定,林艳和、金沙江投资依法构成生物谷的关联方.

为满足金沙江投资资金需求,２０２１年８月至２０２２年３

月,林艳和安排时任 生 物 谷 董 事 会 秘 书 兼 财 务 总 监 贺 元 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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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施委托理财名义,通 过 银 丰 泰 基 金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及 金 沙

江投资控制的深圳市本道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等多家公司累

计向金沙江投资提供非经营性资金２􀆰７７亿元,其中２０２１年

度占用资金 １􀆰２２ 亿 元,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至 ３ 月 占 用 资 金 １􀆰５５

亿元,截至２０２２年７月１９日审理日已归还占用资金０􀆰２亿

元,未归还占用资金２􀆰５７亿元.

２０２１年１１月至２０２２年１月,林艳和安排贺元以开展

票据贴现 业 务 名 义,先 后 将 生 物 谷 银 行 承 兑 汇 票 ７８,７６４,

３７７􀆰０４元背书给北京伟鸿科技有限公 司 等 ３ 家 机 构,但 ３

家机构并未将贴现 资 金 转 给 生 物 谷,而 是 转 给 了 金 沙 江 投

资,形成资金占用,金沙江投资以占用贴现资金的 方 式 实

际占 用 了 生 物 谷 的 银 行 承 兑 汇 票, 其 中 ２０２１ 年 度 占 用

６７,１１５,２３７􀆰５０元,归还３９,０６１,３１５􀆰３４元,２０２２年１月份占

用１１,６４９,１３９􀆰５４ 元,归还 ３９,７０３,０６１􀆰７０ 元.截 至 ２０２２

年７月１９日审理日,上述被占用票据已全部归还.

上述被占用资金主要用于金沙江 投 资 日 常 营 运、为 金

沙江投资控制的旅游项目提供资金等用途.林艳 和、金 沙

江投资隐瞒上述非 经 营 性 资 金 占 用 并 关 联 交 易 事 项,未 将

上述关 联 交 易 书 面 通 知 生 物 谷, 导 致 生 物 谷 未 依 法 及 时

披露.

生物谷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７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

精选层挂牌,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１５日平移至北京证券交易所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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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.根据 «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规则»

(２０２１年７月修改)第一百零五条、 «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

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»(２０２０年１月修订)第四十

二条、 «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(试行)»７􀆰２􀆰５条

等规定,挂牌 (上市) 公 司 与 关 联 法 人 发 生 的 成 交 金 额 占

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或市值０􀆰２％以上、且超过３００

万元的交易应及时披露,根据生物谷披露的２０２０年年度报

告及审计报告,生物 谷 触 发 临 时 信 息 披 露 义 务 的 关 联 交 易

金额为３００万元.２０２１年８月２７日,生物谷经银丰泰基金

管理有限公司向金沙江投资控制的深圳市本道机械设备有

限公司账户转入１９６５万元,涉及关联交易金额已达到披露

标准,按照 «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» (证监会

令第１８４号) 第二十五条、第二十六条及第六十五 条 之 规

定,林艳和及金沙江投资应书面通知生物谷,由生 物 谷 及

时披露关联交易.因 林 艳 和 及 金 沙 江 投 资 隐 瞒 了 上 述 关 联

交易,导致生物 谷 未 能 及 时 按 照 规 定 履 行 信 息 披 露 义 务,

后续委托理财及票据贴现相关交易应履行的信息披露义务

也因相同原因一直未按照 «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管理

办法»(证监会令第１８４号)第二十五条、第二十六条、第

六十五条及 «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» (证 监 会 令 第

１８２号)第二十二条、第二十四条、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及时

履行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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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艳和、金沙江投资实施和隐瞒非 经 营 性 资 金 占 用 并

关联交易事项,未书面通知生物谷,配合其履行信 息 披 露

义务,导致生物谷未及时披露关联交易,其行为违 反 «证

券法»第八十条 第 三 款 的 规 定,构 成 «证 券 法» 第 一 百 九

十七条第一款所 述 “发 行 人 的 控 股 股 东、实 际 控 制 人 隐 瞒

相关事项导致发生上述情形的”的行为.

林艳和作为生物谷 实 际 控 制 人,决 策、实 施 及 隐 瞒 非

经营性资金占用并 关 联 交 易 行 为,同 时 也 是 金 沙 江 投 资 相

关行为的直接负责 的 主 管 人 员,贺 元 具 体 实 施 及 隐 瞒 非 经

营性资金占用并关 联 交 易 行 为,是 信 息 披 露 违 法 行 为 的 其

他直接责任人员.

根据当事人违法行 为 的 事 实、性 质、情 节 及 社 会 危 害

程度,依据 «证券法» 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一款的 规 定,云

南证监局决定:

一、对林艳和 处 以 五 百 万 元 罚 款;二、对 贺 元 处 以 二

百万元罚款;三、对金沙江投资处以二百万元罚款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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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福晟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案
(行政处罚)

本案是一起公司债券发行人信息披露违法的典型案例.

２０１９年８月至１２月,福建福晟集团有限公司 (以下简称福

建福晟)及其子公司发生７笔债务违约,涉及金额１４􀆰７亿

元.福建福晟未按规定披露上述债 务 违 约 情 况.同 时,福

建福晟还存在未按期披露 “１８福晟０２”等４只公开发行债

券２０２０年中期报告、年度报告等行为.本案表明,监管部

门严格落实债券市 场 统 一 执 法 工 作 安 排,依 法 查 处 债 券 信

息披露违法行为,维护债券市场诚信基础.具体如下:

ͪ、 שּׁ ᶋᾆ ᵆ  ỷ

２０１９年８月至２０１９年１２月期间,福建福晟及其合并

报表子公司福建省长乐市鹤凯置业有限公司 (以下简称长

乐鹤凯)共发生债务违约７笔,其中有６笔的逾期违约金额

均达到１,０００万元及以上.上述６笔逾期债务违约事项属于

中国证监会 «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» (证监会令第

１１３号)第四十五条第 (四)项规定的重大事件,应予以及

时披露,但是福建福晟未在 “１８福晟０２”、 “１８福晟０３”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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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１９福晟０１”、 “１９福晟０２”等４只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(以

下简称 “１８福晟０２”等４只公开发行债券)临时报告中进

行及时披露.

Ї、“１８ ０２” ４︡Ắ דּ ᵆᾎ２０１９

截至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,福建福晟及其合并报表子公司长

乐鹤凯有７笔逾期债务,逾期债务合计金额１４４,５１５􀆰００万元,

占公司２０１８年度经审计净资产比重为７􀆰２４％,但福建福晟未

在 “１８ 福 晟 ０２” 等 ４ 只 公 开 发 行 债 券 ２０１９ 年 年 度 报 告

披露.

ͻ、 ẵ

福建福晟未能在２０２０年８月３１日前披露 “１８福晟０２”

等４只公开发行债券的２０２０年中期报告.福建福晟未能在

２０２１年４月３０日前披露 “１８福晟０２” 等４只公开发行债

券的２０２０年年度报告.

上述违法事 实 有 相 关 合 同、公 司 公 告、司 法 文 书、询

问笔录、情况说明等证据证明,足以认定.

福建福晟未及时披露未能清偿到期债务违约情 况 的 行

为涉嫌违 反 ２００５ 年 «证 券 法» 第 六 十 三 条 的 规 定, 构 成

２００５年 «证券法»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所述情形;福建

福晟 “１８福晟０２”等４只公开发行债券２０１９年年度报告存

在重大遗漏行为涉 嫌 违 反 «证 券 法» 第 七 十 八 条 第 二 款 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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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定,构成 «证 券 法» 第 一 百 九 十 七 条 第 二 款 所 述 情 形;

福建福晟未按规定披露 “１８福晟０２”等４只公开发行债券

的２０２０年中期报告、２０２０年年度报告行为涉嫌违反 «证券

法»第七十八条第一款、第七十九条的规定,构成 «证 券

法»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一款所述情形.

对福建福晟未及时披露未能清偿到期债务的违约情况,

福建福晟时任董事长、总经理潘伟明,代表福建福 晟 签 署

上述全部借款合同,并为上述多笔债务提供担保,知 悉 全

部债务情况,负有主要责任,系直接 负 责 的 主 管 人 员.福

建福晟时任财务总 监、案 涉 公 司 债 券 的 信 息 披 露 事 务 负 责

人郭阳春,知悉其中多笔借款,系其他直接责任人员.

对福建福晟 “１８福晟０２”等４只公开发行债券的２０１９

年年度报告存在重 大 遗 漏 行 为,福 建 福 晟 时 任 董 事 长 许 幼

农,未能勤勉尽责,应对福建福晟２０１９年年度报告存在重

大遗漏承担主要责任,系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.

对福建福晟未按规定披露 “１８福晟０２”等４只公开发

行债券的２０２０年中期报告行为,福建福晟时任董事长、总

经理许幼农作为时 任 公 司 信 息 披 露 事 务 负 责 人,未 能 有 效

组织公司治理层、管理层及时开展相关定期报告编制工作,

应当承担主要责任,系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.福建 福 晟 时

任董事吕 翼、余 竑、翁 敬 明、陈 芳 梅、林 向 魁、赵 嵘,福

建福晟时任监事董 立 娟,未 采 取 有 效 措 施 保 证 公 司 按 期 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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露定期报告,未尽勤勉义务,系其他直接责任人员.

对福建福晟未按规定披露 “１８福晟０２”等４只公开发

行债券的２０２０年年度报告行为,福建福晟时任董事长、



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因未及时履行

权益变动报告义务被监管谈话
(行政监管措施)

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１７日,某上市公司发布公告,称收到股东 A

公司、B公司、C公司与第三方 D 公司、E公司、F公司 «关

于上市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»,若股份转让成功,上市公司控

股股东将变更为 D公司,张某国将成为华资实业实际控制人.

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１８日,上市公司股份转让前的控股股东 A公

司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.但 D公司未及时披露详式权益变

动报告书并聘请财务顾问出具核查意见,直至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１６

日才披露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和相关财务顾问核查意见.

张某国在成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人 时,未 及 时 履 行 权

益变动报告披露义 务,且 未 按 规 定 及 时 聘 请 财 务 顾 问 出 具

核查意见,该行为 违 反 了 «上 市 公 司 收 购 管 理 办 法» 第 十

四条、第十 七 条 的 规 定. 根 据 «上 市 公 司 收 购 管 理 办 法»

第七十五条、第七十七条,内蒙古证监局于 ２０２２年７月１８

日对张某国采取监 管 谈 话 的 措 施,并 将 相 关 违 规 行 为 记 入

诚信档案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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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因未及时履行权益

变动报告义务被出具警示函
(行政监管措施)

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１７日,某上市公司发布公告,称收到股东 A

公司、B公司、C公司与第三方 D 公司、E公司、F公司 «关

于上市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»,若股份转让成功,上市公司控

股股东将变更为 D公司,张某国将成为华资实业实际控制人.

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１８日,上市公司股份转让前的控股股东 A公

司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.但 D公司未及时披露详式权益变

动报告书并聘请财务顾问出具核查意见,直至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１６

日才披露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和相关财务顾问核查意见.

D 公司在成为上 市 公 司 控 股 股 东 时,未 及 时 履 行 权 益

变动报告披露义务,且 未 按 规 定 及 时 聘 请 财 务 顾 问 出 具 核

查意见,该行为违 反 了 «上 市 公 司 收 购 管 理 办 法» 第 十 四

条、第十七条的规定.根据 «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» 第

七十五条、第七十七条,内蒙古证监局于２０２２年７月１８日

对 D 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,并将相关违规

行为记入诚信档案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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挂牌公司负责人因未履行信息

披露相关职责被出具警示函
(行政监管措施)

某挂牌公司２０２０年存在未按照会计政策确认收入,成

本归集不及时等问题.

上述财务核算存在的问题,影响公司２０２０年披露的财

务报告的准确性.王某岭作为公司 董 事 长、总 经 理,郝 某

洁作为公司财务总 监 未 严 格 履 行 相 应

年的



挂牌公司因信息披露不准确被责令改正
(行政监管措施)

某挂牌公司存在以下问题:

ͪ、 ҕ ầ

公司２０２０年部分建设工程设计项目、勘测及施工项目

按照收款节 点 确 认 收 入,与 年 报 披 露 的 会 计 政 策 不 一 致.

工程总承 包 项 目 拆 分 为 建 筑 安 装 收 入 和 管 理 收 入 两 部 分,

分别作为两项单独 的 履 约 义 务,项 目 预 计 总 成 本 仅 包 含 建

筑安装成本,项目管理人员成本列入公司成本及费用核算,

导致收入成本不配比.

Ї、 שּׁ΄

公司２０２０年由于成本归集不及时,建设工程设计项目

和工程总承包项目 存 在 成 本 跨 期 的 情 况,部 分 项 目 存 在 有

成本无收入或有收 入 无 成 本 的 情 况,建 设 工 程 设 计 项 目 的

毛利率差异较大.

上述情形影响公司２０２０年财务报告披露的准确性,违

反了 «非上市 公 众 公 司 监 督 管 理 办 法» (证 监 会 令 第 １６１

号)第十二条、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.根据 «非 上 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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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» (证监会令第１６１号)第八十三条

的规定,内蒙古证监局于２０２２年９月２３日决定对公司采取

责令改正的监督管理措施,并记入诚信档案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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挂牌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因信息披露

违规及违规担保被出具警示函
(行政监管措施)

经查,某挂牌公司及相关责任人景某、高某、柳某东、

王某君存在以下问题:

一、公司进行前期会计差错更正,对２０１９年及２０２０年

财务报表进行追溯调整,影响２０１９年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分

别为 －８􀆰８８％、－３７􀆰７１％;影 响 ２０２０ 年 营 业 收 入 和 净 利

润分别为 －１１􀆰１３％、－２７􀆰７６％,导 致 公 司 上 述 两 个 年 度

年报披露不准确,违反了 «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»

(证监会令第１６１号)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.时任公司董

事长兼总经理景某、财务负责人柳某东未能忠实、勤 勉 履

行相应职责,保证公司财务报表披 露 的 真 实、准 确,违 反

了 «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» (证监会令第１６１号)

第二十一条第二款规定.

二、２０１９年,公司实际控制人景某通过其他应收款占

用公司资金７１􀆰８５万元.截至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９日,上述占用

资金及利息已归还.公 司 未 能 采 取 有 效 措 施 防 止 实 际 控 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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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占用公司资金,未及时披露上述资金占用情况,且 未 在

２０１９年年报至２０２１年半年报期间的定期报告中进行披露,

违反了 «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» (证监会令第１６１

号)第十四条第一款、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.景 某 作 为

时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违反了 «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

理办法»(证监会令第１６１号)第二十一条第二款规定.

三、公司通过董事会审议即签署为 控 股 股 东 提 供 担 保

的抵押合同,担保金额 ５００ 万元,后召 开 股 东 大 会 补 充 审

议该事项,存在未履行审议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 情 形,且

未及时履行信息 披 露 义 务,违 反 了 «非 上 市 公 众 公 司 监 督

管理办法» (证监会令第１９０号)第十四条第三款, «非上

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» (证监会令第１９１号)第二

十二条规定.公司董事长景某、总经 理 高 某、董 事 会 秘 书

王某君未能忠实、勤 勉 履 行 相 应 职 责 违 反 了 «非 上 市 公 众

公司信 息 披 露 管 理 办 法» (证 监 会 令 第 １９１ 号) 第 五 条

规定.

根据 «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» (证监会令第１６１

号)第八十三条、«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» (证监会

令第１９０号)第六十七条、«非上市公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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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介机构未勤勉尽责类





国海证券、大公国际、鲁成所未勤勉尽责案
(行政处罚)

本系列案件是公司债券市场中介机构未履职尽 责 的 典

型案例.国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、大公国际资信评 估 有 限

公司、山东鲁成律师 事 务 所 在 为 山 东 胜 通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

司发行公司债券、债务融资工具提 供 承 销、评 级、法 律 等

服务时,未按照相关规则开展尽职调查工作,导致 出 具 的

承销文件、评级报告、法律意见书存 在 虚 假 记 载.本 案 表

明,督促中介机构提升债券业务执业质量,是夯实 债 券 市

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,监管部门坚持 “一案多查”,压

实中介机构 “看门人”职责.具体如下:

ͪ、 ᾎ

(一)国海证券担任胜通集团发行公司债券主 承 销 商,

共计收到承销费用１７９８万元

(二)国海证券出具的承销文件存在虚假记载情况

２０１３年度至２０１７年度,胜通集团通过虚构购销业务、

编制虚假财务账套,以及直接修改审计报告的方 式,共 计

虚增营业收入６１５􀆰４亿元,共计虚增利润总额１１９􀆰１１亿元,
—９９—



扣除虚增利润后,胜通集团各年利润状况均为亏 损.上 述

行为导致胜通集团 “１６胜通０１”“１６胜通０３”“１７胜通０１”

的募集说明书存在虚假记载.国海证券作为主承 销 商,其

出具的 «核查意见»、 «核查报告» 及 «承诺函» 中与上述

财务信息有关的内容存在虚假记载.

(三)国海证券尽职调查过程中的未勤勉尽责情况

未审慎关注山东胜通钢帘线有限公司 (以下简 称 胜 通

钢帘线)在产能利用率、销售收入等方面存在的异常情况;

未审慎关注胜通钢帘线所提供资料与公开数据不一致的情

况;未实地查看山东 胜 通 化 工 有 限 公 司 (以 下 简 称 胜 通 化

工)的生产 经 营 场 所,未 发 现 胜 通 化 工 已 处 于 停 产 状 态;

未审慎关注胜通钢帘线纳税申报材料的异常情况.

上述违法事 实,有 相 关 承 销 协 议、工 作 底 稿、询 问 笔

录、发行文件等证据证明,足以认定.

证监会认为,国海证券在为胜通集 团 发 行 债 券 提 供 服

务时,违反 «公司债券承销业务尽职调查指引» (中证协发

〔２０１５〕１９９号)第九条、第十条第三项、«公司债券承销业

务规范»第十二条、 «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» (证

监会 令 第 １１３ 号,下 同) 第 七 条、第 二 十 一 条 及 ２００５ 年

«证券法»第三十一条的规定,未勤勉尽责,所出具的承销

文件存在虚假记载.依据 «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»

第五十八 条 的 规 定,国 海 证 券 的 上 述 行 为 应 根 据 ２００５ 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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«证券法»第一百九十一条第三项的规定予以处罚.

根据当事人违法行 为 的 事 实、性 质、情 节 与 社 会 危 害

程度,依据２００５年 «证券法»第一百九十一条第三项的规

定,证监会决定:

对国海证券责令改正,给予警告,没收违法所得１,７９８

万元,并处以６０万元罚款.

Ї、 Ắ

(一)大公国际为山东胜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公司

债 券、 债 务 融 资 工 具 提 供 评 级 服 务, 业 务 收 入 分 别 为

１,１３２,０７５􀆰４７元和５１８,８６７􀆰９２元

(二)大公国际出具的评级报告存在虚假记载

胜通集团 “１６胜通０１”“１６胜通０３”“１７胜通０１”“１７

鲁胜０１” “１８鲁胜０１” “１８鲁胜０２”等公司债券的募集说

明书、 “１６胜通 MTN００１” “１７胜通 MTN００１” “１７胜通

MTN００２”等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的募

集说明书以及胜通集团２０１３年至２０１７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

记载.大公国际出具的涉案公司债券评级报告、银 行 间 债

务融资工具评级报告存在如下表述: “钢帘线产能位居国内

前三位 (或第二位),具有较强的规模优势.公司拥有国内

最大的新型无磷洗涤助剂研发生产基地 􀆺􀆺 综合 分 析,公

司偿还债务的能力 很 强,本 次 债 券 到 期 不 能 偿 付 的 风 险 很

小”.上述评级观点和评级结论存在虚假记载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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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大公国际出具相关评级报告未勤勉尽责的情况

大公国际未按照 «细则» 第九条第一项的规定 收 集 相

关行业资料,未按照 «细则»第六条第二款、 «准则»第二

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、 «证券市场资信评级业务管理暂行办

法» (证监会令第５０号,以下简称 «暂行办法») 第十五

条第二款、«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中介

服务规则» (中国银行 间 市 场 交 易 商 协 会 公 告 〔２０１２〕１７

号,以下简称 «服务规则»)第二十三条、 «自律指引»第

二十三条、第二十五 条 等 规 定 对 评 级 所 依 据 的 文 件 资 料 内

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进行核查和验证.

证监会认为,大公国际在为胜通集团２０１６年至２０１８年

发行的公司债券出具评级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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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级报告存在虚假记载,违反了 «服务规则»第十四条、第

十八条、第二十二条、第二十三条, «自律指引»第二十三

条、第二 十 五 条、第 三 十 四 条, «中 国 人 民 银 行 公 告»

(〔２０１７〕第７号)第五条、第六条,«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

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管理办法» (中国人民银行令 〔２００８〕第１

号)第十条的规定,根据 «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发展改革委

关于进一步加强债券市场执法工作的意见» (银发 〔２０１８〕

２９６号)“一、􀆺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􀆺􀆺等各类债券

品种的信息披露违法违规􀆺􀆺以及其他违反证券法的行为,

依据证券法􀆺􀆺第二百二十三条􀆺􀆺等有关规定进行认定和

行政处罚”的规定,应依据２００５年 «证券法»第二百二十三

条进行认定和处罚.综上,大 公 国 际 的 上 述 涉 案 行 为 构 成

２００５年 «证券法»第二百二十三条所述情形.

根据当事人违法行 为 的 事 实、性 质、情 节 与 社 会 危 害

程度,根据 «中国人 民 银 行 证 监 会 发 展 改 革 委 关 于 进 一 步

加强债券市场执法工作的意见»(银发 〔２０１８〕２９６号),依

据２００５年 «证 券 法» 第 二 百 二 十 三 条 的 规 定, 证 监 会 决

定:对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责令改正,没收 业 务 收

入１,６５０,９４３􀆰３９元,并处以３,３０１,８８６􀆰７８元罚款.对于相

关责任人员,证监会将另行依法处理.

ͻ、 、

(一)山东 胜 通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(以 下 简 称 胜 通 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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团)在交易所市场发行债券和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债务

融资工具的信息披露文件存在虚假记载

(二)鲁成所 为 胜 通 集 团 出

通



务,未采取实地查看胜通化工生产经营场所、访谈 胜 通 集

团或胜通化工相关负责人等方法对胜通化工生产经营情况

进行全面尽职调查,从 而 未 发 现 胜 通 化 工 已 处 于 停 产 的 状

态,未能对胜通化工 停 产 可 能 对 集 团 财 务 数 据 造 成 影 响 的

风险予以关注.

此外,鲁成所在为胜通集团在银行 间 市 场 发 行 债 务 融

资工具提供法律 服 务 时,所 出 具 的 法 律 意 见 援 引 «募 集 说

明书»并明确表 示 “经 本 所 律 师 核 查 及 发 行 人 确 认,该 部

分描述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”,但是鲁

成所不能提供充 分 而 有 效 的 证 据,证 明 自 己 在 援 引 «募 集

说明书»的结论和 意 见 时 履 行 了 相 应 的 注 意 义 务,执 行 了

必要的工作程序,对引用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进 行 了 必

要的核查验证.

(３)鲁成所未 对 «负 面 清 单» 的 禁 止 性 规 定 情 形 开 展

尽职调查,未依据查验行为独立作出查验结论

鲁成所在为胜通集团发行私募债出具的法律意 见 书 中

称 “根据发行人的 书 面 确 认 并 经 本 所 律 师 核 查,发 行 人 不

存在 «负面清单»中 规 定 的 下 列 对 本 次 债 券 发 行 具 有 实 质

性影响的情形:发行人最近１２个月内财务会计文件存在虚

假记载 􀆺􀆺” 经 查 明,鲁 成 所 并 未 开 展 相 应 的 查 验 工 作,

未发现鲁成所采用面谈、书面审查、实 地 调 查、查 询 和 函

证、计算等方法开展尽职调查的记录,其仅依据会 计 师 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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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所的 «审计报告» 或 主 承 销 商 的 «募 集 说 明 书» 便 认 定

发行人最近１２个月内财务会计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.

(４)鲁成所未审慎履行核查和验证义务的其他情形

鲁成所未按照受托事项确定需要查验的具体事 项 并 履

行查验义务,导致２０１６年１月１８日出具的 «山东鲁成律师

事务所关于山东胜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

之法律意见书»未 记 载 上 海 翌 丰 商 贸 有 限 公 司、东 营 市 汇

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和青岛邦瑞奇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与胜

通集团的关联关系.鲁 成 所 的 工 作 底 稿 中 没 有 任 何 针 对 胜

通集团纳税申报开 展 查 验 工 作 的 书 面 记 载,没 有 就 查 询 的

信息内容、时 间、 地 点、 载 体 等 有 关 事 项 制 作 查 询 笔 录,

法律意见书中的相关内容都是直接摘录自中天运会计师事

务所出具的专项说明.

２􀆰 鲁成所在进行核查和验证前未编制查验计划,也未

履行内部讨论及复核等法定业务程序

经查,鲁成所在为胜通集团发行小 公 募 债 和 私 募 债 提

供法律服务的工作 底 稿 中 没 有 查 验 计 划,也 没 有 内 部 讨 论

及复核等记录.部分 查 验 事 项 仅 是 按 照 从 其 他 途 径 获 得 的

法律意见书模板,保留其中的核查项目,直接摘录 本 次 债

券发行的审计报告 或 募 集 说 明 书 的 内 容,更 改 数 据 后 作 为

自己的核查项目,没有按照依法制定的业务规则开展执业.

３􀆰 鲁成所未按规定保存工作底稿,法律意见书中的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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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性意见缺乏底稿资料支持

鲁成所在为胜通集团发行小公募债和私募债提 供 法 律

服务的工作底稿中未包含法律意见书草稿及其他与出具法

律意见书相关的重 要 资 料,未 能 反 映 律 师 为 查 验 工 作 所 做

的准备工作,未完整 保 存 在 出 具 法 律 意 见 书 过 程 中 形 成 的

工作记录,以及在工作中获取的所 有 文 件、资 料.鲁 成 所

为胜通集团发行银行间债务融资工具提供法律服务所出具

的法律意见书中的相关结论性意见缺乏底稿资料支持.

４􀆰 主办律师冒用他人名义在法律意见书上签字

胜 通 项 目 实 际 经 办 律 师 是 王 建 强, 法 律 意 见 书 上

王建强的签字均是本人亲自签署.案涉 法 律 意 见 书 上 记 载

的另外两名律师 “刘 炜” 和 “姜 金 明” 的 签 名 系 王 建 强 安

排律所见习生冒用 两 人 名 义 在 法 律 意 见 书 上 签 字.该 两 人

没有参与经办胜通集团项目.

５􀆰 鲁成所缺乏完善的内部管理和风险控制制度

鲁成所缺乏完善的内部管理制度,法 律 意 见 书 的 出 具

没有登记,没有用印登记、审批程序,也 没 有 建 立 健 全 的

风险控制制度.

鲁成所在为胜通集团２０１６年至２０１８年发行的公司债券

提供法律服务时,未勤勉尽责,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存 在 虚

假记载,违反了 «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»

(以下简称 «律师管理办法»)第四条、第十二条、第十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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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、第十四条、第 十 五 条、第 十 八 条、第 十



和处罚.

鲁成所负责胜通集团相关法律服务的主办律师 王 建 强

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.

根据当事人违法行 为 的 事 实、性 质、情 节 与 社 会 危 害

程度,依据２００５年 «证券法»第二百二十三条的规定,证

监会决定:

一、对山东鲁成律师 事 务 所 责 令 改 正,没 收 业 务 收 入

６８,５７１元,并处以２０５,７１３元罚款;二、对王建强给予警

告,并处以１００,０００元罚款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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堂堂所未勤勉尽责案
(行政处罚)

本案是一起上市公司审计机构违反独立性要求 的 典 型

案例.深圳堂堂 会 计 师 事 务 所 在 ＊ST 新 亿 ２０１８、２０１９ 年

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执业中,与公司约定审计意见,协 助 其

倒签租金抵账协议,未 对 财 务 舞 弊 迹 象 进 一 步 实 施 审 计 程

序,导致出具虚假审计报告.本案表 明,保 持 审 计 独 立 性

是会计师事务所客 观 公 正 执 业 的 前 提,也 是 上 市 公 司 信 息

披露质量的重要保 障,监 管 部 门 严 惩 审 计 独 立 性 缺 失 等 违

法行为,促进审计机构归位尽责.具体如下:



Ї、

(一)承诺对∗ST 新亿２０１９年度财务报表不出具否定

或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并约定或有费

计



ͻ、 ầ Ξ

(一)协助修改租金抵账协议,审计程序存在严重缺陷

(二)未实施充分审计程序核实贸易收入真实性

(三)未实施必要审计程序核实物业费收入真实性

(四)未实施充分审计程序核实保理业务收入

(五)修改、删除审计底稿

综上,堂堂所明知∗ST 新亿收入存在舞弊或重大错报

风险,未执行充分的审计程序以核实其真实性,即 在 审 计

中予以认可,并在审计报告日后补充审计程序,为 掩 盖 审

计中发现的 问 题 修 改 审 计 底 稿,导 致 审 计 报 告 虚 假 记 载.

堂堂所上述行为不符合 «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１１０１

号———注册会计师的总体目标和审计工 作 的 基 本 要 求» 第

二十八条和第三十条, «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１１３１

号———审计工作底稿» (２０１６年)第十五条, «中国注册会

计师审计准则第１１４１号———财务报表审计中对舞弊的相关

责任»(２０１０年修订)第二十四条和第三十三条, «中国注

册会计师审计准则１２１１号———通过了解被审计单位及其环

境识别和评估重 大 错 报 风 险» 第 二 十 八 条、第 二 十 九 条 和

第三十条, «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１３０１号———审计证

据»第十条, «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 １３２３ 号———关联

方»第十六条和第十七条,«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１５０１

号———对财务报表形成审计意见和出具 审 计 报 告» 第 十 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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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的规定.

、Ὃ

(一)未对应收账款、应付账款函证保持控制

(二)其他应收款函证程序执行不恰当

(三)营业外收入函证程序执行不恰当

综上,堂堂所在对∗ST 新亿审计的函证工作中,对亿

源汇金应收账款、应付账款函证失去控制,执行∗ST 新亿

其他应收款和营业 外 收 入 的 函 证 程 序 时,对 存 在 的 多 处 异

常情况未予以应有 的 关 注,未 执 行 进 一 步 审 计 程 序 消 除 异

常情况,也未将异常情况在底稿中记录,导致审计 报 告 存

在虚假记载.堂堂所 上 述 行 为 不 符 合 «中 国 注 册 会 计 师 审

计准则第１３１２号———函证»第十四条、第十七条、第十八

条、第十九条、第二十一条、第二十三条的规定.

Џ、 Т

∗ST 新亿聘请深圳中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(以下简称

中洲评估)对韩真源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和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

日全部股东权益价值进行了评估,２０２０年８月２６日,中洲

评估出具了相关资产评估报告.根据另案调查,中 洲 评 估

相关资产评估报告 涉 嫌 按 照 预 设 值 倒 轧,重 要 参 数 存 在 明

显问题.

堂堂所在利用中洲评估的工作时,未 考 虑 中 洲 评 估 出

具的相关报告使用 的 重 要 假 设 的 合 理 性,未 对 评 估 报 告 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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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数设置进行有效 复 核.堂 堂 所 抽 查 了 部 分 物 业 进 行 租 金

价格比对,但选取的 物 业 信 息 数 量 较 少 且 与 开 源 市 场 不 具

有可比性,未关注到 评 估 机 构 设 定 单 位 租 金 价 格 显 著 高 于

实际,空置率参数设置显著低于实际.堂堂所依赖 评 估 机

构中洲评估出具的评估报告,未对∗ST 新亿投资性房地产

的核算获取充分、适 当 的 审 计 证 据 即 对 相 关 会 计 处 理 予 以

认可,导致未能发表恰当的审计意见.堂堂所的上述行为,

不符合 «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１４２１号———利用专家的

工作»第九条、第十三条和第十四条的规定.

ắ、 Ἆ ΅יּ ᾁ∗ST кẵ ẵ

堂堂所未能准确获取与识别∗ST 新亿关联方关系,导

致２０１９年审计报告中期初与期末关联方认定口径前后不一

致,进而导致∗ST 新亿 ２０１９ 年年报中其他 应 付 款 关 联 方

交易信息披露错 误.堂 堂 所 的 上 述 行 为 不 符 合 «中 国 注 册

会计师审计准则１３２３号———关联方»第十一条和第二十九

条的规定.

ͭ、 ᾌ

堂堂所∗ST 新亿年审项目复核工作流于形式,对于发

现的异常,没有保持职业怀疑,未执行进一步审计 程 序 以

核实相关业务真实性,最终在相关审计人员拒绝 签 字、审

计团队被隔离期间未完成审计程序的情况下,出具了∗ST

新亿相关审计报告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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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上,堂堂所未按规 定 执 行 复 核 程 序,审 计 报 告 签 发

前注册会计师未按 规 定 履 行 复 核 职 责,也 未 经 独 立 项 目 质

量控制复核人员复核等行为不符合 «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

准则第１１２１号———对财务报表审计实施的质量控制»第三

十条、第三十一 条、第 三 十 三 条、第 三 十 四 条、第 三 十 五

条、第四十条和 «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１３０１号———

审计证据»第十条的规定.

证监会认为,堂堂所在对 ∗ST 新亿 ２０１８ 年、２０１９ 年

年度财务报表审计 过 程 中 未 勤 勉 尽 责,未 能 实 施 充 分 必 要

的审计程序并获取 充 分、适 当 的 审 计 证 据 以 对 财 务 报 表 形

成恰当审计意见,出 具 的 审 计 报 告 存 在 虚 假 记 载 和 重 大 遗

漏,情节严重.堂堂所的行为违反了 «证券法» 第 一 百 六

十三条的规定,构 成 «证 券 法» 第 二 百 一 十 三 条 第 三 款 的

情形.

吴育堂为∗ST 新亿２０１８年和２０１９年审计项目的项目

合伙人、签字注册会计师,刘润斌为该项目签字注 册 会 计

师,二人是堂堂所出 具 相 关 审 计 报 告 存 在 虚 假 记 载 的 直 接

负责的主管人员.刘耀辉作为注册会计师,向堂堂 所 推 介

审计业 务,并 约 定 居 间 费 用,影 响 堂 堂 所 发 表 审 计 意 见,

直接参与并 组 织 人 员 参 与 ∗ST 新 亿 相 关 审 计 报 告 复 核 工

作,协助堂堂所出具相关审计报告,是上述行为的 其 他 直

接责任人员.
—５１１—



根据当事人违法行 为 的 事 实、性 质、情 节 与 社 会 危 害

程度,依据 «证券法» 第二百一十三条第三款的 规 定,证

监会决定:

一、对深圳堂堂会计师事务所责令改正,没收深圳堂堂

会计师事务所业务收入１,９７０,２９７􀆰０１元,处以１１,８２１,７８２􀆰０６

元的罚款,并暂停从事证券服务业务１年;二、对吴育堂给

予警告,并处以１００万元的罚款;三、对刘润斌给予警告,

并处以５０万元的罚款;四、对刘耀辉给予警告,并处以３０

万元的罚款.

—６１１—



永拓所未勤勉尽责案
(行政处罚)

本案是一 起



Ї、 Ὦ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,

Ὦ Γ  , יּ

Ẅὖ

ERP系统为金刚玻璃的业务管理信息系统,用友财务

软件系统为金刚玻 璃 进 行 账 务 处 理 的 信 息 系 统.永 拓 所 相

关审计人员完全信赖了金刚玻璃提供的相关收入凭证附件,

获取的审计证据不 具 有 适 当 性,导 致 未 发 现 该 公 司 用 友 财

务软件系统与 ERP系统的销售数据存在明显差异.永拓所

上述行为不符合 «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１２１１号———

通过了解 被 审 计 单 位 及 其 环 境 识 别 和 评 估 重 大 错 报 风 险»

第二十一条和 «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１３０１号———审

计证据»第十条的规定.

ͻ、 Ὦ ２０１６  

(一)风险识别与评估程序存在缺陷

永拓所未对金刚玻璃审计项目执 行 风 险 评 估 程 序,也

未了解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,直接将金刚玻璃２０１６年年报

审计项目评定为中 低 风 险,其 中 将 营 业 收 入 认 定 为 特 别 风

险,将货币资金认定为中低风险,不符合 «中国注 册 会 计

师审计准则第１２１１号———通过了解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识

别和评估重大错报风险» 第八条、第十四条、第二 十 九 条

的规定.
—８１１—



(二)未按审计计划执行内控测试审计程序

永拓所审计底稿未见金刚玻璃２０１６年总体审计策略和

具体审计计划,也未 按 照 其 向 证 监 会 会 计 监 管 系 统 提 交 的

审计计划执行内控 测 试 审 计 程 序,导 致 未 能 识 别 金 刚 玻 璃

内控存在的重大缺 陷,即 得 出 金 刚 玻 璃 内 控 测 试 有 效 的 审

计结论,不符合 «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１２３１号———

针对评估的重大错报风险采取的应对措施»第八条的规定.

(三)应收利息科目的实质性审计程序存在重大缺陷

一是永拓所针对金刚玻璃应收利息科目获取的 银 行 对

账单等资料中,存在明显异常或互相矛盾的情形.二 是 永

拓所获取的金刚玻璃工商银行 ３ 亿元 «协议存款合同» 存

在合同编号缺失、合同签署日期缺失等情形.上述 行 为 不

符合 «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

不



函、银行对账单、利 息 收 入 回 单、协 议 存 款 合 同、银 行 流

水等 资 料 中, 存 在 明 显 异 常 或 相 互 矛 盾 的 情 形. 不 符 合

«中国注册会计师 审 计 准 则 第 １１０１ 号———注 册 会 计 师 的 总

体目标和审计工作的基本要求»第二十八条、 «中国注册会

计师审计准则第１３０１号———审计证据»第十五条和 «中国

注册 会 计 师 审 计 准 则 第 １３１２ 号———函 证 » 第 十 七 条 的

规定.

(五)营业收入科目的实质性审计程序存在重大缺陷

１􀆰 未按照既定审计计划执行审计程序.不符合 «中国

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１２３１号———针对评估的重大错报风

险采取的应对措施»第六条的规定.

２􀆰 应收账款函证程序存在重大缺陷.不符合 «中国注

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１３１２号———函证»第十四条、第十七

条的规定.

３􀆰 永拓所进行销售合同或销售订单细节测试获取的审

计证据存在明显 异 常 或 相 互 矛 盾.不 符 合 «中 国 注 册 会 计

师审计准则第１１０１号———注册会计师的总体目标和审计工

作的基本要求»第 二 十 八 条 和 «中 国 注 册 会 计 师 审 计 准 则

第１３０１号———审计证据»第十五条的规定.

综上,２０１６年度,永拓所在金刚玻璃相关年报审



务管理系统实施相 应 的 审 计 程 序,未 对 银 行 函 证 保 持 有 效

控制,应收账款函证程序存在重大缺陷,未保持应 有 的 职

业怀疑,未执行进一步审计程序消除疑虑,导致未 获 取 充

分、适当的审计证据.最终,永拓所未 能 有 效 应 对 金 刚 玻

璃货币资金、收入利润存在的舞弊风险,出具的金 刚 玻 璃

２０１６年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存在虚假记载.

、 Ὦ ２０１７  

(一)风险识别与评估程序存在缺陷

一是永拓所未对金刚玻璃审计项目执行风险评估程序;

二是审 计 底 稿 仅 在 总 体 审 计 策 略 和 具 体 审 计 计 划 中, 对

“可能存在较高重大错报风险的领域和重大的交易、账户余

额和披露”实施了 分 析 程 序,未 见 对 该 项 目 实 施 风 险 评 估

和识别的审计程 序.永 拓 所 的 上 述 行 为 不 符 合 «中 国 注 册

会计师审计准则第１２１１号———通过了解被审计单位及其环

境识别和评估重大错报风险» 第八条、第十四条、第 二 十

九条的规定.

(二)应收利息科目的实质性审计程序存在重大缺陷

一是永拓所未对明显异常或相互矛盾的审计证 据 保 持

职业怀疑,未执行进一步审计程序消除疑虑.二是 未 能 识

别作为利息收入支 持 性 文 件 的 «协 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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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计准则第１１０１号———注册会计师的总体目标和审计工作

的基本要求»第二 十 八 条 和 «中 国 注 册 会 计 师 审 计 准 则 第

１３０１号———审计证据»第十五条的规定.

(三)货币资金科目的实质性审计程序存在缺陷

永拓所针对金刚玻璃货币资金科目获取的银行询证函、

银行对账单、协议存款合同、银行流 水 等 资 料 中,存 在 明

显异常或相互矛 盾 的 情 形.不 符 合 «中 国 注 册 会 计 师 审 计

准则第１１０１号———注册会计师的总体目标和审计工作的基

本要求»第二十八条、 «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１３０１

号———审计证据» 第十五条和 «中国注 册 会 计 师 审 计 准 则

第１３１２号———函证»第十七条的规定.

综上,２０１７年期间,永拓所在金刚玻璃年报审计项目

风险识别与评估阶 段 未 实 施 有 效 审 计 程 序;在 实 施 风 险 应

对措施时,未对 公 司 业 务 管 理 系 统 实 施 相 应 的 审 计 程 序,

未对银行函证保持有效控制,未保持应有的职业 怀

的

怀

保

对

�
的实证据在金和

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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述行为违反２００５年 «证券法»第一百七十三条关于 “证券

服务机构为证券的发行、上市、交易等证券业务活动制作、

出具审计报告、资产评估报告、财务 顾 问 报 告、资 信 评 级

报告或者法律意见书等文件,应当勤勉尽责,对所 依 据 的

文件资料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进行核查和验证”

的规定,构成２００５年 «证券法»第二百二十三条所述的证

券服务机构未勤勉尽责的违法行为.吕润波、张群 作 为 金

刚玻璃２０１６年审计项目的签字注册会计师,是永拓所出具

２０１６年 虚 假 财 务 报 表 审 计 报 告 直 接 负 责 的 主 管 人 员;

吕润波、张虹作为金刚玻璃２０１７年审计项目的签字注册会

计师,是永拓所出具２０１７年虚假财务报表审计报告直接负

责的主管人员.

根据当事人违法行 为 的 事 实、性 质、情 节 与 社 会 危 害

程度,依据２００５年 «证券法»第二百二十三条,广东证监

局决定:

一、责令永 拓 会 计 师 事 务 所 (特 殊 普 通 合 伙) 改 正,

没收 业 务 收 入 １２０ 万 元, 并 处 以

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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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计师事务所及执业会计师因履行

职责不到位被出具警示函
(行政监管措施)

某会计师 事 务 所 (特 殊 普 通 合 伙) 及 会 计 师 沈 某 明、

温某平执行的 A 挂牌公司 (以下简称北方时代)２０２０年年

报审计项目存在以下问题:

ͪ、 ΄ᾆӈ

某会计师会计师事务所首次承接 A 挂牌公司２０２０年年

报审计项目,一是未取得与前任注册会计师的沟 通,且 底

稿中未记录未获取 前 任 注 册 会 计 师 沟 通 的 补 充 程 序;二 是

底稿中未记录对固 定 资 产、无 形 资 产 等 长 期 资 产 原 始 入 账

价值的完整性及真 实 性 的 核 实 情 况,未 记 录 不 予 核 实 的 原

因及策略.

与 «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１１５３号———前任注册

会计师和后任注册会计师的沟通»第七条; «中国注册会计

师审计准则第１２０１ 号———计划审计工作» 第十二条; «中

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１３３１号———首次审计业务涉及的

期初余额»第八条不符.
—４２１—



Ї、 ầ ΄ᾆӈ

１􀆰A 挂牌公司设计项目、勘 查 及 施 工 项 目 实 际 执 行 的

收入确认原则,与公司会计政策不一致.审计底稿 中 记 录

差异金额为１,１１２􀆰８２万元,会计师仅调整了个别项目,未

记录其他项目不调整的原因.

２􀆰 会计师未对 A 挂牌公司设计、勘查、施工项目成本

的完整性进行核查.２０２０年部分项目成本的跨期导致收入

成本不配比.

３􀆰A 挂牌公司工程总承包项目预计总成 本 仅 包 含 建 筑

安装成本,项目管理人员的成本列入公司成本及费用核算,

审计底稿未记录对预计总成本的合理性分析.本期 A 挂牌

公司存在部分项目 预 计 总 成 本 调 减 的 情 况,审 计 底 稿 未 记

录核实的具体过程及原因.

与 «中国注册会计师鉴证业务基本准则»第二十八条,

«中国注册会计师 审 计 准 则 第 １２５１ 号———评 价 审 计 过 程 中

识别出的错报»第九条、第十六条不符.

ͻ、 Ẅὖ΄יּ

１􀆰 未核实项目毛利率变动的合理性.A 挂牌公司设计、

勘查及施工同类项 目 毛 利 率 差 异 较 大,审 计 底 稿 中 未 记 录

合理性分析.对工程总承包项目毛利率差异的分 析,在 底

稿中仅简单记录是由于原材料价格的波动导致预计总成本

及毛利率的波动,但经查２０１９年至２０２０年原材料价格,并

—５２１—



不存在大幅波动,未反映出毛利率波动合理性的真实情况.

２􀆰 底稿 中 深 圳 分 公 司 库 存 现 金 监 盘 表, 监 盘 日 期 为

２０２１年３月８日,未倒轧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.

与 «中国注册会计师鉴证业务基本准则»第二十八条;

«中国注册会计师 审 计 准 则 第 １３０１ 号———审 计 证 据» 第 十

条不符.

某会计师事务所及会计师的上述行为不符合 «中 国 注

册会计师执业准 则» 的 有 关 要 求,违 反 了 «非 上 市 公 众 公

司监督管理办法» (证监会令第１６１号)第六条规定.根据

«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» (证监会令第１６１号) 第

八十三条规定,内蒙古证监局于２０２２年９月２３日决定采取

出具警示函的监督管理措施,并记入诚信档案.

—６２１—



市场交易类





宜华集团等操纵市场案
(行政处罚)

本案是一起上市公司大股东操纵本公司股价的 典 型 案

例.２０１７年７月至２０１９年３月,宜华企业 (集团)有限公

司联合私募机构控制使用１３２个证券账户,利用资金优势、

持股优势,采用盘中连续交易、对倒交易等方式操 纵 “宜

华健康” 股票.本案警示,监管部门坚决打击内外 勾 结 操

纵上市公司股价行为,必定让违法者付出沉重代 价.具 体

如下:

ͪ、 שּׁ ᾌ ỷ

涉案账户共计 １３２ 个 (以下称 “余 某 越” 账 户 组 或 账

户组).账户组由以下组成:一是宜华集团通过与浙商产融

控股有限公司 (以下简称浙商产融控股)、上海云旋企业管

理有限公司 (以下 简 称 上 海 云 旋) 等 机 构 签 署 合 作 协 议 的

方式,控制华信信托􀅰工信２８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等１３个

账户和１ 个法人账户;二是通过李 某、何 某 鑫、刘 某 等 宜

华公司员工或者相 关 人 员 的 银 行 账 户 传 递 资 金,控 制 使 用

李某等１４个账户;三是宜华集团与安天诚、史利兴合谋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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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控制杨某彬等１０４个证券账户.

Ї、 ╝ “ ╝ᵱ ”

(一)操纵 “宜华健康”的整体情况

宜华集



为２８,６５１􀆰８０万股,账户组 买 入 成 交 量 占 当 期 市 场 交 易 量

的２２􀆰８３％.第 二 阶 段 护 盘 情 况,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 至

２０１９年２月１１日,账户组连续交易、大量对倒,试图维持

股价.该期间账户组买入 “宜华健康”３２,４０３􀆰３５万股,买

入成交金额４５５,１９０􀆰７７万元,卖出３１,３９２􀆰１１万股,卖出

成交金额４３１,６５９􀆰２５万元.同期,账户组对倒量９,９８３􀆰１３

万 股. 截 至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１１ 日, 账 户 组 持 股 数 量 为

８,７４９􀆰３６万股,流通股持股占比上升至１５􀆰２０％.该期间,

市场总成交量为 ９９,１２８􀆰９６ 万 股,账 户 组 买 入 成 交 量 占 当

期市场交易量的３２􀆰６９％,对倒量占市场交易量的１０􀆰０７％.

其中,２０１８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至 １１ 月 ５ 日 账 户 组 拉 抬 最 为 明

显,护盘特征明显.第三阶段卖出股票情况,２０１９年 ２ 月

１２ 日 至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１５ 日, 账 户 组 买 入 “宜 华 健 康 ”

１８９􀆰９３万股,买入成交金额２,２４１􀆰３９万元,卖出７,７２６􀆰４４

万股,卖出 成 交 金 额 ８４,３６５􀆰８０ 万 元.同 期,账 户 组 对 倒

量１４􀆰３１万股.截至２０１９年３月１５日,账户组持股数量为

１,２１２􀆰８６万股,流通股持股占比从 ７􀆰０４％ 下降至 ２􀆰１１％.

该期间,市场 总 成 交 量 为 ８３,０４３􀆰１２ 万 股,账 户 组 卖 出 成

交量占当期市场交易量的９􀆰３％.

(二)主要操纵手法

１􀆰 连续交易

２０１７年６月３０日至２０１９年３月３１日,宜华集团持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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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宜华 健 康 ” 股 票 占 公 司 流 通 股 的 比 例 处 于 ４０􀆰３８％ 至

４６􀆰９１％的区间.操纵期间,账户组持股数量占总股本比例

超过１０％的有２４１天,占流通股比例超过１０％的有２５２天,

账户组与宜华集团 合 计 持 股 占 “宜 华 健 康” 流 通 股 的 比 例

持续 高 于 ４０％.其 中,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, 账 户 组 持 有

“宜华健康”达到最高持仓１０３,８３１,８５５股,持股占流通股

的比例为１８􀆰０４％,与宜华集团合计持股占流通股的比例达

５８􀆰４２％.账户组 连 续 ２０ 个 交 易 日 累 计 买 卖 “宜 华 健 康”

达到同期市场总成交量３０％以上的区间共１５１个,连续２０

个交易日成交占比最高达到９４􀆰５５％.综上,账户组具有资

金优势和持股优势.

２０１７年７月２０日至２０１９年３月１５日期间共有４０３个

交易日, “余 某 越” 账 户 组 参 与 交 易 “宜 华 健 康” 共 ３１４

天,占交易日的７７􀆰９２％,申买量排名第一的有１８７个交易

日,申卖量排名第一的有 １１９ 个交易 日.账 户 组 买 入 “宜

华健康”数量占市场买成交量超过１０％的有２０２个交易日,

超过２０％的有１２６个交易日,超过３０％的有９０个交易日,

超过４０％的有 ５１ 个 交 易 日,超 过 ５０％ 的 有 ３２ 个 交 易 日,

超过 ６０％ 的 有 ８ 个 交 易 日, 超 过 ７０％ 的 有 ４ 个 交 易 日.

２０１８年１月３１日,账户组买成交量占当日市场成交量的比

例达到最高值,为７４􀆰５１％.卖出 “宜华健康”数量占市场

卖成交量超过１０％的有１１３个交易日,超过２０％的有６７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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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易日,超过３０％的有３０个交易日,超过４０％的有１５个

交易日,超过５０％的有５个交易日,超过６０％的有２个交

易日,超过７０％的有１个交易日.

２􀆰 对倒交易

账户组对倒交易 “宜华健康” 的情形在操纵各 阶 段 均

有出现,在４０３个交易日中有１１５个交易日存在对倒行为,

对倒量占市 场 总 成 交 量 超 过 １０％ 的 有 ３８ 个 交 易 日,超 过

２０％的有１５ 个 交 易 日,超 过 ３０％ 的 有 ８ 个 交 易 日,超 过

４０％的有１个交易日.２０１８年１月３０日,账户组对倒量占

比市场总成交量达到最高值４１％.

３􀆰 操纵期间比较典型的拉抬行为

账户组在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６日 (１３∶２３∶５８至１３∶５６∶

１６),２０１８年１月１２日 (１４∶４０∶２２至１４∶５３∶０６)等多

个时间段内大量、连续申买 “宜华健康”,上述时段内该股

股价涨幅达３％至１０％不等.如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６日 (１３∶

２３∶５８至１３∶５６∶１６),账户组委托买入８８５,２００股,买入

成交８５９,６００股,买入成交金额２,５５１,３６４􀆰１１元,买入成

交数量占该期间市场买入成交量的８２􀆰５７％,账户组在短时

间内大量、连续申买 “宜华健康”,时段内该股股价涨幅达

３􀆰６２％.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２日 (１０∶１４∶３７至１０∶５９∶５４),

账户组委托买入９,８８９,８００股,买入成交６,７６６,９８５股,买

入成交金额 ９９,９１１,７３４􀆰９７ 元,买 入 成 交 数 量 占 该 期 间 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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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买入成交量的７８􀆰２１％,账户组在短时间内大量、连续申

买 “宜华健康”,时段内该股股价涨幅达９􀆰９８％.

４􀆰 操纵期间盈利情况

宜华集团、安天诚实施操纵行为亏损８􀆰１７亿元.

证监会认为,宜华集团、安天诚共同操纵 “宜华健康”

的行为违反了２００５年 «证券法»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、

第三项关于禁止操纵市场的规定,构成２００５年 «证券法»第

二百 零 三 条 所 述 操 纵 证 券 市 场 的 行 为.宜 华 集 团 董 事 长

刘绍喜、安天诚总经理史利兴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,宜华

集团总裁刘绍香、宜华生活董秘刘伟宏为其他直接责任人员.

根据当事人违法行 为 的 事 实、性 质、情 节 与 社 会 危 害

程度,依据２００５年 «证券法»第二百零三条的规定,证监

会决定:

一、责令宜华 企 业 (集 团) 有 限 公 司、深 圳 市 前 海 安

天诚投资咨询有限 公 司 依 法 处 理 非 法 持 有 的 证 券,对 宜 华

企业 (集团) 有限公司处以 ２２５ 万元罚款,对深圳 市 前 海

安天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处以 ７５ 万 元 罚 款;二、刘 绍 喜、

史利兴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,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６０万

元罚款;三、刘绍 香、刘 伟 宏 为 其 他 直 接 责 任 人 员,给 予

警告并分别处以３０万元罚款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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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某操纵市场案
(行政处罚)

本案是一起惯犯多 次 操 纵 股 票 的 典 型 案 例.２０２０ 年 ２

月至１１ 月,王 某 控 制 并 使 用 １４５ 个 证 券 账 户, 先 后 操 纵

“吉林高速”“大连热电”等８只股票,被罚没金额达５􀆰７亿

元.本案表明,操纵市场损害投资者利益、扰乱交易秩序,

始终是监管部门的打击重点.具体如下:

ͪ、 ᾌӺ ỷ

为实施操纵行为,王某共控制并使 用 “林 某 云” 渤 海

证券账户等 １４５ 个证券账户.其中,第 一 轮 操 纵 “吉 林 高

速”使用２４个账户,第二轮操纵 “吉林高速”使用３２个账

户,操纵 “大 连 热 电” 使 用 ２２ 个 账 户,操 纵 “宜 宾 纸 业”

使用１８个账户,操纵 “绿城水务” 使 用 １９ 个 账 户,操 纵

“宁波热电”使用２７个账户,操纵 “哈森股份”使用２６个

账户,操 纵 “友 邦 吊 顶” 使 用 ２３ 个 账 户, 操 纵 “大 庆 华

科”使用５４个账户.

Ї、 “ ” ỷ

２０２０年２月３日至３月１１日,王某控制使用２４个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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户,集中资金优势连续买卖,影响 “吉林高速”股票交易价

格和交易量,盈利１３,０２７,２１７􀆰６３元;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８日至６

月１５日,王某再次控制使用３２个账户,采用多种手段影响

“吉林高速”股票交易价格和交易量,盈利２,０４６,７４２􀆰５３元.

ͻ、 “ ” ỷ

２０２０年３月２７日至４月３日,王某控制使用２２个账

户,集中资金优势连续买卖,影响 “大连热电” 股 票 交 易

价格和交易量,盈利４,９０８,４８３􀆰０９元.

、 “ Γ” ỷ

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７日至５月８日,王某控制使用１８个账

户,集中资金优势连续买卖,影响 “宜宾纸业” 的 交 易 价

格和交易量,盈利７,５８９,８４５􀆰１４元.

Џ、 “  ” ỷ

２０２０年５月７日至５月１８日,王某控制使用１９个账

户,集中资金优势连续买卖,影响 “绿城水务” 的 交 易 价

格和交易量,盈利１,６９６,９３７􀆰２８元.

ắ、 “ ” ỷ

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３日至６月２日,王某控制使用２７个账

户,采用多种手段影响 “宁波热电”的交易价格和交易量,

盈利５,２１４,２２６􀆰１１元.

ͭ、 “ Ѹ” ỷ

２０２０年６ 月 １ 日 至 ６ 月 ４ 日,王 某 控 制 使 用 ２６ 个 账

—４３１—



户,集中资金优势连续买卖,影响 “哈森股份” 交 易 价 格

和交易量,盈利１０,１６１,４０５􀆰０１元.

ậ、 שּׂ“ ” ỷ

２０２０年６月４日至７月１５日,王某控制使用２３个账

户,集中资金优势连续买卖,影响 “友邦吊顶” 交 易 价 格

和交易量,盈利１８,４８８,４７４􀆰４２元.

Ϙ、 “ ╝ ” ỷ

２０２０年７月３日至１１月６日,王某控制使用５４个账

户,采用多种手段 影 响 “大 庆 华 科” 股 票 交 易 价 格 和 交 易

量,盈利７９,５５６,８１７􀆰６５元.

证监会认为,王某的上述行为违反 了 «证 券 法» 第 五

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、第三项的规定,构成 «证券 法» 第

一百九十二条所述 “操纵证券市场”的行为.

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、性质、情节与社会危害程

度,依据 «证券法»第一百九十二条的规定,证监会决定:没

收王某违法所得１４２,６９０,１４８􀆰８６元,并处以４２８,０７０,４４６􀆰５８元

罚款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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秦某操纵期货合约价格案
(行政处罚)

本案是一起操纵期货合约价格的典型案例.２０２０年１２

月至２０２１年２月,秦某通过不以成交为目的、频繁大额报

撤单的方式,先后操纵纯碱、动力煤等６个品种的９个期货

合约.本 案 表 明,监 管 部 门 着 力 加 强 期 货 交 易 行 为 监 管,

依法查处操 纵 市 场 等 违 法 行 为,维 护 期 货 市 场 平 稳 运 行.

具体如下:

ͪ、 ᾌӺ ỷ

“秦某”账户于２０１９年３月１２日在东吴期货有限公司

开立,账户的实际控制人为秦某本人.

Ї、ώ е ᵓ П

Ѳ

秦某使用 “秦某”账户,不以成交为目的,于２０２０年

１２月４日、７日、９日、１０日、１１日、１８日、２１日,２０２１

年１月１５日、２０日、２１日、２２日、２７日、２８日、２９日,

２０２１年２月１ 日、５ 日 上 述 １６ 个 交 易 日 内,先 后 在 纯 碱、

动力煤等６个品种、９个合约上存在６２次大额报撤单并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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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成交行为,影响期货交易价格及期货交易量.

秦某的上述操纵行为获利５５３,６９３􀆰３元.

秦某的上 述 行 为 违 反 了 «关 于 ‹期 货 交 易 管 理 条 例›

第七 十 条 第 五 项 “其 他 操 纵 期 货 交 易 价 格 行 为” 的 规 定»

(证监会令第１６０号)第二条的规定,构成 «期货交易管理

条例»(２０１７年修订)第七十条第一款第五项 “国务院期货

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操纵期货交易价格的行为”.

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、性质、情节与社会危害程

度,依据 «期货交易管理条例» (２０１７年修订)第七十条第一

款的规定,湖北证监局决定:没收秦某违法所得５５３,６９３􀆰３元,

并处以５５３,６９３􀆰３元的罚款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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赵莹内幕交易案
(行政处罚)

本案是一起控股股东高管利用内幕信息交易股 票 的 典

型案例.２０２１年５月１３日至５月２７日,赵莹作为内幕信

息知情人利用所知 内 幕 信 息,通 过 他 人 账 户 买 卖 相 关 上 市

公司股票谋取利益.本案表明,杜绝控股股东高管 利 用 内

幕信息谋取利益,监管部门将持续加大监管执法 力 度,防

控内幕交易行为.具体如下:

ͪ、ệ ם ΅Ắ

自２０１９年１２月起,上市公司天津膜天膜科技股份有限

公司 (以下简称津 膜 科 技) 实 际 控 制 人 天 津 工 业 大 学 筹 划

通过引入战略投资者增资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天津膜天膜工

程技术有限公司 (以 下 简

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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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 (以下简称航天环保)董事长李某峰、总经理张某亮、

宋某鹏等人赴天津 工 业 大 学 与 副 校 长 张 某 波、天 津 工 业 大

学资产经营有限公 司 董 事 长 李 某 璋、上 市 公 司 总 经 理 范 某

等人先后两次进行 会 谈.航 天 环 保 表 达 了 想 与 天 津 工 业 大

学进一步开展校企 合 作 的 意 向,包 括 增 资 津 膜 工 程 使 上 市

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(前提是天津工业大学与华润环保就

增资津膜工程事 项 终 止 合 作) 等.天 津 工 业 大 学 表 示 需 待

与华润环保的合作结果明确后再沟通交流.

２０２１年３月底至４月下旬,航天环保宋某鹏带领中介

机构工作人员陆续收集了上市公司及其重㺠

介



并将草拟稿发送至天津工业大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.

２０２１年５月１２日,航天环保工作人员前往津膜工程尽

职调查,并对赵某进行访谈.

２０２１年５月１３日,航天环保李某峰、张某亮前往天津

工业大学,就投 资 框 架 协 议 与 张 某 波、李 某 璋、赵 莹、范

某等人进一步磋商.会 后 天 津 工 业 大 学 参 会 人 员 就 增 资 等

事项签署了保密 承 诺 书,并 将 “审 议 关 于 天 津 膜 天 膜 工 程

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框架协议及诚意金协议等事宜” 议题

提请天津工业大学党委常委会审议.

２０２１年５月１７日,天津工业大学张某波、李某璋、范

某和、赵莹和范某等人与航天环保张某亮、宋某鹏 再 次 商

讨投资框架协议细节.

２０２１年５月２０日,天津工业大学党委常委会审议并通

过 «关于天津膜天膜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框架协议及

诚意金协议等事宜».同日,津膜工程召开第十六届董事会

第十次会议,审议同意与天津工业大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、

共青城航科国惠环保产业投资中心 (有限合伙) (以下简称

共青城航科)共同签署上述投资框架协议.

２０２１年６月７日,津膜科技发布 «关于控股股东、实

际控制人签署 ‹投 资 框 架 协 议› 暨 公 司 控 制 权 拟 发 生 变 更

的提示性公告» (公告编码:２０２１－０４７),公告称天津工业

大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、共青城航科、津膜工程三 方 签 订

—０４１—



«天津工业大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与共青城航科国惠环保产

业投资中心 (有限 合 伙) 关 于 天 津 膜 天 膜 工 程 技 术 有 限 公

司之投资框架协议».

综上,２０２１年６月７日,津膜科技发布的 «关于控股

股东、实际控制人 签 署 ‹投 资 框 架 协 议› 暨 公 司 控 制 权 拟

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» 中所涉上市公司控制权变更事项

构成 «证券法»第 八 十 条 第 二 款 第 八 项 所 列 重 大 事 件,公

开前属于 «证 券 法» 第 五 十 二 条 第 二 款 规 定 的 内 幕 信 息.

内幕信息形成时间不晚于２０２１年５月６日,即天津工业大

学与航天环保就增资津膜工程进而使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

变更事 项 开 展 初 步 洽 谈 之 时. 本 案 内 幕 信 息 公 开 时 间 为

２０２１年６月７日,即上市公司首次披露本次控制权拟发生

变更的提示性公告之时.故本案内幕信息敏感期为２０２１年

５月６日至６月７日.

Ї、 ệ П “ ”

(一)赵莹为内幕信息知情人

赵莹系津膜科技控股股东津膜工程董事、董事会秘书、

副总经理,作为上市公司

书



科技”

１􀆰 “赵某１”证券账户:１９９４年２月４日开立于东海证

券天津友谊路营业部,资金账号０３２××××××７８５,下

挂一个上海股东账户 A１４××××０８５和一个深圳股东账户

００５××××９３９.赵莹与赵某１为姐弟关系, “赵某１”账

户内的资金主要来 源 于 赵 某;相 关 交 易 由 赵 莹 决 策 并 使 用

本人手机操作,赵某和赵某 １ 均承认赵莹未参与该账户的

交易决策,基于以上事实认定 “赵某１”证券账户在涉案期

间由赵莹控制使用.

２􀆰 交易情况:２０２１年５月１３日至５月２７日,赵莹使

用本人手机 (１３８×××××６２０),利用 “赵某１” 账户及

陆续 卖 出 原 持 有 股 票 所 得 资 金, 累 计 买 入 “津 膜 科 技 ”

１６０,３００股,成交金额 ９３２,３０３􀆰６１ 元,并于内幕信息公开

后全部卖出.经计算,获利２４０,５２９􀆰７２元.

赵莹作为内幕信息 知 情 人,在 内 幕 信 息 公 开 之 前,利

用他人账户交易 “津膜科技”,交易行为时点与内幕信息事

项推进过程,与其参与、知悉内幕信息事项的关键 时 点 基

本一致,且未能作出 合 理 说 明 或 者 提 供 证 据 排 除 其 利 用 内

幕信息从事上述证券交易活动.

赵莹的上述行为违反了 «证券法» 第 五 十 条、五 十 三

条第一款的规定,构 成 «证 券 法» 第 一 百 九 十 一 条 所 述 的

内幕交易违法行为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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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当事人违法行 为 的 事 实、性 质、情 节 与 社 会 危 害

程度,依据 «证券法» 第一百九十一条的规定,内 蒙 古 证

监局决 定: 对 赵 莹 没 收 其 内 幕 交 易 违 法 所 得 ２４０,５２９􀆰７２

元,并处以６０万元罚款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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俞某泄露内幕信息案
(行政处罚)

本案是一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泄露内幕信息 的 典 型

案例.２０２０年７月,宜宾市叙州区政府拟与北京安控科技

股份有限公 司 (简 称 安 控 科 技) 建 立 战 略 投 资 合 作 关 系.

安控科技实际控制 人 俞 某 将 相 关 信 息 泄 露 给 朋 友,导 致 他

人内幕交易安控科技股票.本案警示,上市公司内 幕 信 息

知情人应当严格遵守法律,履行保密义务,切勿碰 触 “



控科技融资方面提供支持等.

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８日至３０日,宜宾市叙州区政府有关部

门、宜宾市叙州区创 益 产 业 投 资 有 限 公 司 (以 下 简 称 创 益

产业)到安控科技 考 察 会 谈.其 中 创 益 产 业 为 宜 宾 市 叙 州

区国有 资 产 监 督 管 理 和 金 融 工 作 局 完 全 控 股 的 国 有 独 资

公司.

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０日,中喜会计师事务所、北京炜衡 (成

都)律师事务所、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入场尽职调查.

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３日至１４日,中介机构尽调结束.

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７日,安控科技实际控制人俞某、总经理

张某、副董事长李某福、财务总监张 某、副 总 经 理 李 某 华

讨论合作方案,提出了创益产业向安控科技、俞某 各 注 资

１􀆰５亿资金,用于化解债务危机的方案.

２０２０年 ８ 月 ２６ 日 至 ２８ 日,安 控 科 技 财 务 总 监 张 某、

副总经理李某华前往创益产业就合作框架协议进行沟通.

２０２０年９月１日至３日,安控科技与四川宜宾叙州区

政府、创益产业对合作框架协议条款进行修订完善.

２０２０年 ９ 月 ５ 日, 安 控 科 技、 俞 某 与 创 益 产 业 签 订

«合作框架协议».

２０２０年９月７日,安控科技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

«合作框架协议».

２０２０年９月８日,安控科技发布 «关于公司签署合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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框架协议的公告». «合作框架协议» 主要内容为:引进上

市公司并迁址,创益产业向安控科技支付１􀆰５亿元意向金,

安控科技收到意向金１０日内启动公司迁址工作;俞某提供

股票质押,创益产业向俞某支付１􀆰５亿元,期限３年;安控

科技完成迁址后创益产业为安控科技解决有息负债问题提

供必要支持;创益产业通过协议转让、定向增发及 其 他 方

式参与安控科技的 股 权 收 购,如 参 与 股 权 收 购 后 创 益 产 业

仍未达到安控科技 实 际 控 制 人 标 准,俞 某 以 表 决 权 委 托 方

式使创益产 业 获 得 公 司 控 制 权;协 议 还 约 定 了 产 业 投 资、

各方权利义务、违约责任等事项.

新疆 证 监 局 认 为,安 控 科 技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８ 日 发 布 的

«关于公司签署合 作 框 架 协
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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网络重组.２０１６年９月６日,徐某、鑫茂科技时任监事会

主席宋某、董事兼副总经理倪某强与唐某 １ 在微创网络办

公地见面商谈.初步方案是唐某 １ 和徐某成立并购基金收

购微创网络股权后,再装入鑫茂科技.

徐某联系时任广州证券员工唐某 帮 忙 对 接 资 金,唐 某

做了初步并购基金方案并安排下属程某寅联系优先级资金.

唐某介绍徐某与浙 银 俊 诚 (杭 州) 资 产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(以

下简称 浙 银 俊 诚) 股 东 刘 某 军、 总 经 理 王 某、 副 总 经 理

袁某见面,由 浙 银 俊 诚 提 供 并 购 方 案, 项 目 组 成 员 包 括

袁某、章 某 海、陈 某,唐 某 安 排 助 理 李 某 萱 与 陈 某 对 接.

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２０日,陈某向王某、袁某邮箱发送邮件,内

容包含鑫茂科技并购基金业务时间进度表和资料清单.

２０１６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至 １１ 月 ７ 日, 曹 某 桢、 倪 某 强、

宋某、邢某梅、唐 某、李 某 萱、陈 某、王 某、袁 某 等 人 之

间邮件发送微创网 络 资 料、企 业 征 信 报 告 及 中 征 码 信 息 等

资料.

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２５日,李某萱发送邮件抄送唐某,内容

包含微创网络产业 并 购 基 金 方 案 交 易 结 构,交 易 结 构 中 承

担无限连 带 差 额 补 足 义 务 人 为 鑫 茂 科 技 实 际 控 制 人 徐 某.

１２月１２日,王某向陈某邮箱发送评估报告.

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２２日,徐某、倪某强、朱某涛带章某海、

陈某、马某伟到微创网络尽职调查.
—９４１—



２０１７年２ 月 ６ 日, 浙 银 俊 诚 尤 某 文 给 浙 商 银 行 总 行

黄某发名为 “西 藏 金 杖 并 购 基 金 (微 创 网 络)” 的 邮 件,

将方案正式上报总行. “西藏金杖并购基金１号”项目书中

写明,差额补足义务人为徐某,项目 总 规 模 ２ 亿 元,收 购

微创网络４０％的股权.退出方式包括: (１)上市公司收购

退出,即鑫茂科技择 机 通 过 现 金 收 购 或 者 定 向 增 发 方 式 收

购本基金投资的项目公司; (２) 并购基金存续届满,若微

创网络未上市成功 或 通 过 其 他 方 式 退 出,由 西 藏 金 杖 承 诺

购回股 份; (３) 鑫 茂 科 技 实 际 控 制 人 徐 某 提 供 差 额 补 足

义务.

２０１７年２月２０日,应徐某要求,唐某１派微创网络总

裁邢某新参加浙商银行总行面签,倪某强、朱某涛 同 去 杭

州,朱某涛告诉邢某新,徐某想成立并购基金收购 微 创 网

络,之后再装入鑫茂科技.３月７日左右,因徐某信用担保

能力不足,微创网络并购基金项目被否.

浙银俊诚 设 立 的 微 创 网 络 并 购 基 金 被 否 后, 徐 某 让

唐某联系其他渠道继续推进成立并购基金,唐某联 系 了 尤

某,尤某介绍了资金中介董某颖.唐某让程某寅联 系 董 某

颖,继续推进鑫茂科技成立并购基 金 收 购 微 创 网 络,２０１７

年４月１４日,程某寅给董某颖、李某萱、唐某邮箱发送邮

件,董某颖未答复.

２０１７年５月１７日,李某萱给唐某、程某寅、王某汉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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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邮件,内容包含鑫茂科技产业并购基金合作协 议、调 整

后的测算结构.５月１９日,唐某１与徐某见面讨论微创网

络估值.

２０１７年５月２４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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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何某娟”“邓某”“徐某１” (２个账户,分别开立于广州证

券和第一创业证券)“钱某娟” “贾某娟” “陈某” “池某华”

“潘某平” “叶某达” “贾某平” “金某” “胡某芳” “刘某”

“陈某琴”“赵某强”“范某” “付某根” “张某康” “朱某刚”

等２４个账户 (以下简称 “唐某”账户组), “唐某”账户组

保证金 (或补仓款、利息等) 来源于唐某方面.根 据 唐 某

的安排,蔡某丽使 用 高 某 (唐 某 之 妹 夫) 中 信 银 行 账 户 向

各配资账户名义人、资金中介转入 保 证 金、利 息、补 充 保

证金等,并详细记录中信银行账户收支明细表.该 明 细 表

显示,唐某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至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间,向 “唐 某”

账户组相关人转入资金. “唐某” 账户组交易 “鑫茂科技”

股票的资金按１∶３至１∶５的比例配资.

“唐某”账户组的２４个账户下单 MAC地址或电脑硬盘

序列号存在重合.唐 某 将 账 户 组 交 予 上 海 国 郓 股 权 投 资 管

理有限公司 (以 下 简 称 上 海 国 郓) 交 易 部 操 作,唐 某 将 交

易指令下达 给 赵 某,赵 某 将 交 易 指 令 转 达 给 其 他 交 易 员,

上海国郓交易部赵某、王某普、须某 春、苏 某 等 操 作 账 户

交易 “鑫茂科技”.

此外,唐 某 承 认 使 用 “唐 某” 账 户 组 中 除 “何 某 娟”

“贾某平” “陈某琴” 以外的 ２１ 个账户交 易 “鑫 茂 科 技”.

蔡某丽、赵某、王 某 普、须 某 春、高 某 指 认,唐 某 控 制 使

用 “陈某琴”等账户交易 “鑫茂科技”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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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􀆰 唐某交易情况

“唐某”账户组于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７日至２０１７年５月２４

日期间累计买入 “鑫茂科技”１２,５２１􀆰２５万股,买入金额约

９４,４６１􀆰２０万元,后于鑫茂科技股票复牌以后 (２０１７ 年 １２

月２７日之前)全部卖出,卖出金额约８９,２０９􀆰７２万元,无

获利.

证监会认为,唐某参与设立并购基 金 收 购 微 创 网 络 股

权过程,系内幕信息知情人.唐某控制使用 “唐某” 账 户

组,在内幕信息公开前买入 “鑫茂科技” 的行为,违 反 了

２００５年 «证券法»第七十三条、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,

构成２００５年 «证券法»第二百零二条所述 “证券交易内幕

信息的知情人,􀆺􀆺 在涉及证券的发 行、交 易 或 者 其 他 对

证券的价格有重 大 影 响 的 信 息 公 开 前,买 卖 该 证 券” 的 违

法行为.

根据当事人违法行 为 的 事 实、性 质、情 节 与 社 会 危 害

程度,依据２００５年 «证券法»第二百零二条的规定,证监

会决定:对唐某处以６０万元的罚款.

Ї、 、 Ѡͽ І

(一)内幕信息形成、发展过程

唐某１ 实际控制微创 (上海) 网络技术有限公 司 (以

下简称微创网络),知道徐某是上市公司天津鑫茂科技股份

有限公司 (以 下 简 称 鑫 茂 科 技) 的 董 事 长、 实 际 控 制 人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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担无限连 带 差 额 补 足 义 务 人 为 鑫 茂 科 技 实 际 控 制 人 徐 某.

１２月１２日,王某向陈某邮箱发送评估报告.

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２２日,徐某、倪某强、朱某涛带章某海、

陈某、马某伟到微创网络尽职调查.

２０１７年２ 月 ６ 日, 浙 银 俊 诚 尤 某 文 给 浙 商 银 行 总 行

黄某发名 为 “西 藏 金 杖 并 购 基 金 (微 创 网 络)” 的 邮 件,

将方案正式上报总行. “西藏金杖并购基金１号”项目书中

写明,差额补足义务人为徐某,项目 总 规 模 ２ 亿 元,收 购

微创网络４０％的股权.退出方式包括: (１)上市公司收购

退出,即鑫茂科技择 机 通 过 现 金 收 购 或 者 定 向 增 发 方 式 收

购本基金投资的项目公司; (２) 并购基金存续届满,若微

创网络未上市成功 或 通 过 其 他 方 式 退 出,由 西 藏 金 杖 承 诺

购回股 份; (３) 鑫 茂 科 技 实 际 控 制 人 徐 某 提 供 差 额 补 足

义务.

２０１７年２月２０日,应徐某要求,唐某１派微创网络总

裁邢某新参加浙商银行总行面签,倪某强、朱某涛 同 去 杭

州,朱某涛告诉邢某新,徐某想成立并购基金收购 微 创 网

络,之后再装入鑫茂科技.３月７日左右,因徐某信用担保

能力不足,微创网络并购基金项目被否.

浙银俊诚 设 立 的 微 创 网 络 并 购 基 金 被 否 后, 徐 某 让

唐某２联系其他渠道继续推进成立并购基金,唐某２联系了

尤某,尤某介绍了资金中介董某颖.唐某 ２ 让程某 寅 联 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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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某颖,继续推 进 鑫 茂 科 技 成 立 并 购 基 金 收 购 微 创 网 络,

２０１７年４月１４日,程某寅给董某颖、李某萱、唐某２邮箱

发送邮件,董某颖未答复.

２０１７年５月１７日,李某萱给唐某２、程某寅、王某汉

发送邮件,内容包含鑫茂科技产业并购基金合作 协 议、调

整后的测算结构.５月１９日,唐某１与徐某见面讨论微创

网络估值.

２０１７年５月２４日,鑫茂科技停牌公告称 “控股股东正

在筹划 与 公 司 相 关 重 大 事 项”.８ 月 ８ 日, 鑫 茂 科 技 发 布

«召开股东大会审议继续停牌相关事项»公

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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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知情人包括徐某、唐某１、唐某２等人.

(二)徐某建议他人买卖股票、尤某内幕交易情况

１􀆰 徐某建议他人买卖股票情况

２０１６年 底 至 ２０１７ 年 初,内 幕 信 息 知 情 人 唐 某 ２ 认 识

尤某.２０１７年３月,唐某２去杭州见尤某,联系配资买入

“鑫茂科技”事项.经唐某２介绍,尤某认识另一内幕信息

知情人徐某.２０１７年３月２９日、５月８日,尤某与徐某在

上海见面.尤某知悉徐某是鑫茂科技的实际控制 人、董 事

长,尤某和 徐 某 多 次 打 电 话、 见 面, 交 流 鑫 茂 科 技 情 况,

询问鑫茂科技怎 么 样.徐 某 表 示 “鑫 茂 科 技” 股 票 价 格 比

较稳,可 以 买 一 些.此 后,尤 某 通 过 龙 某、汪 某 宇 配 资,

于２０１７年５ 月 ９ 日 使 用 “刘 某” 证 券 账 户 买 入 “鑫 茂 科

技”.

２􀆰 尤某配资借用 “刘某” 证券账户在内幕信息公开前

买入 “鑫茂科技”情况

(１)开户情况.“刘某”证券账户于２０１７年４月１３日

开立于广发证券苏 州 昆 山 前 进 东 路 证 券 营 业 部,资 金 账 号

为２８××××５１.

(２)交易情 况.刘 某 配 偶 杨 某 安 排 “刘 某” 证 券 账 户

开立后出借给尤某,由尤某实际控制使用.

“刘某”证券账户于２０１７年４月１３日开户,５月９日

买入 “鑫 茂 科 技 ”６１􀆰３６ 万 股, 买 入 金 额 ３９９􀆰８６ 万 元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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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０１７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 卖 出 ６１􀆰３６ 万 股,卖 出 金 额 ３１１􀆰９２ 万

元,无获利. “刘 某” 证 券 账 户 下 单 手 机 号 系 尤 某 使 用 手

机号.

(３)资金来源. “刘某”证券账户交易 “鑫茂科技”的

３９９􀆰８６万元资金系按１∶４的比例配资存入,其中尤某提供

保证金８０万元,刘某提供借款３２０万元.

(４)账户 实 际 操 作 人 及 交 易 特 征.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９ 日,

尤某将资金转入 刘 某 三 方 存 管 账 户 后,杨 某 将 “刘 某” 证

券账户密码告诉尤某,尤某实际操作 “刘某”证券账户.

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２４日鑫茂科技复牌后,尤某于２０１７年１１

月２９日卖出全部股票.杨某将 “刘某”证券账户收回,修

改密码后自己使用.

证监会认为,徐某作 为 内 幕 信 息 知 情 人,在 内 幕 信 息

公开前,建议尤某买卖 “鑫茂科技” 的行为,违反了 ２００５

年 «证券法»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,构成２００５年 «证

券 法 » 第 二 百 零 二 条 所 述 “证 券 交 易 内 幕 信 息 的 知

情人􀆺􀆺,或者建议 他 人 买 卖 该 证 券” 的 违 法 行 为.尤 某

在内幕信息公开前与内幕信息知情人联络、接触,其 交 易

行为明显异常且无正当理由,其行为违反了２００５年 «证券

法»第七十三条、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,构成２００５年

«证券法»第二百零二条所述 “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,在

涉及证券的发行、交 易 或 者 其 他 对 证 券 的 价 格 有 重 大 影 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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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信息公开前,买卖该证券”的违法行为.

根据当事人违法行 为 的 事 实、性 质、情 节 与 社 会 危 害

程度,依据２００５年 «证券法»第二百零二条的规定,证监

会决定:对徐某、尤某分别处以６０万元的罚款.

ͻ、 、 Ѡͽ І

(一)内幕信息形成、发展过程

唐某１ 实际控制微创 (上海) 网络技术有限公 司 (以

下简称微创网络),知道徐某是上市公司天津鑫茂科技股份

有限公司 (以 下 简 称 鑫 茂 科 技) 的 董 事 长、 实 际 控 制 人,

想和徐某谈收购事 宜.徐 某 认 为 微 创 网 络 是 很 好 的 收 购 标

的,鑫茂科技和微创网络的重组可以助力上市公司的发展.

２０１６年９月,徐某开始与唐某１接触讨论鑫茂科技与微创

网络重组.２０１６年９月６日,徐某、鑫茂科技时任监事会

主席宋某、董事兼副总经理倪某强与唐某 １ 在微创网络办

公地见面商谈.初步方案是唐某 １ 和徐某成立并购基金收

购微创网络股权后,再装入鑫茂科技.

徐某联 系 时 任 广 州 证 券 员 工 唐 某 ２ 帮 忙 对 接 资 金,

唐某２做了初步并购基金方案并安排下属程某寅联系优先级

资金.唐某２介绍 徐 某 与 浙 银 俊 诚 (杭 州) 资 产 管 理 有 限

公司 (以下简称浙银俊诚) 股东刘某军、总经理 王 某、副

总经理袁某见面,由浙银俊诚提供并购方案,项目 组 成 员

包括袁某、章某海、陈某,唐某 ２ 安排 助 理 李 某 萱 与 陈 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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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接.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２０日,陈某向王某、袁某邮箱发送邮

件,内容 包 含 鑫 茂 科 技 并 购 基 金 业 务 时 间 进 度 表 和 资 料

清单.

２０１６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至 １１ 月 ７ 日, 曹 某 桢、 ՑĀ



义务.

２０１７年２月２０日,应徐某要求,唐某１派



以１,０００万元保证金收购微创网络１０％的股权,并称将继

续推进本次重大重组事项.

微创网络１００％股权作价９􀆰０１８亿元,占鑫茂科技最近

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１７􀆰２７亿元的５２􀆰２２％.鑫茂科技收购

微创网络股权事项,属于２００５年 «证券法»第六十七条第

二款第二项列举的 “公司的重大投资行为和

行



(２)资金来源.秦某称其交易股票的资金都来 自 父 亲

秦某新.２０１７年３月１日,根据秦某新安排从他人账户转

入秦某三方存管账户 ８,０００ 万元.同 日,秦 某 三 方 存 管 银

行账户向 “秦某” 证 券 账 户 转 入 ５,０００ 万 元 买 入 “鑫 茂 科

技”.

(３)账户交易情况.２０１６年１月１日至证监会调查时,

“秦某”证券账户仅买入过 “鑫茂科技” “三夫户外” 两只

股票,其中买入 “三夫户外”２ 万股,买入金额 １３３ 万元;

买入 “鑫茂科技”６７８􀆰１５ 万股,买入金额 ５,０１７􀆰８９ 万元,

无获利.“秦某”证券账户买入 “鑫茂科技”的时间为２０１７

年３月１日至７日. “秦某”证券账户交易 “鑫茂科技”存

在买入时间集中、成交金额显著放大、首次买入即 大 额 买

入等特点.秦某称其对资本市场没有兴趣,不知道 基 本 市

场概念,随 意 看 行 情 软 件 看 到 了 “鑫 茂 科 技” 这 只 股 票,

没有做过研究,像买彩票一样买了,凭 感 觉 决 策.秦 某 称

其证券账户由助理 使 用 笔 记 本 电 脑 下 单,电 脑 在 天 津 打 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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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监会认为,秦某新、秦某的上述行为违反了２００５年

«证券法» 第 七 十 三 条、 第 七 十 六 条 第 一 款 的 规 定, 构 成

２００５年 «证券法»第二百零二条所述 “非法获取内幕信息

的人,在涉及证券的发行、交易或者其他对证券的 价 格 有

重大影响的信息公开前,买卖该证券”的违法行为.

根据当事人违法行 为 的 事 实、性 质、情 节 与 社 会 危 害

程度,依据２００５年 «证券法»第二百零二条的规定,证监

会决定:对秦某新、秦某合计处以６０万元的罚款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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庄某等人违规出借证券账户案
(行政处罚)

庄某等人违规出借证券账户案 (浙江证监局行 政 处 罚

决定书 〔２０２２〕２５、２６号).本案是一起违规出借证券账户

的典型案例.２０２０年９月至２０２１年１月,庄某、俞某将本

人证券 账 户 借 予 沈 某 使 用, 沈 某 利 用 二 人 账 户 违 法 交 易

“普丽盛”股票,庄某、俞某被分别处以３万元罚款.本案

警示,新 «证 券 法» 进 一 步 强 化 了 证 券 账 户 实 名 制 要 求,

加大了惩戒力度,投资者要增强守法意识,依法依 规 使 用

证券账户.具体如下:

ך、ͪ Ὀᴫ ᾎ

“俞某玮”证券账户于２０１５年５月８日开立于财通证券

股份有限公司杭州秋涛路证券营业部.沈某荣于２０２０年９

月７日至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２１ 日借用 “俞某玮”证券账 户 交 易

“普丽盛”股票.期间,交易资金全部来源于沈某荣,交易

由沈某荣决策,交易所得资金归属于沈某荣控制使用.

俞某玮的上述行为违反了 «证券法» 第五十八 条 的 规

定,构成 «证券法» 第 一 百 九 十 五 条 所 述 出 借 自 己 的 证 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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账户从事证券交易的行为.

根据当事人违法行 为 的 事 实、性 质、情 节 与 社 会 危 害

程度,依据 «证券法» 第一百九十五条的规定,浙 江 证 监

局决定:责令俞某玮改正,给予警告,并处以３万元罚款.

Ї、 Ὀᴫ ᾎ

“庄某英”证券账户于２０２０年６月２４日开立于浙商证

券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 滨 江 威 陵 大 厦 证 券 营 业 部.沈 某 荣 于

２０２０年９月８日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８日借用 “庄某英” 证券

账户 交 易 “普 丽 盛” 股 票. 期 间, 交 易 资 金 全 部 来 源 于

沈某荣,交易由沈某荣决策,交易所得 资 金 归 属 于 沈 某 荣

控制使用.

庄某英的上述行为违反了 «证券法» 第五十八 条 的 规

定,构成 «证券法» 第 一 百 九 十 五 条 所 述 出 借 自 己 的 证 券

账户从事证券交易的行为.

根据当事人违法行 为 的 事 实、性 质、情 节 与 社 会 危 害

程度,依据 «证券法» 第一百九十五条的规定,浙 江 证 监

局决定:责令庄某英改正,给予警告,并处以３万元罚款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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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因短线交易

被出具警示函
(行政监管措施)

杜某于２０２２年５月２３日至１０月１８日担任某上市公司

独立

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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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基金违规类





上海瀛翊违规减持案
(行政处罚)

本案是一 起 上 市 公 司 股 东 违 规 减 持 股 份 的 典 型 案 例.

上海瀛翊投资中心 (有 限 合 伙) 作 为 无 锡 药 明 康 德 新 药 开

发股份有限公司 (简称药明康德)的原始股东,于２０２１年

５月至６月期间,违反相关承诺,违规减持药明康德股票金

额２８􀆰９４亿元,被处以２亿元罚款.本案表明,监管部门坚

决依法查处违规减持行为,引导上市公司股东、董 监 高 规

范、理性、有序减持,维护资本市场交易秩序.具体如下:

ͪ、ͼ “ שּׁ” ỷ

上海瀛翊成立于２０１５年９月２２日,为投资药明康德项

目设立的专门基金,基 金 执 行 事 务 合 伙 人 是 江 苏 瑞 联 投 资

基金管理有限公司,管理人是华杉瑞联基金管理有限公司.

药明康德于２０１８年５月８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 A

股首发上市,上海瀛翊持有 “药明康德”１０４７􀆰８７万股,占

药明康德总股本的１􀆰００５６％,后经两次权益分派以及港股

上市定向增发,上海瀛翊持有 “药明康德”２０５３􀆰８３ 万股,

占药明康德总股本的０􀆰８３８１％.上海瀛翊与药明康德实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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控制人李某签署了 投 票 委 托 书,将 其 全 部 股 权 对 应 的 表 决

权委托给李某行使.根 据 上 市 日 起 三 十 六 个 月 内 不 减 持 承

诺,２０２１年５月１０日上海瀛翊所持 “药明康德”禁售期满

解禁.

上海瀛翊在 ２０１８ 年药明康德IPO 以及 ２０１８ 年、２０１９

年、２０２０年年报中都做出有关股份减持的承诺:“通过集中

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,应履行在首次卖出股份的１５个交易

日前向交易所报告备案减持计划、公告等相关程 序,并 保

证合并计算在任意连续９０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

届时股份总数的１％”.

Ї、ͼ Ἑ “ ”ệ ỵ ỷ

２０２１年５月１０日,上海瀛翊所持 “药明康德”禁售期

满后,上海瀛翊的执 行 事 务 合 伙 人 江 苏 瑞 联 投 资 基 金 管 理

有限公司执行董事、总 经 理 陈 某 杰 向 工 作 人 员 下 达 了 减 持

“药明康德”的指令,上海瀛翊于２０２１年５月１４日开始减

持 “药明康德”.

ͻ、ͼ Ἑ “ ” ỷ

２０２１年５月１４日至６月７日,上海瀛翊通过上海证券交

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减持 “药明康德”１６,１０７,９８６股 (２０２０

年度权益分派前),２０２１年６月８日上海瀛翊通过上海证券交

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减持 “药明康德”１,１４１,７００股 (２０２０

年度权益分派后),合计１７,２４９,６８６股,约占药明康德总股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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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０􀆰６９６２％,减持价格为:１４３􀆰４９－１７６􀆰８８元/股,减持总金额

２８􀆰９４亿元.

２０２１年６月１１日晚间,药明康德披露 «关于股东违反

承诺减持公司股 份 并 通 过 公 司 致 歉 的 公 告» 称,药 明 康 德

２０１８年IPO 时持股 ０􀆰８３８１％ 的 股 东 上 海 瀛 翊 于 ２０２１ 年 ５

月１４日至６月８日期间,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药明康德

股份合计１７,２４９,６８６股,占总股本的０􀆰６９６２％,减持价

格１４３􀆰４９－１７６􀆰８８元/股,减持金额２８􀆰９４亿元,减持后持

股比 例 降 至 ０􀆰１４１９％, 按 照 虚 拟 成 本 法 计 算, 违 法 所 得

为零.

证监会认 为,依 据 «证 券 法» 第 三 十 六 条 及 «上 市 公

司股东、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» (以下简称 «减持规

定»)第二条、第三条及 «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 股 东

及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» (以下简

称 «减持细则») 第 二 条、第 三 条 的 规 定,上 海 瀛 翊 系 药

明康德 首 次 公 开 发 行 前 的 股 东, 其 减 持 应 当 遵 守 «证 券

法»、 «减持规定» 及 «减持细则» 等规定,对减持行为作

出承诺的,应当严格履行所做出的承诺.

上海瀛翊承诺提前１５个交易日向交易所报告备案的信

息披露义务,上海瀛 翊 应 为 减 持 时 需 预 先 披 露 的

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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«减持规则»第十五条,构成 «证券法»第一百九十七条所

述行为.

上海瀛翊作为药明康德公开发行 前 的 股 东,其 在 药 明

康德IPO 及相关年报做出承诺后,系因承诺而应当披露的

信息披露义务人,因 减 持 未 及 时 依 法 履 行 信 息 披 露 义 务 的

行为,违反 «证 券 法» 第 三 十 六 条 的 规 定,构 成 了 «证 券

法»第一百八十六条所述行为.

上海瀛翊未按承诺进行披露即进行股票减持的 行 为 分

别构成了 «证券法» 第 一 百 八 十 六 条 和 第 一 百 九 十 七 条 所

述两项违法行为,对其择一重,适用第一百八十六 条 进 行

处罚.

综上,根据当 事 人 违 法 行 为 的 事 实、性 质、情 节 与 社

会危害程度,依据 «证券法» 第一百八十六条的 规 定,证

监会决定:对于上 海 瀛 翊 投 资 中 心 (有 限 合 伙) 未 按 规 定

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及 转 让 股 票 不 符 合 法 律、行 政 法 规 和 国

务院证券监督管理 机 构 规 定 的 行 为,责 令 上 海 瀛 翊 投 资 中

心 (有限合伙)改正,给予警告,并处以２亿元的罚款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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网信证券报送虚假材料违法违规案
(行政处罚)

本案是一起证券公 司 报 送 虚 假 材 料 的 典 型 案 件.２０１２

年至２０１７年,网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未按会计准则相关规

定对买断式回购交 易 业 务 进 行 核 算,导 致 其 向 监 管 部 门 报

送的年度 报 告 财 务 报 表 中 利 润 总 额 等 相 关 科 目 金 额 虚 假.

本案表明,证券公司向监管部门报 送 的 信 息、资 料,必 须

真实、准确、完整,弄虚作假将受到法律惩处.具体如下:

２０１２年至２０１７年网信证券对其买断式回购交易业务未

按 «企 业 会 计 准 则 第 ２２ 号———金 融 工 具 确 认 和 计 量 »

(２００６版)第二十四条、第二十五条、第三十二条、第三十

三条、第三十八条及 «企业会计准则第２３号———金融资产

转移»(２００６版)第十一条的规定进行核算,网信证券在买

断式回购交易卖出债券时终止确认了其所卖出回购的金融

资产,且未就其承担的回购义务确认相应的金融 负 债,也

未在年末计提利息、公允价值变动损益.上述行为 导 致 其

向证监会报送的２０１２年至２０１７年年度报告财务报表中金融

资产、金融负债,公 允 价 值 变 动 损 益、财 务 费 用、投 资 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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益、利 润 总 额 等 科 目 金 额 虚 假:２０１２ 年 虚 减 利 润 总 额

１５􀆰２５万元,２０１３ 年 虚 增 利 润 总 额 ３４,７３４􀆰３６ 万 元,２０１４

年虚减 利 润 总 额 ２５,６４５􀆰９８ 万 元,２０１５ 年 虚 减 利 润 总 额

３５,８６０􀆰０５万 元,２０１６ 年 虚 增 利 润 总 额 ２２６,００７􀆰６８ 万 元,

２０１７年虚增利润总额３１２,５１２􀆰０９万元.

证监会认为,网信证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２００５年 «证

券法»第一百四 十 八 条 第 二 款 “证 券 公 司 及 其 股 东、实 际

控制人向 国 务 院 证 券 监 督 管 理 机 构 报 送 或 者 提 供 的 信 息、

资料,必须真实、准确、完整”的规定,构成２００５年 «证

券法»第二百二十二条第一款所述 “证券公司或者其股东、

实际控制人违反规定,报送、提供的经营管理信息 和 资 料

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”的行为.

网信证券时 任 董 事、总 经 理、法 定 代 表 人 王 媖,负 责

公司日常经营活动,其在审议通过２０１２年至２０１７年年度报

告的董事会决议上 签 字,在 向 证 监 会 报 送 的 年 度 报 告 上 签

字;时任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张家军,负责公司财务工作,

其在向证监会报送的年度报告上签字.其二人均在２０１２年

至２０１７年年度报告中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

整,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 者 重 大 遗 漏,是 网 信

证券上述违法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;时任董事长刘平,

全面负责公司工作,其在审议通过２０１５年至２０１７年年度报

告的董事会决议上签字,在向证监会报送的２０１５年至２０１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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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年度 报 告 上 签 字,并 保 证 年 度 报 告 内 容 的 真 实、 准 确、

完整,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 或 者 重 大 遗 漏,是 网

信证券上述违法行 为 直 接 负 责 的 主 管 人 员;时 任 合 规 总 监

张松启,在向证监会报送的 ２０１２ 年、２０１４ 年至 ２０１７ 年年

度报告上 签 字, 保 证 年 度 报 告 内 容 的 真 实、 准 确、 完 整,

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,时任 副 总 经

理贾向安具体分管 公 司 债 券 交 易 业 务,上 述 二 人 是 网 信 证

券上述违法行为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.

根据当事人违法行 为 的 事 实、性 质、情 节 与 社 会 危 害

程度,依据２００５年 «证券法»第二百二十二条第一款的规

定,证监会决定:

一、对网信证券有限 责 任 公 司 给 予 警 告,并 处 以 三 十

万元的罚 款;二、对 刘 平、王 媖、张 家 军 给 予 警 告,并 分

别处以三万 元 罚 款;三、对 贾 向 安、张 松 启 给 予 警 告,并

分别处以二万元罚款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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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湃资本违反基金法规案
(行政处罚)

本案是一起私募基金违法违规的 典 型 案 例.新 湃 资 本

投资管理 (内蒙古)有限公司 (以下简称新湃资本),２０１５

年９月成立,注册地址为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 市.因 未

按规定办理基金备 案 手 续、违 规 承 诺 本 金 和 预 期 收 益 等 原

因被处罚.本案表明,监管部门坚决依法查处违法 违 规 的

私募基 金,引 导 行 业 良 性 发 展,维 护 资 本 市 场 正 常 秩 序.

具体如下:

ͪ、 ῼ

新湃资本管理的宁波高新区新湃玄影股权投资 合 伙 企

业 (有限合伙)(以下简称 “新湃玄影”基金)、宁波高新区

新湃瑞影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(有限合伙) (以下简称 “新湃

瑞影” 基 金) 两 只 私 募 基 金, 未 按 照 规 定 办 理 基 金 备 案

手续.

Ї、 ךּ΄

“新湃瑞影”基金 «招募说明书»中存在 “贵州新湃传

媒有限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王某为本基金本金及预期收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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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供无限连带担 保 责 任” 等 内 容,实 质 上 存 在 向 投 资 者 承

诺本金不受损失等情形.

ͻ、

新湃资本在自行募集销售私募基金宁波高新区 鼎 宁 股

权投资合 伙 企 业 (有 限 合 伙) (以 下 简 称 “鼎 宁 股 权” 基

金)、“新湃瑞影”基金、 “新湃玄影”基金的过程中,没有

自行或委托第三方机构对私募基金进行风险评级.

、 ם

新湃资本管理的 “新湃瑞影”基金、 “新湃玄影”基金

未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披露２０１７年－２０２０年年度报告.新

湃资本管理的 “鼎 宁 股 权” 基 金 展 期 后 未 按 照 合 同 约 定 在

知晓该事项发生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履行披露义务.

Џ、 שּׁ ם

２０１８年至案件调查日,新湃资本先后发生总经理、执

行总经理、副总经理、合规风控负责人等高管人员 信 息 变

动,但新湃资本未按 规 定 向 中 国 证 券 投 资 基 金 业 协 会 报 告

并在私募基金登记 备 案 系 统 填 报 和 更 新.新 湃 资 本 管 理 的

“鼎宁股权”基金２０１６年、２０１７年、２０１８年及２０１９年年度

报告迟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报送. “鼎宁股权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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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０１７年３月６日共向杭州钜洲新湃投资合伙企业 (有限合

伙)支付融资顾问费７９８􀆰６０万元,２０１７年 １１ 月 １ 日向招

商银行北京分行支付托管费３􀆰５９万元,上述情况均未在私

募基金登记备案系统 “鼎宁股权”基金２０１６年、２０１７ 年、

２０１８年和２０１９年年度报告中予以报告.

ắ、 ⁹ ỵ 、П ẵ ΄ ,

י

新湃资本只保存了部分投资者的基金合同及投 资 者 适

当性管理相关的记录等资料,缺少私募基金投资 决 策、交

易等方面的记录.

ͭ、

新湃资本所管理的 “鼎宁股权” 基金未按规定 开 展 投

资者适当性自查并形成自查报告.

内蒙古证监局认为,新湃资本的上 述 行 为 涉 嫌 违 反 了

«私募办法» 第 八 条、第 十 五 条、第 十 七 条、第 二 十 四 条、

第二十五条、第二十六条, «投资者适当性办法»第三十条

的规定,构成 «私募办法»第三十八条, «投资者适当性办

法»第四十一条第 八 项 所 述 违 法 行 为.对 新 湃 资 本 的 上 述

违法行 为, 时 任 董 事 长 王 鑫 和 法 定 代 表 人、 董 事、 经 理

邱实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.

根据当事人违法行 为 的 事 实、性 质、情 节 与 社 会 危 害

程度,依据 «私募 办 法» 第 三 十 八 条、 «投 资 者 适 当 性 办

—８７１—



法»第四十 一 条 第 八 项 的 规 定,内 蒙 古 证 监 局 决 定: 一、

对新湃资 本 给 予 警 告, 并 处 以 三 万 元 罚 款. 二、 对 王 鑫、

邱实给予警告,并分别处以三万元罚款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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私募基金管理人因机制不健全、
信 息 报 送 不 及 时 被 出 具 警 示 函

(行政监管措施)

某私募基金管理人在从事私募基金管理业务时 存 在 以

下行为:

一、现有制 度 未 涵 盖 募、投、管、退 各 环 节,未 建 立

起防范利益输送和利益冲突的机制.

二、未按照规定及时 更 新 从 业 人 员 信 息,未 按 照 规 定

报送２０１７年、２０１８年、２０１９年年度报告.

上述行为 违 反 了 «私 募 投 资 基 金 监 督 管 理 暂 行 办 法»

(证监会 令 第 １０５ 号,以 下 简 称 «私 募 办 法») 第 二 十 二

条、第二十五条的规定.依据 «私募办法» 第三十 三 条 的

规定,内蒙古证监局于２０２２年６月２４日决定对公司采取出

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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私募基金管理人因承诺最低收益、
未按规定进行风险评级等被出具警示函

(行政监管措施)

某私募基金管理人在从事私募基金管理业务时 存 在 以

下行为:

一、管理的 部 分 基 金 存 在 向 投 资 者 承 诺 最 低 收 益 的

情形.

二、未自行或者委托第三方对基金产品进行风险评级.

三、未按照基金合同约定向投资者披露基金估值报告.

四、未按照规定填报并更新从业人员信息.

上述行为 违 反 了 «私 募 投 资 基 金 监 督 管 理 暂 行 办 法»

(证监会令第 １０５ 号,以下简称 «私 募 办 法») 第 十 五 条、

第十七条、第二十四条、第二十五条 的 规 定.依 据 «私 募

办法»第三十三条的规定,内蒙古证监局于２０２２年６月２４

日决定对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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私募基金管理人因机制不健全、
未能恪尽职守履行勤勉义务被出具警示函

(行政监管措施)

某私募基金管理人在从事私募基金管理业务时 存 在 以

下行为:

一、现有制 度 未 涵 盖 募、投、管、退 各 环 节,未 建 立

起防范利益输送和利益冲突的机制.

二、未按照基金合同约定向投资者披露基金估值报告.

三、管理的部分私募基金收益脱离 标 的 资 产 的 实 际 收

益率,未能恪尽职守、履行谨慎勤勉义务.

上述行为 违 反 了 «私 募 投 资 基 金 监 督 管 理 暂 行 办 法»

(证监会令第１０５号,以下简称 «私募办法»)第四条、第

二十二条、第二十三条第九项、第二 十 四 条 的 规 定.依 据

«私募办法»第三十三条的规定,内蒙古证监局于２０２２年６

月２４日决定对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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私募基金管理人因不公平对待投资者、
未能恪尽职守履行勤勉义务被出具警示函

(行政监管措施)

某私募基金管理人在从事私募基金管理业务时 存 在 以

下行为:

一、管理的部分基金按照不同投资 金 额 分 设 不 同 收 益

特征的 基 金 份 额, 存 在 不 公 平 地 对 待 同 一 基 金 的 不 同 投

资者.

二、管理的部分私募基金收益脱离 标 的 资 产 的 实 际 收

益率,未能恪尽职守、履行谨慎勤勉义务.

上述行为 违 反 了 «私 募 投 资 基 金 监 督 管 理 暂 行 办 法»

(证监会令第１０５号,以下简称 «私募办法»)第四条、第

二十三条第九项 的 规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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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公司因公司治理不完善被出具警示函
(行政监管措施)

某证券公司副董事长代为履行董事长职务的时间超过６

个月的行为,违反了 «证券基金经 营 机 构 董 事、监 事、高

级管理人员及 从 业 人 员 监 督 管 理 办 法» (证 监 会 令 第 １９５

号,以下简称 «管理办法»)第三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.

根据 «管理办法» 第五十一条第 一 款 的 规 定,内 蒙 古

证监局于２０２２年６月２４日决定对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

政监管措施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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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从业人员邓某因在 ABS业务中

尽职调查履职不到位等被监管谈话
(行政监管措施)

某证券公司 作 为 A 资 产 支 持 专 项 计 划 的 计 划 管 理 人,

未对专项计划基础 资 产 进 行 全 面 尽 职 调 查,内 部 质 量 控 制

不严,内控机制执行不到位.

上述行为违反了 «证券公司及基金管理公司子 公 司 资

产证券化业务管理规定»(证监会公告 〔２０１４〕４９号,以下

简称 «管理规定»)第十三条的规定.

邓某作为公司时任分管资产证券 化 业 务 的 负 责 人,对

上述违规行为负 有 领 导 责 任.按 照 «管 理 规 定» 第 四 十 六

条的规定,内蒙古证监局于２０２２年７月８日决定对邓某采

取监管谈话的行政监管措施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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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从业人员吕某辰因在 ABS业务中

尽职调查履职不到位等被出具警示函
(行政监管措施)

某证券公司 作 为 A 资 产 支 持 专 项 计 划 的 计 划 管 理 人,

未对专项计划基础 资 产 进 行 全 面 尽 职 调 查,内 部 质 量 控 制

不严,内控机制执行不到位.

上述行为违反了 «证券公司及基金管理公司子 公 司 资

产证券化业务管理规定»(证监会公告 〔２０１４〕４９号,以下

简称 «管理规定»)第十三条的规定.

吕某辰作为项目具体经办人,对上 述 违 规 行 为 负 有 责

任.按照 «管理规定» 第四十六条的规定,内蒙古 证 监 局

于２０２２年７月８日决定对吕某辰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

管措施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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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从业人员张某华因在 ABS业务中

尽职调查履职不到位等被出具警示函
(行政监管措施)

某证券公司 作 为 A 资 产 支 持 专 项 计 划 的 计 划 管 理 人,

未对专项计划基础 资 产 进 行 全 面 尽 职 调 查,内 部 质 量 控 制

不严,内控机制执行不到位.

上述行为违反了 «证券公司及基金管理公司子 公 司 资

产证券化业务管理规定»(证监会公告 〔２０１４〕４９号,以下

简称 «管理规定»)第十三条的规定.

张某华作为项目质控负责人,对上 述 违 规 行 为 负 有 责

任.按照 «管理规定» 第四十六条的规定,内蒙古 证 监 局

于２０２２年７月８日决定对张某华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

管措施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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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从业人员申某波、申某因在

ABS业务中尽职调查履职不到位等

被认定为不适当人选
(行政监管措施)

某证券公司 作 为 A 资 产 支 持 专 项 计 划 的 计 划 管 理 人,

未对专项计划基础 资 产 进 行 全 面 尽 职 调 查,内 部 质 量 控 制

不严,内控机制执行不到位.

上述行为违反了 «证券公司及基金管理公司子 公 司 资

产证券化业务管理规定»(证监会公告 〔２０１４〕４９号,以下

简称 «管理规 定») 第 十 三 条 的 规 定.申 某 波、申 某 作 为

A 资产支持专项计划项目的核心负责人,对上述违规行为

负有直接责任.按照 «管理规定» 第四十六条的 规 定,内

蒙古证监局于２０２２年８月３日决定认定申某波、申某为不

适当人选,在２０２２年８月３日至２０２４年８月３日期间,不

得从事资产证券化相关业务或者实际履行上述职务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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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从业人员杨某因在债券业务中

尽职调查履职不到位等被出具警示函
(行政监管措施)

某证券公司债券业务存在以下违规ఀ

఍



证券公司因在债券业务中尽职调查不到位、
风险管控不到位等被责令改正

(行政监管措施)

某证券公司公司债券业务存在以下违规问题:

一是公司债券承销和受托管理业 务 中,个 别 项 目 未 对

发行人抵押备案程 序 的 真 实 性 进 行 全 面 尽 职 调 查,未 持 续

跟踪并及时督导发行人披露与发行人偿债能力相关的重大

事项.

二是公司债券业务整体风险管控 存 在 不 足,个 别 项 目

对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监督不到位,内核机制执行不到位.

上述情况违反了 «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» (证

监会令第１１３ 号,以 下 简 称 «办 法») 第 七 条、第 四 十 九

条第二款、第五十条第二项、第四项的规定.按照 «办法»

第五十八条的规定,内蒙古证监局于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２３日决

定对公司采取责令改正的行政监督管理措施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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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绩承诺类





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因未履行业绩

承诺被责令改正
(行政监管措施)

因前期关联交易,某上市公司控股 股 东 对 上 市 公 司 存

在如下承诺事项:

１􀆰２０１４年１０月,控股股东将持有的 A 公司全部股权出

售给上 市 公 司,并 对 A 公 司 ２０１７－２０１９ 年 业 绩 作 出 承 诺

(后经股东大会审议将业绩承诺期调整为 ２０１９－２０２１ 年).

因 A 公司一直未投产,控股股东承诺的业绩亦未达成,按

照业绩补偿约定,应向上市公司进行现金补偿.

２􀆰２０１５年９月,控股股东将持有的 B 公司全部股权出

售给上市公司,并对 B 公司 ２０１７－２０１９ 年业绩作出承诺.

实际运营中,B公司仅２０１９年就已达到所承诺的业绩水平,

按照业绩补偿约定,控股股东应向上市公司进行现金补偿.

３􀆰２０１６ 年１２ 月,控 股 股 东、吉 某 １、吉 某 ２、吉 某 ３

以及８家合伙企业将持有的 C 公司全部股权出售给上市公

司,并 对 C 公 司 ２０１７－２０１９ 年 业 绩 作 出 承 诺.实 际 运 营

中,C公司３年累计未完成所承诺业绩,控股股东应向上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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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进行股份补偿并返还分红款.

上述承诺 事 项 共 涉 及 现 金 补 偿 金 额 ５３,５６１􀆰２８ 万 元;

涉及需 补 偿 股 份 ６５,６００,０６０ 股, 并 需 返 还 现 金 分 红 款

２６１􀆰７６万元.截至决定作出前,控股股东尚未履行上述业

绩补偿承诺.

根据 «上市公 司 监 管 指 引 第 ４ 号———上 市 公 司 及 其 相

关方承诺» (证监会公告 〔２０２２〕１６号)第十七条的规定,

内蒙古证监局于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２２日决定对控股股东采取责

令改正 监 管 措 施, 并 将 相 关 情 况 记 入 证 券 期 货 市 场 诚 信

档案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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